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８年第４０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的决定»已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经第１８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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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民航总局令第

１８８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９１．３２１条(b)款修改为:

“(b)按照本规则运营的航空器应当接受局方进行的年度适

航性检查,符合本规则的要求并获得适航证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

签署后才能继续投入使用.如果航空器长期处于停用的存储状

态,可以在将其适航证件交回局方后不进行年度适航性检查,但应

当在再次投入使用前完成一次适航性检查.”

二、在E章 设备、仪表和合格证要求增加一条,作为第９１．４００

条:

“第９１．４００条 民用航空器的设备、仪表要求

“除经局方批准外,按本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安装或者配备

本章所要求的设备和仪表.”

三、将第９１．７０３条(a)款修改为: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申请人可以向局方申请下

列一个或者多个种类的运行:

“(１)一般商业飞行;

“(２)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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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４)训练飞行(运动驾驶员执照和私用驾驶员执照的训练飞

行无需申请);

“(５)空中游览飞行.”

四、将第９１．７０７条(c)款修改为:

“(c)初次申请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

在提交申请书的同时,提交说明计划运行的性质和范围的文件.”

五、将第９１．７３３条修改为:

“第９１．７３３条 对空中游览飞行的附加要求

“(a)除自由气球外,实施空中游览飞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和着

陆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在同一起降点完成,该起降点必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

中得到批准,并且航空器在飞行时距起降点的直线距离不得超过

４０千米;

“(２)在两个直线距离不得超过４０千米起降点间实施空中游

览飞行,起降点必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中得到批准.

“(b)对于使用自由气球实施的空中游览飞行,其飞行区域必

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中得到批准,每次飞行的起飞和着陆地点

必须包含在该区域之内.

“(c)初级类飞机、滑翔机以及局方规定的某些特定型号航空

器不得用于空中游览飞行.”

六、将第９１．１１０３条(a)款中的“运营人指定的作业负责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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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营人本人)应当接受下列知识和技术的考试,当所实施的农林

喷洒作业飞行不包括药品喷洒作业时,考试内容可不包括本条(a)

(１)(ii)至(iv)款所规定的知识”修改为“运营人指定的作业负责人

(可以为运营人本人)应当接受下列知识和技术的考试,当所实施

的农林喷洒作业飞行不包括药品喷洒作业时,考试内容可以不包

括本条(a)(１)(ii)至(iv)款所规定的知识;当局方得到了该作业负

责人以往的作业飞行记录,了解到该作业负责人在安全作业飞行

方面和喷洒农药或者化学药剂方面不存在技能问题时,可以不要

求该作业负责人进行知识和技术的考试”.

七、将条文中所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一改为“中国民用航

空局”;所有“民航总局”统一改为“民航局”,但第９１．２０１３条除外;

所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统一改为“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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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０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１６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的决定»修正)

A章　总　　则

第９１．１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的运行,保证飞行的正常与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９１．３条　适用范围及术语解释

(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运行的所有民用航空器(不包括系留气球、风筝、无人火箭和无人

自由气球)应当遵守本规则中相应的飞行和运行规定.对于公共

航空运输运行,除应当遵守本规则适用的飞行和运行规定外,还应

当遵守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中的规定.

(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外实施运行时,应当遵守本规则G章的规定.

(c)超轻型飞行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的飞行应当遵

守本规则 O章的规定,但无需遵守其他章的规定.

(d)乘坐按本规则运行的民用航空器的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则

相应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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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本规则中所用术语的含义在本规则附件 A«术语解释»中

规定.

第９１．５条　民用航空器机长的职责和权限

(a)民用航空器的机长对民用航空器的运行直接负责,并具有

最终决定权.

(１)飞机上的机长:机长在舱门关闭后必须对机上所有机组成

员、旅客和货物的安全负责.机长还必须在从飞机为起飞目的准

备移动时起到飞行结束最终停止移动和作为主要推进部件的发动

机停车时止的时间内,对飞机的运行和安全负责,并具有最终决定

权.

(２)旋翼机上的机长:从发动机起动时起,直至旋翼机结束飞

行最终停止移动并且发动机关闭,旋翼叶片停止转动时为止机长

必须对旋翼机的运行和安全及机上所有机组成员、乘客和货物的

安全负责.

(b)在飞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

(１)机长必须保证在飞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指示所有机上人

员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应急措施.

(２)在飞行中遇到需要立即处置的紧急情况时,机长可以在保

证航空器和人员安全所需要的范围内偏离本规则的任何规定.

(c)依据本条(b)款做出偏离行为的机长,在局方要求时,应当

向局方递交书面报告.

(d)如果在危及航空器或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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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当地规章或程序的措施,机长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有关地方当

局.如果事故征候发生地所在国提出要求,机长必须向该国有关

当局提交关于违章情况的报告;同时,机长也必须向登记国提交这

一报告的副本.此类报告必须尽早提交,通常应在十天以内.

(e)机长必须负责以可用的最迅速的方法将导致人员严重受

伤或死亡、航空器或财产的重大损坏的任何航空器事故通知最近

的有关当局.

第９１．７条　航空器的驾驶员

(a)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根据其所驾驶的航空器等级、在航空

器上担任的职位以及运行的性质和分类,符合CCAR ６１部中规

定的关于其执照和等级、训练、考试、检查、航空经历等方面的相应

要求,并符合本规则和相应运行规章的要求.

(b)在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行中担任航空器驾驶员

的人员,应当至少取得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运

行许可.

(c)为他人提供民用航空器驾驶服务并以此种服务获取报酬

的驾驶员,应当至少取得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

运行许可.

第９１．８条　飞行机组的一般规定

(a)飞行机组的组成和人数不得少于飞行手册或其他与适航

证有关的文件所规定的标准.

(b)机长必须保证每个飞行机组成员持有登记国颁发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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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适当等级并且现行有效的执照,并且机长必须对飞行机组

成员保持其胜任能力表示满意.

(c)机长必须负责确保:

(１)如果飞行机组任何成员因受伤、患病、疲劳、酒精或药物的

影响而无法履行其职责时,不得开始飞行;

(２)当飞行机组成员由于疲劳、患病、缺氧等原因造成的功能

性损害导致执行任务的能力显著降低时,不得越过最近的合适机

场继续飞行.

第９１．９条　民用航空器的适航性

(a)任何人不得运行未处于适航状态的民用航空器.

(b)航空器的机长负责确认航空器是否处于可实施安全飞行

的状态.当航空器的机械、电子或结构出现不适航状态时,机长应

当中断该次飞行.

第９１．１１条　民用航空器飞行手册、标记和标牌要求

(a)除本条(d)款规定的情况外,运行民用航空器的人员不得

违反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标记和标牌中规定的使用

限制,或登记国审定当局规定的使用限制.

(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当具有经

局方批准的现行有效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或 CCAR １２１

部１２１．１３７(b)款中规定的手册.这些手册应当使用机组能够正

确理解的语言文字.

(c)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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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 ４５部规定的国籍标志、登记标志和标识要求方可运行.

(d)按照CCAR ２９部审定为运输类旋翼机的旋翼机,在建

造于水面的旋翼机机场起降时,可以在短时间内超出飞行手册中

为该旋翼机确定的高度－速度包线进行起降所必需的飞行,但是,

该飞行应当在能够安全完成水上迫降的水面上空进行,并且该旋

翼机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１)为水陆两栖型;

(２)装有浮筒;

(３)装有其他可以保证旋翼机在开阔水面上安全完成迫降的

应急漂浮装置.

第９１．１３条　禁止妨碍和干扰机组成员

在航空器运行期间,任何人不得殴打、威胁、恐吓或妨碍在航

空器上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

第９１．１５条　禁止粗心或鲁莽的操作

任何人员在操作航空器时不得粗心大意和盲目蛮干,以免危

及他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

第９１．１７条　空投物体

民用航空器的机长不得允许从飞行中的航空器上投放任何可

能对人员或财产造成危害的物体.但是如果已经采取了合理的预

防措施,能够避免对人员或财产造成危害,本条不禁止此种投放.

第９１．１９条　摄入酒精和药物的限制

(a)处于下列身体状况的人员不得担任或试图担任民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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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机组成员:

(１)饮用含酒精饮料之后８小时以内;

(２)处于酒精作用之下;

(３)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的药品,可能对安全产生危害;

(４)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以重量为计量单位,达到或超过０．０４％.

(b)除紧急情况外,民用航空器的驾驶员不得允许在航空器

上载运呈现醉态或者由其举止或身体状态可判明处于药物控制之

下的人员(受到看护的病人除外).

(c)机组人员应当在局方要求时,接受局方人员或局方委托的

人员检查其血液中酒精含量百分比的测试.当局方认为某人有可

能违反本条(a)(１)、(a)(２)或(a)(４)项的规定时,此人应当根据局

方的要求,将其担任或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４小时内所做的血

液酒精含量百分比测试结果提供给局方.

(d)如果局方认为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a)(３)项的规定,此人

应当根据局方的要求,将其担任或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４小时

内所做的每次体内药物测试的结果提供给局方.

(e)局方根据本条(c)或(d)款所取得的测试结果可以用来判

定该人员是否合格于持有飞行人员执照,或是否有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的行为.

第９１．２１条　麻醉药品、大麻、抑制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载运

(a)除本条(b)款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在已知航空器上

载有有关法规中规定的麻醉药品、大麻、抑制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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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该民用航空器.

(b)本条(a)款不适用于法律许可或经政府机构批准而载运麻

醉药品、大麻、抑制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情况.

第９１．２３条　便携式电子设备

(a)除本条(b)款规定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下列

民用航空器上,所有乘员不得开启和使用,该航空器的运营人或机

长也不得允许其开启和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

(１)正在实施公共航空运输运行的航空器;

(２)正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

(b)在民用航空器上可以使用下列便携式电子设备:

(１)便携式录音机;

(２)助听器;

(３)心脏起博器;

(４)电动剃须刀;

(５)由该航空器的运营人确定,认为不会干扰航空器的航行或

通信系统的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

(c)按照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航空器应当满足

相应的规定,本条(b)(５)项所要求的决定必须由航空器的运营人

作出;对于其他航空器,该决定也可以由航空器的机长作出.

第９１．２５条　租约和有条件销售合同中真实性条款的要求和

运行控制的责任

(a)除本条(b)款中规定的情况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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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大型民用航空器在租赁或有条件销售时,当事双方必须签署

书面合同,该合同应当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真实性条款:

(１)合同签署生效前１２个月内,对该航空器进行的维修、检查

所依据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以及该航空器的现状符合本规则

对此类航空器在维修和检查方面要求的证明;

(２)对该航空器实施运行控制的人员的姓名、地址及其签名,

以及该人员的法律责任;

(３)符合本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章的有关运行控制的权

利义务方面的条款.

(b)本条(a)款的要求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当事人之一是外国航空承运人或者是按照 CCAR １２１

部和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

(２)涉及的航空器在该合同签定前尚未进行国籍登记.

(c)运行本条(a)款中规定情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

的大型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当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时,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在租约或合同签署后２４

小时内将本条(a)款要求的租约或合同文本报送给局方的航空器

国籍登记部门;

(２)该航空器应当携带符合本条(a)款要求的租约或合同的副

本,以便在局方要求审阅时提供;

(３)如果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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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民,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应当通知距该次飞行始

发机场最近的局方机构.除非该局方机构另有批准,在该航空器

依照租约或合同作首次飞行时,至少应该在起飞前４８小时作出通

知,并向局方报告如下内容:

(i)起飞机场的位置;

(ii)起飞时间;

(iii)航空器国籍登记号.

(d)局方对按照本条(c)款提供给局方的租约或合同副本负有

保密义务,除非法规另有规定,局方不予披露.

(e)在本条中,租约指为取得报酬或租金将航空器提供给他人

占有、使用的任何协议,无论是否附带飞行机组成员,而不是指航

空器的销售协议和有条件销售合同.航空器的提供方称为出租

人,航空器的接受方称为承租人.

B章　飞行规则

第９１．１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的飞行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所

有民用航空器.

第９１．１０２条　运行中的性能使用限制

(a)飞机在运行中的性能使用限制必须符合:

(１)适航证或经批准的等效文件中规定的条款;

(２)在登记国审定当局规定的使用限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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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CCAR ３６部中相应的噪声审定标准所规定的重量限

制内,除非经机场所在国主管当局对没有噪声干扰问题的某个机

场或某条跑道的例外情况另行批准.

(b)直升机在运行中的性能使用限制必须符合:

(１)适航证或经批准的等效文件的规定;

(２)在登记国审定当局所规定的使用限制内;

(３)在CCAR ３６部相应的噪音审定标准规定的重量限制

内,但经起降点所在国主管当局特别批准,认为不存在噪音干扰问

题的起降点除外.

第９１．１０３条　飞行前准备

在开始飞行之前,机长应当熟悉本次飞行的所有有关资料.

这些资料应当包括:

(a)对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或机场区域以外的飞行,起飞机场

和目的地机场天气报告和预报,燃油要求,不能按预订计划完成飞

行时的可用备降机场,以及可用的航行通告资料和空中交通管制

部门的有关空中交通延误的通知.

(b)对于所有飞行,所用机场的跑道长度以及下列有关起飞

与着陆距离的资料:

(１)要求携带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的航空器,飞行

手册中包括的起飞和着陆距离资料;

(２)对于本条(b)(１)项规定以外的民用航空器,其他适用于

该航空器的根据所用机场的标高、跑道坡度、航空器全重、风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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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条件可得出有关航空器性能的可靠资料.

第９１．１０４条　滑行的一般规定

航空器不得在机场的活动区滑行,除非操作人员:

(a)已由航空器所有人,或者如果航空器是租用的则由承租人

或指定机构正式授权;

(b)对滑行航空器完全胜任;

(c)如需要无线电通讯时,有资格使用无线电通话设备;

(d)曾接受过合格人员关于机场布局以及根据适当情况,有关

路线、符号、标志、灯光、ATC(空中交通管制)信号与指令、术语及

程序等情况的培训,并能够遵守机场航空器安全活动所需的运行

标准.

第９１．１０５条　在值勤岗位上的飞行机组成员

(a)从起飞至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应当

遵守下列要求:

(１)坚守各自飞行岗位,除非为了履行与该航空器运行有关的

职责或出于生理需要必须离开岗位;

(２)在岗位上时应当系紧安全带.

(b)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起飞

着陆期间,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在其岗位上必须系紧肩带.本款不

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机组成员座椅没有安装肩带;

(２)该机组成员在系紧肩带时无法完成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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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１０７条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限制装置的使用

(a)除经局方另有批准外,在飞行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１)在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得到如何系紧、松开其安

全带和肩带(如安装)的简介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起飞.

(２)在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已经得到系紧其安全带

和肩带(如安装)的通知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

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在地面或水面移

动、起飞或着陆.

(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

的的自由气球除外)在滑行、起飞和着陆期间,航空器上的每位乘

员必须占有一个经批准的带有安全带和肩带(如安装)的座位或铺

位.水上飞机和有漂浮装置的旋翼机在水面移动期间,推动其离

开或驶入停泊处系留的人可以不受以上的座位和安全带要求的限

制.但是,下列人员不受本条要求的限制:

(i)由占有座位或铺位的成年人怀抱的不满二周岁的儿童;

(ii)将航空器的地板作为座位的参加跳伞运动的人员;

(iii)使用经批准的儿童限制装置的儿童,该儿童由父母、监护

人或被指定的乘务员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照顾其安全.经批准的儿

童限制装置应当带有适当的标志,表明可以在航空器上使用.儿

童限制装置应当可靠地固定在面朝前的座位或铺位上,使用该装

置的儿童应当安全地束缚在该装置中,其重量不得超过该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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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b)本条不适用于按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共运输运行规

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本条(a)(３)项不适用于在工作岗位上值勤

的飞行机组成员.

第９１．１０９条　飞行教学、模拟仪表飞行和某些飞行考试

(a)用于飞行教学的民用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除外)应当具

有功能齐备的双套操纵装置.但是,装有单套可转移驾驶盘来代

替控制升降舵和副翼的固定双套操纵装置的单发飞机,在满足下

列条件时可用于进行仪表飞行教学:

(１)飞行教员确认可安全实施飞行;

(２)控制操纵装置的驾驶员至少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

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b)在驾驶民用航空器进行模拟仪表飞行时,应当满足下列

要求:

(１)在另一操纵座位上应当有一名安全监视驾驶员,该员至少

持有私用驾驶员执照,并带有适合于该航空器的类别和级别等级;

(２)安全监视驾驶员具有足够的航空器前方和两侧的视野,否

则应当增加一名能胜任观察员职责的人员弥补安全监视驾驶员的

视野;

(３)除轻于空气航空器以外,该航空器装备功能齐备的双操纵

装置.但是,对装有单套可转移驾驶盘来代替控制升降舵和副翼

的固定双操纵装置的单发飞机,在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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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飞行:

(i)安全监视驾驶员确认可安全实施飞行;

(ii)控制操纵装置的驾驶员至少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

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c)民用航空器在用于下列飞行考试时,除接受考试的驾驶员

外,在另一驾驶员座位上的驾驶员应当完全合格于在该航空器上

担任机长:

(１)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飞行考试;

(２)在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上增加级别或型别等级的飞行考

试;

(３)CCAR １２１部熟练检查的飞行考试.

第９１．１１１条　在其他航空器附近的运行

(a)任何人不得驾驶航空器靠近另一架航空器达到产生碰撞

危险的程度.

(b)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驾驶航空器进行编队飞行.

(c)任何人不得驾驶载客的航空器进行编队飞行.

第９１．１１３条　除水面运行外的航行优先权规则

(a)本条规定不适用于航空器在水面上的运行.

(b)当气象条件许可时,无论是按仪表飞行规则还是按目视

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驾驶员必须注意观察,以便发现并避开其他

航空器.在本条的规则赋予另一架航空器航行优先权时,驾驶员

必须为该航空器让出航路,并不得以危及安全的间隔在其上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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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前方通过.

(c)遇险的航空器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航空器的航行优先权.

(d)在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应当各自向右避让,并保持５００

米以上的间隔.

(e)在同一高度上交叉相遇,驾驶员从座舱左侧看到另一架航

空器时,应当下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上

升高度;但下列情况除外:

(１)有动力装置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必须给飞艇、滑翔机和气球

让出航路;

(２)飞艇应当给滑翔机及气球让出航路;

(３)滑翔机应当给气球让出航路;

(４)有动力装置的航空器应当给拖曳其他航空器或物件的航

空器让出航路.

(f)从一架航空器的后方,在与该航空器对称面小于７０度夹

角的航线上向其接近或超越该航空器时,被超越的航空器具有航

行优先权.而超越航空器不论是在上升、下降或平飞均应当向右

改变航向给对方让出航路.此后二者相对位置的改变并不解除超

越航空器的责任,直至完全飞越对方并有足够间隔时为止.

(g)当两架或两架以上航空器为着陆向同一机场进近,高度较

高的航空器应当给高度较低的航空器让路,但后者不能利用本规

则切入另一正在进入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的前方或超越该航空

器.已经进入最后进近或正在着陆的航空器优先于飞行中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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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运行的其他航空器,但是,不得利用本规定强制另一架已经着陆

并将脱离跑道的航空器为其让路.

(h)一架航空器得知另一架航空器紧急着陆时,应当为其让

出航路.

(i)在机场机动区滑行的航空器应当给正在起飞或即将起飞

的航空器让路.

第９１．１１５条　水面航行优先权规则

(a)驾驶水上航空器的驾驶员在水面上运行过程中,必须与水

面上的所有航空器或船舶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并为具有航行优先

权的任何船舶或其他航空器让出航路.

(b)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船舶在交叉的航道上运行时,在对

方右侧的航空器或船舶具有航行优先权.

(c)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船舶相对接近或接近于相对运行时,

必须各自向右改变其航道以便保持足够的距离.

(d)当超越前方航空器或船舶时,被超越的航空器或船舶具有

航行优先权,正在超越的一方在超越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

(e)在特殊情况下,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船舶接近将产生碰撞

危险时,双方必须仔细观察各自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包括航空

器或船舶自身的操纵限制)进行避让.

第９１．１１７条　航空器速度

(a)除经局方批准并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同意外,航空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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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得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３千米(１００００英尺)以下以大于

４６０千米/小时(２５０海里/小时)的指示空速运行航空器.

(b)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在距机场中心７．５千米(４海

里)范围内,离地高度７５０米(２５００英尺)以下不得以大于３７０千

米/小时(２００海里/小时)的指示空速运行航空器.

(c)如果航空器的最小安全空速大于本条规定的最大速度,该

航空器可以按最小安全空速运行.

第９１．１１９条　最低安全高度

除航空器起飞或着陆需要外(农林喷洒作业按照本规则 M 章

的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以下高度上运行航空器:

(a)在任何地方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当

航空器动力装置失效应急着陆时,不会对地面人员或财产造成危

害.

(b)在人口稠密区、集镇或居住区的上空或者任何露天公众

集会上空,航空器的高度不得低于在其６００米(２０００英尺)水平半

径范围内的最高障碍物以上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

(c)在人口稠密区以外地区的上空,航空器不得低于离地高度

１５０米(５００英尺).但是,在开阔水面或人口稀少区的上空不受上

述限制,在这些情况下,航空器不得接近任何人员、船舶、车辆或建

筑物至１５０米(５００英尺)以内.

(d)在对地面人员或财产不造成危险的情况下,旋翼机可在低

于本条(b)或(c)款规定的高度上运行.此外,旋翼机还应当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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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为旋翼机专门规定的航线或高度.

第９１．１２１条　高度表拨正程序

(a)规定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应当

将机场修正海平面气压(QNH)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

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过渡高度时,应当将航空器上

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１０１３．２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空器着陆

前,下降到过渡高度层时,应当将机场修正海平面气压(QNH)的

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b)规定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应当

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航

空器起飞后,上升到过渡高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

刻度１０１３．２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空器降落前,下降到过渡高度

层时,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

定指标.

(c)在没有规定过渡高度或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

空器起飞前,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

度表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６００米高时,应当将航

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１０１３．２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

空器降落前,进入机场区域边界或者根据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

的指示,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

指标.

(d)高原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当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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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时,应当将气压高度表的气

压刻度１０１３．２百帕对正固定指标(此时高度表所指的高度为假定

零点高度).航空器降落前,如果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

不能调整到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时,应当按照着陆机场空中交通

管制通知的假定零点高度(航空器接地时高度表所指示的高度)进

行着陆.

第９１．１２３条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指令的遵守

(a)当航空器驾驶员已得到空中交通管制许可时,除在紧急情

况下或为了对机载防撞系统的警告做出反应外,不得偏离该许可.

如果驾驶员没有听清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应当立即要求空中交通

管制员予以澄清.

(b)除紧急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在实施空中交通管制的区域

内违反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驾驶航空器.

(c)每个机长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对机载防撞系统的警告做

出反应而偏离空中管制许可或指令时,必须尽快将偏离情况和采

取的行动通知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d)被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给予紧急情况优先权的机长,在局方

要求时,必须在４８小时内提交一份该次紧急情况运行的详细报

告.

(e)除空中交通管制另有许可外,航空器驾驶员不得按照管制

员向另一架航空器驾驶员发出的许可和指令驾驶航空器.

第９１．１２５条　空中交通管制灯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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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制塔台发给航空器的灯光或信号弹信号在如下表中所

示:

指向航空器的灯光信号

的颜色和型式

对于地面上航空器

的含义

对于飞行中航空器

的含义

绿色定光 可以起飞 允许着陆

一连串绿色闪光 可以滑行 返航着陆(注)

红色定光 停止
给其他航空器让出航路并

继续盘旋飞行

一连串红色闪光 滑离所用着陆区 机场不安全,不要着陆

一连串白色闪光 滑回机场的起始点
在此机场着陆并滑到停机

坪(注)

红色信号弹
不管以前有无指示暂时不

要着陆

注:着陆和滑行许可信号,在适当时发给.

　　第９１．１２７条　在通用航空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a)除局方要求或经局方批准外,航空器在通用航空机场空域

内运行必须遵守本条规定.

(b)除非机场另有规定或指令,航空器驾驶员应当采取左转

弯加入机场起落航线,并避开前方航空器的尾流.

(c)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航空器在设有管制塔台的机场

起飞、着陆或飞越时,应当与机场管制塔台建立双向无线电通信联

系.在通信失效的情况下,只要气象条件符合基本目视飞行规则

的最低天气标准,机长应当驾驶航空器尽快着陆.在仪表飞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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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条件下运行时,航空器必须遵守第９１．１８５条的规定.

第９１．１２９条　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a)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运

行的航空器驾驶员必须遵守本条及第９１．１２７条的规定.

(b)运营人可以根据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在一次或一组飞行

中偏离本条规定.

(c)航空器必须满足下列双向无线电通信的要求:

(１)航空器在进入该机场空域前,必须与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

空中交通管制建立双向无线电通信,并在该机场空域飞行过程中

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２)航空器离场过程中,必须与管制塔台建立并保持双向无线

电通信联系,并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在该机场空域内运行.

(d)在该空域内飞行,驾驶员必须与空中交通管制保持不间断

的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

(１)在仪表飞行规则下,航空器的无线电失效,驾驶员必须遵

守第９１．１８５条的规定.

(２)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航空器的无线电失效,如符合下列条

件,驾驶员可操纵航空器着陆:

(i)天气条件符合或高于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ii)能够保持目视塔台的标志指示;

(iii)得到塔台的着陆许可.

(e)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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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除离云距离限制并经塔台同意外,大型或涡轮发动机的飞

机在进入机场起落航线时,不得低于机场标高以上４５０米(１５００

英尺),直至为安全着陆需要下降到更低高度.

(２)使用仪表着陆系统进近着陆的大型或涡轮发动机飞机在

外指点标(或飞行程序中规定的下滑道截获点)和中指点标之间,

不得低于下滑道飞行.

(３)使用目视进近坡度指示仪进近着陆的飞机,应当保持在下

滑道或以上的高度,直至为安全着陆需要下降到更低高度.

本条(e)(２)和(e)(３)款不禁止为保持在下滑道上而进行的瞬

时低于或高于下滑道的正常修正飞行.

(f)离场航空器应当遵守局方批准的离场程序飞行.大型或

涡轮发动机飞机起飞后应当尽快爬升到离地４５０米(１５００英尺)

高度以上.

(g)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中运行的航空器必须按第９１．４２７

条规定,安装并正确使用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和高度报告设备,且

工作正常.

(h)大型或涡轮发动机飞机驾驶员必须遵守局方批准的机场

跑道噪音限制程序,使用空中交通管制指定噪音限制跑道.但是,

根据第９１．５(a)款中机长在安全运行上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

为保证飞机安全运行,空中交通管制可以根据机长的申请同意其

使用其他跑道.

(i)航空器驾驶员在开始滑行、进入滑行道和跑道、穿越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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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跑道以及起飞和着陆都必须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相应的许可.

第９１．１３１条　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的运行

(a)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运

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本条和第９１．１２９条的规定.

(b)航空器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内起飞后爬升或着陆前

下降时,必须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进行.航空器离场加入航

路、航线和脱离航路、航线飞向机场,应当按照该机场使用细则或

者进离场飞行程序规定的航线和高度上升或者下降.

(c)相邻机场的穿云上升航线或下降航线互有交叉,飞行发生

冲突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遵照空中交通管制指令飞行.

(d)航空器在此类机场空域飞行时,应当按照规定的航线(航

向)、高度、次序进入或脱离空域,并且保持在规定的空域和高度范

围内飞行.

第９１．１３３条　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的运行

(a)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内运

行的航空器,应当遵守第９１．１２９条和以下规定.

(b)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进行训练飞行的航空器,必须

遵守空中交通管制规定的方法和程序.

(c)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起飞、着陆和飞越的航空器机长必须

至少持有私用驾驶员执照.

(d)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运行的航空器必须满足下列通

信和导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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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航空器在空域内飞行时,任何时候都必须与空中交通管制

保持双向通信.

(２)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时,必须具有正常工作的

VOR(甚高频全向信标)接收机.

(３)应当安装符合第９１．４２７(a)款规定的应答机和自动高度

报告设备.

第９１．１３５条　空中危险区、限制区和禁区

(a)空中危险区、限制区和禁区是指根据需要,经批准划设的

空域.飞行中航空器驾驶员应当使用机载设备和地面导航设备,

准确掌握航空器的位置,防止误入危险区、限制区和禁区.

(b)经特别批准在限制区域内飞行或穿越该区域的航空器,

必须遵守限制区内的飞行规定.

第９１．１３７条　在高空空域内的运行

高空空域是指标准海平面气压６０００米(不含)以上的空域.

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按本条(d)款批准偏离外,驾驶员在该空域内按

仪表飞行规则运行航空器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a)只有预先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许可,方可进入该空域.

(b)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进入高空空域内运行的航空

器必须安装必要的通信设备,该设备能在空中交通管制指定的频

率上与空中交通管制建立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航空器驾驶员在

该空域中必须与空中交通管制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

(c)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进入高空空域运行航空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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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９１．４２７条的规定安装应答机.

(d)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运营人可以在一次或一组飞行中偏

离本条款.航空器在飞行中如果应答机不工作,经空中交通管制

同意,可以在高空空域内继续飞行至目的地的机场或可以进行维

修的机场.

第９１．１３９条　临时的飞行限制

(a)根据安全需要,局方将发布航行通告(NOTAM)对一个特

定区域实施临时的飞行限制,并说明该区域的危险和限制的条件.

实施临时飞行限制通常出于下列原因:

(１)为保护地面或空中的人员和财产不受与地面事故相关的

危害;

(２)为抢险救灾的航空器提供安全的运行环境;

(３)在发生可能造成公众关注的事故或事件的地点上空,防止

前来观看的或出于其他目的的航空器飞入.

(b)在按本条(a)款发布航行通告后,凡进入该临时限制区域

的航空器必须经空中交通管制特殊批准,并按空中交通管制的指

令飞行.

第９１．１５１条　目视飞行规则条件下飞行的燃油要求

(a)飞机驾驶员在目视飞行规则条件下开始飞行前,必须考虑

风和预报的气象条件,在飞机上装载足够的燃油,这些燃油能够保

证飞机飞到第一个预定着陆点着陆,并且此后按正常的巡航速度

还能至少飞行３０分钟(昼间)或４５分钟(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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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旋翼机驾驶员在目视飞行规则条件开始飞行前,必须考

虑风和预报的气象条件在旋翼机装载足够的燃油,这些燃油能够

保证旋翼机飞到第一个预定着陆点着陆,并且此后按正常巡航速

度还能至少飞行２０分钟.

(c)在计算本条中所需的燃油和滑油量时,至少必须考虑下列

因素:

(１)预报的气象条件;

(２)预期的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交通延误;

(３)释压程序(如适用),或在航路上一台动力装置失效时的程

序;和

(４)可能延误直升机着陆或增加燃油和/或滑油消耗的任何其

他情况.

第９１．１５３条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a)目视飞行规则

如本场空域符合目视气象条件,可以在本场按目视飞行规则

飞行;如当前气象报告或当前气象报告和气象预报的组合表明本

场、航路和目的地的天气符合目视气象条件,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

则进行航路飞行.

(b)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的要求

航空器驾驶员提交的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必须包括以下

内容:

(１)该航空器国籍登记号和无线电呼号(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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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该航空器的型号,或者如编队飞行,每架航空器的型号及

编队的航空器数量.

(３)机长的姓名和地址,或者如编队飞行,编队指挥员的姓名

和地址.

(４)起飞地点和预计起飞时间.

(５)计划的航线、巡航高度(或飞行高度层)以及在该高度的航

空器真空速.

(６)第一个预定着陆地点和预计飞抵该点上空的时间.

(７)装载的燃油量(以时间计).

(８)机组和搭载航空器的人数.

(９)局方和空中交通管制要求的其他任何资料.

(c)当批准的飞行计划生效后,航空器机长拟取消该飞行时,

必须向空中交通管制机构报告.

第９１．１５５条　基本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a)本条规定了基本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除经空

中交通管制按第９１．１５７条特殊批准的目视飞行规则最低标准外,

只允许在中低空空域内实施.

(b)除第９１．１５７条规定外,只有气象条件不低于下列标准时,

航空器驾驶员方可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１)除(b)(２)、(３)项规定外,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３千米

(含)以上,能见度不小于８千米;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３千米以

下,能见度不小于５千米;距云的水平距离不小于１５００米,垂直距

—１３—



离不小于３００米.

(２)除运输机场空域外,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９００米(含)以

下或离地高度３００米(含)以下(以高者为准),如果在云体之外,能

目视地面,允许航空器驾驶员在飞行能见度不小于１６００米的条件

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i)航空器速度较小,在该能见度条件下,有足够的时间观察

和避开其他航空器和障碍物,以避免相撞;

(ii)在空中活动稀少,发生相撞可能性很小的区域;

(３)在符合(b)(２)项的条件下,允许旋翼机在飞行能见度小

于１６００米的条件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第９１．１５７条　特殊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a)在运输机场空域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３千米以下,允许按

本条天气最低标准和条件实施特殊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无须满足

第９１．１５５条的规定.

(b)特殊目视飞行规则天气标准和条件如下:

(１)得到空中交通管制的许可;

(２)云下能见;

(３)能见度至少１６００米(旋翼机可用更低标准),

(４)除旋翼机外,驾驶员满足CCAR ６１部仪表飞行资格要

求,航空器安装了第９１．４０７条要求的设备,否则只能昼间飞行.

(c)除旋翼机外,只有地面能见度(如无地面能见度报告,可使

用飞行能见度)至少为１６００米,航空器方可按特殊目视飞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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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或着陆.

第９１．１５９条　目视飞行规则的巡航高度和飞行高度层

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驾驶航空器按目视飞行规则在离

地９００米以上做水平巡航飞行时,应当按照第９１．１７９条规定的飞

行高度层飞行.

第９１．１６７条　仪表飞行规则条件下飞行的燃油要求

(a)航空器驾驶员在仪表飞行规则条件下开始飞行前,必须充

分考虑风和预报的气象条件,在航空器上装载足够的燃油,这些燃

油能够:

(１)飞到目的地机场着陆;

(２)然后从目的地机场飞到备降机场着陆,本条(b)款规定除

外;

(３)在完成上述飞行之后,对于飞机,还能以正常巡航速度飞

行４５分钟,对于直升机,备降起降点上空４５０米(１５００英尺)高度

以等待速度飞行３０分钟,并且加上附加燃油量,以便在发生意外

情况时足以应付油耗的增加.

(４)按本条(c)(２)款的要求,当没有适合的备降机场时,飞至

这次飞行所计划的起降点然后以等待速度飞行两小时.

(b)对于飞机,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不选用备降机场,本

条(a)(２)项不适用:

(１)预计着陆的目的地机场具有局方公布的标准仪表进近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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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天气实况报告、预报或两者组合表明,在飞机预计到达目

的地机场时刻前后至少１小时的时间段内,云高高于机场标高

６００米,能见度至少５千米.

(c)对于直升机,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不选用备降机场,本

条(a)(２)项不适用:

(１)云高高于机场标高３００米或高于适用的进近最低标准之

上１２０米(以高者为准),能见度３千米或高于程序规定的最低标

准１５００米(以高者为准),或

(２)(i)预定着陆起降点地处孤立,无适当的目的地备降机场;

(ii)该孤立的预定着陆起降点规定有仪表进近程序;

(iii)当目的地为近海起降点时,确定了一个不能返航点.

(d)在下述条件下,可以为直升机指定适当的近海备降起降

点:

(１)仅在飞过不能返航点之后使用近海备降起降点.不能返

航点之前必须使用岸上备降机场;

(２)在确定备降起降点适用性时,必须考虑关键操纵系统和关

键部件的机械可靠性;

(３)在到达备降起降点之前,保证单台发动机失效时的性能水

平;

(４)必须保证直升机起降平台可用;

(５)天气资料必须准确可靠

(e)当直升机携带的燃油足以飞往岸上的某个备降起降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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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使用近海备降起降点.这种情况应视为例外,而且不应包括

恶劣天气条件下业载增加的情况.

(f)直升机在计算本条中所需的燃油和滑油量时,至少必须考

虑下列因素:

(１)预报的气象条件;

(２)预期的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和交通延误;

(３)仪表飞行时,在目的地起降点进行一次仪表进近,包括一

次复飞;

(４)释压程序(如适用),或在航路上一台动力装置失效时的程

序;和

(５)可能延误直升机着陆或增加燃油和/或滑油消耗的任何其

他情况.

第９１．１６９条　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a)除经空中交通管制同意外,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１)第９１．１５３条(b)款中要求的内容.

(２)备降机场,除本条(b)款规定外.

(b)如果符合第９１．１６７条(b)款的条件,可以不选用备降机

场,本条(a)(２)项不适用.

(c)除经局方批准外,对于列入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中的备

降机场,应当有相应的天气实况报告、预报或两者组合表明,当航

空器到达该机场时,该机场的天气条件等于或高于下列最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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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１)对于具有局方公布的仪表进近程序的机场,使用下列标

准:

(i)对于旋翼机以外的航空器,在有一套进近设施与程序的机

场,云高在最低下降高/度(MDH/MDA)或决断高/度(DH/DA)

上增加１２０米,能见度增加１６００米;在有两套(含)以上精密或非

精密进近设施与程序并且能提供不同跑道进近的机场,云高在最

低下降高或决断高上增加６０米,能见度增加８００米,在两条较低

标准的跑道中取较高值.

(ii)对于旋翼机,云高在所用机场进近程序最低下降高或决

断高上增加６０米,能见度至少１６００米,但不小于所用进近程序最

低能见度标准.

(２)对于没有公布仪表进近程序的机场,云高和能见度应当保

证航空器可按照基本目视飞行规则完成从最低航路高度(MEA)

开始下降、进近和着陆.

(d)当航空器机长决定取消或完成该已生效的飞行计划时,必

须通知空中交通管制机构.

第９１．１７１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对甚高频全向信标设备

的检查

(a)航空器在仪表飞行规则运行中使用的甚高频全向信标

(VOR)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１)按经批准程序进行了维修、校验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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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前３０天之内完成了使用检查,证实其指示方位在本条

(b)款或(c)款中列出的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

(b)除了本条(c)款规定之外,按照本条(a)(２)项对 VOR进

行使用检查的人员必须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进行测试:

(１)在起飞机场,使用经认可的测试信号进行测试,最大允许

的方位指示误差不超过±４°.

(２)在起飞机场,使用局方指定的或者在国外有关民航当局指

定的机场地面上一点,作为 VOR系统校验点进行测试,最大允许

的方位指示误差不超过±４°;

(３)如果机场既无测试信号又无指定的地面校验点可用,可使

用局方指定的或在国外有关民航当局指定的空中校验点进行测

试,最大允许方位指示误差不超过±６°;

(４)如果无可用的测试信号或校验点,可用下列方法在飞行中

测试:

(i)选取一个处在公布的 VOR 航路中心线上的 VOR 径向

线;

(ii)沿选定的径向线选择一个明显的地面点,最好离 VOR地

面设施３７千米以外,在适当低的高度上操纵航空器在适当低的高

度上准确通过该点上空;

(iii)在飞越该点时,注意接收机指示的 VOR方位,公布的径

向线和指示方位之间的差值不超过±６°.

(c)如果航空器上装有双套 VOR(除了天线以外,装置互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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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检查设备的人员可以用一套对另一套进行检查,以代替本条

(b)款的检查程序.检查人员应当将两套设备调谐到同一个VOR

台,并记下对该台的指示方位,两个指示方位间的差值不超过±

４°.

(d)按本条(b)款或(c)款规定对 VOR工作进行检查的人员,

必须在航空器飞行记录本或其他记录本上记载检查日期、地点、方

位误差并签名.

第９１．１７３条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飞行计划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按空中交通管制的要求

提交飞行计划的申请,并获得相应的空中交通管制许可.

第９１．１７５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的起飞和着陆

(a)除经局方批准外,在需要仪表进近着陆时,民用航空器驾

驶员必须使用为该机场制定的标准仪表离场和进近程序.

(b)对于本条,在所用进近程序中规定了决断高度/高(DA/

DH)或最低下降高度/高(MDA/MDH)时,经批准的决断高度/高

(DA/DH)或最低下降高度/高(MDA/MDH)是指下列各项中的

最高值:

(１)进近程序中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DH)或最低下降高

度/高(MDA/MDH).

(２)为机长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DH)或最低下降高度/

高(MDA/MDH).

(３)根据该航空器的设备,为其规定的决断高度/高(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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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或最低下降高度/高(MDA/MDH).

(c)只有符合下列条件,航空器驾驶员方可驾驶航空器继续进

近到低于决断高度/高(DA/DH)或最低下降高度/高(MDA/

MDH):

(１)该航空器持续处在正常位置,从该位置能使用正常机动动

作以正常下降率下降到计划着陆的跑道上着陆,并且,对于按照

CCAR １２１部或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的运行,该下降率能

够使航空器在预定着陆的跑道接地区接地;

(２)飞行能见度不低于所使用的标准仪表进近程序规定的能

见度;

(３)除II类和III类进近(在这些进近中必需的目视参考由局

方另行规定)外,航空器驾驶员至少能清楚地看到和辨认计划着陆

的跑道的下列目视参考之一:

(i)进近灯光系统,但是如果驾驶员使用进近灯光作为参照,

除非能同时清楚地看到红色终端横排灯或红色侧排灯,否则不得

下降到接地区标高之上３０米(１００英尺)以下;

(ii)跑道入口;

(iii)跑道入口标志;

(iv)跑道入口灯;

(v)跑道端识别灯;

(vi)目视进近下滑坡度指示器;

(vii)接地区或接地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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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接地区灯;

(ix)跑道或跑道标志;

(x)跑道灯;

(d)当飞行能见度低于标准仪表进近程序中的规定时,航空器

驾驶员不得驾驶航空器着陆.

(e)当下列任一情况存在时,航空器驾驶员必须马上执行复飞

程序 :

(１)在下列任一时刻,不能获得本条(c)款要求的目视参考:

(i)航空器到达决断高(DH)、最低下降高度(MDA)或复飞

点;

(ii)在决断高(DH)或最低下降高度(MDA)以下失去目视参

考.

(２)航空器在最低下降高度(MDA)或以上进行盘旋机动飞行

时,不能清晰辨认该机场特征部分的参照物.

(f)航空器驾驶员在民用机场按仪表飞行规则起飞时,气象条

件必须等于或高于公布的该机场仪表飞行规则起飞最低天气标

准.在未公布起飞最低天气标准的机场,应当使用下列最低天气

标准:

(１)对于单台或两台发动机的航空器(旋翼机除外),机场跑道

能见度至少１６００米.

(２)对于多台发动机的航空器(旋翼机除外),机场跑道能见度

至少８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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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于旋翼机,机场跑道能见度为８００米.

(g)除经局方批准外,航空器驾驶员在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航

空器进入或离开军用机场时,必须遵守该机场有管辖权的军事当

局规定的仪表进行程序和起飞、着陆最低天气标准.

(h)跑道视程(RVR)和地面能见度的比较值:

(１)除II类或III类运行外,如果在仪表起飞离场和进近程序

中规定了起飞或着陆的最低跑道视程,但在该跑道运行时没有跑

道视程的报告,则需按本条(h)(２)项将跑道视程转换成地面能见

度,并使用最低能见度标准实施起飞或着陆.

(２)跑道视程(RVR)和地面能见度对照表

　　跑道视程　　　　　　　　　能见度

５００米(１６００英尺) ４００米(１/４英里)

７２０米(２４００英尺) ８００米(１/２英里)

１０００米(３２００英尺) １０００米(５/８英里)

１２００米(４０００英尺) １２００米(３/４英里)

１４００米(４５００英尺) １４００米(７/８英里)

１６００米(５０００英尺) １６００米(１．０英里)

２０００米(６０００英尺) ２０００米(１１/４英里)

(i)当航空器在未公布的航路上飞行或正在被雷达引导,接到

空中交通管制进近许可的驾驶员除要遵守第９１．１７７条规定外,必

须保持空中交通管制最后指定的高度,直至航空器到达公布的航

路或进入仪表进近程序.此后,除非空中交通管制另有通知,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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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驾驶员应当按照航路内或程序中公布的高度下降.航空器一旦

达到最后进近阶段或定位点,驾驶员可根据局方对该设施批准的

程序完成其仪表进近,或继续接受监视或在精密进近雷达引导下

进近直到着陆.

(j)当航空器被雷达引导到最后进近航道或最后进近定位点,

或从等待点定时进近,或程序规定“禁止程序转弯(NOPT)”时,

驾驶员不得进行程序转弯,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需要进行程序转弯,

必须得到空中交通管制许可.

(k)仪表着陆系统的基本地面设施应当包括航向台、下滑台、

外指点标、中指点标,对于II类或III类仪表进近程序还应当安装

内指点标.NDB或精密进近雷达可以用来代替外指点标或中指

点标.标准仪表进近程序中批准使用的 DME、VOR、NDB定位

点或者监视雷达可用来代替外指点标.对于II类或III类进近中

内指点标的适用性和替代方法,由局方批准的进近程序、相应运行

的运行规范或局方批准文件确定.

第９１．１７７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最低高度

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IFR)运行时,除起飞和着陆需要外,

必须遵守下列最低飞行高度的规定:

(a)在进入机场区域内飞行时,不得低于仪表进近图中规定的

最低扇区高度,在按照进离场程序飞行时,不得低于仪表进离场程

序中规定的高度.在没有公布仪表进离程序或最低扇区高度的机

场,在机场区域范围内,航空器距离障碍物的最高点的高度,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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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不得小于３００米,高原、山区不得小于６００米.

(b)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在距预定航路中心、航线两侧各

２５０００米水平距离范围内,在平原地区不得在距最高障碍物４００

米的高度以下,在高原和山区不得在距最高障碍物６００米的高度

以下飞行.

第９１．１７９条　仪表飞行规则的巡航高度和飞行高度层

(a)航空器驾驶员在按仪表飞行规则巡航平飞时,必须保持空

中交通管制指定的高度或飞行高度层.

(b)飞行高度层按以下标准划分:

(１)真航线角在０度至１７９度范围内,飞行高度由９００米至

８１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飞行高度由８９００至１２５００

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飞行高度１２５００米以上每隔１２００

米为一个高度层.

(２)真航线角在１８０度至３５９度范围内,飞行高度由６００米至

８４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飞行高度９２００米至１２２００米,

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飞行高度１３１００米以上,每隔１２００米

为一个高度层.

(３)飞行高度层根据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假定海平面计算.真

航线角从航线起点和转弯点量取.

第９１．１８０条　在RVSM 空域内的运行

(a)除本条(b)款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缩小垂直间隔(RVSM)

空域内运行航空器,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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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运营人的航空器符合本部规章附录D要求的最低标准;

(２)运营人获得局方或注册国的批准.

(b)局方可以授权运营人偏离本条(a)款要求.

第９１．１８１条　飞行航道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a)在公布的航路上,沿该航路的中心线飞行.

(b)在任何其他航线上,沿确定该航线的导航设施或定位点

之间的连线飞行.但是,本条并不禁止为避开其他航空器或为改

变飞行高度需要偏离航线的机动飞行.

第９１．１８３条　仪表飞行规则的无线电通信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驾驶员必须在指定的频率上保

持守听,并且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报告以下事项:

(a)通过指定报告点或空中交通管制规定的报告点的时间和

高度,但是,航空器处于雷达管制下时,仅需在通过空中交通管制

部门特别要求的那些报告点时报告;

(b)遇到没有得到预报的气象条件;

(c)与飞行安全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第９１．１８５条　双向无线电通信失效

(a)除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在飞行过程中,当双向无线电通

信失效时航空器驾驶员必须遵守本条的规则.

(b)如果无线电通信失效发生在目视飞行规则条件下,或者

在失效后遇到目视飞行条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按目视飞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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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飞行,并尽快着陆.

(c)如果无线电失效发生在仪表飞行规则条件下,并且不能按

照本条 (b)款实施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根据以

下规定继续飞行:

(１)按照下列规定确定飞行航线:

(i)按照最后接到的空中交通管制许可所指定的航线继续飞

行.

(ii)如果航空器正在被雷达引导,从无线电失效点直接飞向

雷达引导指令所指定的定位点、航线或航路;

(iii)在没有指定航线时,按照空中交通管制曾告知在后续指

令中可能同意的航线飞行;

(iv)如果不能按照(c)(１)(iii)所述航线飞行时,则按照飞行计

划所申请的航线飞行.

(２)按照下列高度或高度层中最高者飞行:

(i)无线电失效前最后一次空中交通管制许可中所指定的高

度或飞行高度层;

(ii)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最低高度或高度层;

(iii)空中交通管制曾告知在后续指令中可能同意的高度或高

度层.

(３)离开空中交通管制许可界限

(i)当空中交通管制许可界限是起始进近定位点的情况下,航

空器驾驶员如果已收到空中交通管制给出的发布下一许可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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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应当在接近此时刻时开始下降或下降和进近;如果未曾收到发

布下一许可的时刻,则尽可能按照提交的飞行计划所计算出的预

计到达时刻或(与空中交通管制一起)修正的航路预计到达时刻下

降或下降和进近.

(ii)在许可界限不是起始进近定位点的情况下,航空器驾驶

员如果已收到过空中交通管制给出的预计发布下一许可的时刻,

应当在此时刻离开许可界限;如果未曾收到过发布下一许可的时

刻,应当在到达该许可界限上空时继续飞向起始进近定位点,并尽

可能按照提交的飞行计划所计算出的预计达到时刻或(与空中交

通管制一起)修正的航路预计到达时刻开始下降或下降和进近.

第９１．１８７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时的故障报告

(a)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发生导航、进近或通信设备

故障时,机长应当尽快向空中交通管制报告.

(b)按本条(a)款要求提交的报告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航空器识别标志;

(２)故障的设备;

(３)驾驶员按仪表飞行规则驾驶航空器能力受到削弱的程度;

(４)需要得到空中交通管制帮助的内容和范围.

第９１．１８９条　II类和III类运行的规则

(a)驾驶民用航空器实施II类或III类运行必须符合下列条

件:

(１)飞行机组必须由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组成,这些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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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持有CCAR ６１部中规定的相应等级和II类或III类运行许

可;

(２)飞行机组成员应当对所用航空器与程序具有足够的知识

和熟练的技术;

(３)操纵驾驶员前方仪表板上具有所用飞行控制引导系统的

相应仪表.

(b)除经局方批准外,实施II类或III类运行时,所需的每一

地面设备和相关的机载设备必须工作正常.

(c)在本条中,当所用的进近程序规定并要求使用决断高度/

决断高(DA/DH)时,批准的决断高是指下列高度中的最高值:

(１)进近程序规定的决断高度/决断高(DA/DH);

(２)给机长规定的决断高度/决断高(DA/DH);

(３)根据航空器设备所规定的决断高度/决断高(DA/DH).

(d)航空器驾驶员在规定使用的决断高度/决断高(DA/DH)

的II类或III类进近中,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可在批准的决断高

度/决断高(DA/DH)以下继续进近:

(１)该航空器处于能够以正常下降率的机动飞行位置上,可以

将飞机正常着陆在预定着陆的跑道接地区内.

(２)至少建立了下列一种着陆跑道目视参照物,并清晰可见:

(i)进近灯光系统.除非红色跑道末端灯或红色跑道边灯是

清晰可见和可辨认的,否则不得下降到离接地区标高以上３０米

(１００英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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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跑道入口.

(iii)跑道入口标志.

(iv)跑道入口灯.

(v)接地区域或接地区域标志.

(vi)接地区域灯.

(e)除经局方批准外,航空器驾驶员在接地前任何时候如果不

能建立本条(d)款要求的目视参考,必须立即执行相应的复飞程

序.

(f)实施无决断高的III类运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只有在符合

局方批准文件中规定的条件时,方可着陆.

(g)本条(a)款到(f)款不适用于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共航

空运输运行规章颁发的运行合格证持有人所实施的运行.按本章

运行的任何民用航空器驾驶员不得做根据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

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颁发的合格证的持有人所实施的II类或

III类运行,除非该运行是按照该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进行

的.

第９１．１９１条　II类或III类运行手册

(a)除了本条(c)款规定的外,驾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

的民用航空器进行II类或III类运行时,应当:

(１)航空器上必须载有经批准的对该航空器现行有效的II类

运行手册;

(２)依据手册的程序、指令和限制实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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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手册中所列的II类或III类运行所必需的航空器仪表

和设备,已经按照该手册中的维修大纲进行过维修和检查.

(b)运营人必须将一套经批准的现行有效的手册保存在主运

行基地,在局方运行监察员要求时可供检查.

(c)本条不适用于依据 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共航空运输

运行规章实施的运行.

第９１．１９３条　某些II类运行的批准

对于按CCAR ９７部定义属于 A类飞机的小型飞机,当局方

确认该航空器运营人按照批准文件中规定的条款能够安全实施II

类运行时,可以批准其偏离第９１．１８９、第９１．１９１和第９１．４１３条

(e)款的规定实施II类运行.航空器按此种批准运行时,不允许

为取酬而载运旅客或财产.

第９１．１９５条　航空器燃油加注的一般规定

(a)飞机不应在乘客登机、离机或在机上时加油,除非机长或

其他有资格的人员在场并随时能以可行的最实用和快捷的方法引

导乘客撤离飞机.

(b)不得在乘客登机、离机和在机上时或旋翼正在旋转时为

直升机加油,除非机长或有资格的人员在场,随时可以启动和组织

人员以最实用和快捷的方法撤离直升机.

(c)如果在乘客登机、离机或在机上时加油,则应使用飞机(直

升机)的内话系统或其他适当的方法,保持监督加油的地面机组人

员与机长或本条(a)款所要求的其他合格人员之间的双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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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章　特殊的飞行运行

第９１．２０１条　特技飞行

(a)除经局方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下列情况下驾驶航空器进

行特技飞行:

(１)在任何城市、集镇或居住地的人口稠密区上空;

(２)在露天的人员集会地点上空;

(３)在任何局方指定的区域内;

(４)在任何航路中心线两侧１０千米范围之内;

(５)距地面４５０米以下;

(６)飞行能见度低于５千米时.

(b)在本条中,特技飞行是指驾驶员有意作出的正常飞行所

不需要的机动动作,这些动作中包含有航空器姿态的急剧变化,非

正常的姿态或非正常的加速度.

第９１．２０３条　飞行试验区域

航空器试验飞行应当在空中交通不繁忙的开阔水面或人口稀

少区域上空实施.

第９１．２０５条　降落伞和跳伞

(a)在民用航空器上携带的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降落伞,必须

是经批准的型号,并且符合下列条件:

(１)如果是座垫型(伞背在背后)降落伞,要求在前１２０天内由

专业人员包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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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是其他类型的降落伞,要求:

(i)当降落伞的伞衣、伞绳和背带全部是由尼龙、人造纤维或

其他类似合成纤维,或由抗霉损与抗腐蚀材料制成的,则在前１２０

天内由专业人员包伞;

(ii)当降落伞是由丝织绸、柞丝绸或其他天然纤维以及本条

(a)(２)(i)款规定之外的材料制成的,则在前６０天内由专业人员

包伞.

(b)除紧急情况外,任何人不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

的航空器中跳伞,但是按照P章规定实施的跳伞活动除外.

(c)当民用航空器上载有机组成员以外的人员时,只有机上每

个乘员背上经批准的降落伞,驾驶员方可做超出以下范围的机动

动作:

(１)相对于地平线的６０°坡度;

(２)相对于地平线的３０°上仰或下俯姿态.

(d)本条(c)款不适用于:

(１)驾驶员执照或等级的飞行考试;

(２)由合格的飞行教员按照颁发执照或等级的规章要求所做

的螺旋和其他机动飞行动作.

(e)在本条中,经批准的降落伞是指按型号鉴定试验合格或按

技术标准规定生产出来的降落伞,或军方批准生产的降落伞.

第９１．２０７条　牵引滑翔机

(a)使用民用航空器牵引滑翔机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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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牵引滑翔机的航空器的机长满足CCAR ６１部６１．８７条

要求.

(２)牵引滑翔机的航空器装备有牵引连接装置并按局方批准

方式安装.

(３)所用牵引绳的断裂强度不小于该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

用重量的８０％,且不大于这一重量的两倍.但是,在满足下列条

件时,所用牵引绳的断裂强度可以大于该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

用重量的两倍:

(i)牵引绳与滑翔机的连接点处有安全接头,其断裂强度不低

于该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量的８０％,且不大于该使用重量

的两倍;

(ii)牵引绳与牵引滑翔机的航空器的连接点装有安全接头,

其断裂强度比牵引绳在滑翔机一端的安全接头的断裂强度大,但

是不超过２５％,并且不超过该滑翔机经审定的最大使用重量的两

倍.

(４)在机场空域内进行任何牵引操作之前,机长应通知管制塔

台.

(５)在飞行前,牵引滑翔机的航空器和滑翔机的驾驶员应当做

好协调,协调工作包括起飞和释放信号、空速和每个驾驶员的应急

程序.

(b)除紧急情况外,滑翔机在空中脱离牵引,必须经牵引滑翔

机的航空器驾驶员同意.航空器驾驶员在滑翔机脱钩后释放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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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时,不得危及他人生命或财产的安全.

第９１．２０９条　牵引滑翔机以外的物体

除经局方批准外,民用航空器的驾驶员不得使用该航空器牵

引滑翔机(按第９１．２０７条规定)以外的任何其他物体.

第９１．２１１条　发有特许飞行证的民用航空器的使用限制

持有特许飞行证的航空器不得进行超出规定的飞行.

(a)除已获取特许飞行证,任何人不得运行有可能危及飞行安

全的民用航空器.

(b)未经局方和有关国家特定权限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以外运行特许发证的民用航空器.

(c)凡运行特许飞行证的民用航空器者,必须在航空器飞行手

册或其他有关文件中列出飞行的限制范围内.但是,当从事直接

与型号合格审定或补充型号合格审定有关的飞行时,必须依照本

规章试验航空器限制来飞行,而且在飞行试验时,应当按照本章第

９１．２０３条的要求飞行.

(d)凡作特许飞行的航空器必须由持有局方所颁发的或认可

的相应驾驶员执照的飞行机组人员驾驶.

(e)凡作特许飞行的航空器不得载运与该次飞行无关的人员.

该航空器的飞行机组成员和有关人员必须确知,该次飞行的情况

和有关的要求和措施.

(f)一切特许飞行应按照相应的飞行规则,并应避开空中交通

繁忙的区域或可能对公众安全发生危害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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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局方可以规定必要的附加限制或程序,包括对航空器可以

运载的人数限制.

第９１．２１７条　适航审定为初级类航空器的运行限制

任何人不得驾驶初级类航空器为取得报酬或租金而进行商业

性载客飞行.

D章　维修要求

第９１．３０１条　适用范围

(a)除本条(b)款的情况外,本章的规定适用于任何持有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发适航证件的航空器的维修.

(b)按照CCAR １２１部、CCAR １３５部实施运行的航空器

应当按照其相应规定进行维修.

第９１．３０３条　总则

(a)任何人(包括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使用的

大型航空器及其航空器部件的维修工作都应当由按照CCAR １４５

部获得相应批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CCAR ４３部第４３．１１

条(e)由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实施.

(b)除本条(a)款的情况外,其他航空器的维修可以按照下述

规则进行:

(１)航空器机体和部件的翻修应当由按照 CCAR １４５部获

得相应批准的维修单位实施或者按照CCAR ４３部第４３．１１条

(e)由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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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他任何维修应当按照CCAR ４３部实施.

(c)航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使用的航空器、航空器部件

以及对其实施维修的任何机构和人员应当接受局方为保证其对本

章规定的符合性而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第９１．３０５条　适航性责任

(a)航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对保持航空器的适航性状态

负责,包括机体、发动机、螺旋桨及其安装设备的适航性.

(b)为落实航空器的适航性责任,航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者运

营人应当按照第９１．３０３条的规则保证其使用的航空器完成如下

工作:

(１)按照第９１．３０７条的规定完成要求的维修;

(２)除第９１．４４３条允许不工作的任何仪表或设备外,在每次

飞行前对于影响安全运行的有关缺陷和损伤进行处理并达到经批

准的标准;

(３)完成适航指令和局方要求强制执行的任何其他持续适航

要求.

(c)上述工作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委托,但航空器所

有权人或运营人负有同样的适航性责任.

第９１．３０７条　要求的维修

(a)航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完成对航

空器的检查:

(１)按照航空器的设计规范、型号合格证数据单或局方批准的

—５５—



其它文件中的规定,对有时间限制部件的更换时间进行检查,以保

证在到达时间限制前及时更换;

(２)对于大型飞机、涡轮喷气多发飞机、涡桨多发飞机或者涡

轮动力旋翼机,按照第９１．３０９条　要求的检查大纲的规定进行检

查;

(３)对于本条(a)(２)之外的的航空器,在每１００小时的飞行时

间内按照CCAR ４３部的规定完成１００小时检查,但如果在连续

的１２个日历月内没有达到１００小时的飞行时间,则应当在上次完

成１００小时检查之日起１２个月之内完成CCAR ４３部规定的年

度检查.如果需要为检查而进行调机时,可以超过１００小时的限

制,但超出时间不得多于１０小时.并且在计算下一个１００小时使

用时间时要包括这次超过１００小时的时间.

(４)如果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颁发的航空器维修

手册或其他持续适航文件中规定的检查超过CCAR ４３部规定

的１００小时检查或者年度检查,则应当按照其规定执行检查,并且

不必重复执行１００小时检查或者年度检查.

(b)对于本条(a)款要求的１００小时或者年度检查,航空器的

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可以使用分解检查任务的渐进式检查大纲来实

施,但应当向局方提交书面备案,并且符合如下规定:

(１)渐进式检查大纲应当以小时数或天数来标明每一检查任

务的详细周期和计划,该计划可以包括因为飞行而超过维修间隔

(不超过１０小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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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渐进式检查的频度和内容应当保证航空器在规定的期限

内能得到全面检查,保证航空器始终处于适航状态,并且始终符合

航空器的设计规范、型号合格证数据单、适航指令以及其它经批准

的数据;

(３)如果渐进式检查中断,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应当立即

以书面形式通知局方,并且在中断后以最先到达下一次检查期限

的检查任务起恢复１００小时检查或年度检查.

(c)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其高度表系统和高度报告

设备应当按照下述要求完成测试和检查:

(１)在２４个日历月内,对每个静压系统、高度表仪表和自动气

压高度报告系统进行测试和检查,并符合CCAR ４３部附录B的

规定;

(２)除使用系统排水和备用静压活门外,对静压系统的任何开

启和关闭之后,该系统须进行测试和检查,并符合 CCAR ４３部

附录B中(a)款的规定;

(３)安装或维修后,ATC应答机的自动气压高度报告系统应

当进行测试和检查,并符合CCAR ４３部附录B的规定.

(d)任何航空器上安装的 ATC应答机应当按照下述要求完

成测试和检查:

(１)在２４个日历月之内,ATC应答机应当进行测试和检查,

并符合CCAR ４３部附录C的规定;

(２)安装或维修后,ATC应答机应当进行测试和检查,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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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CCAR ４３部附录C中(c)款的要求.

(e)除第９１．４４３条允许不工作的任何仪表或设备外,航空器

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对上述检查发现的任何超出航空器设计

规范、型号合格证数据单、适航指令以及其它经批准的数据的故

障、缺陷进行修复.

(f)如果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颁发的航空器维修

手册或其他持续适航文件中含有其他维修要求时,航空器所有权

人或者运营人应当按照其要求对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进行维

修.

第９１．３０９条　航空器检查大纲

(a)大型飞机、涡轮喷气多发飞机、涡桨多发飞机或涡轮动力

旋翼机的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选择下述任一方式建立航空

器检查大纲:

(１)制造商推荐的现行检查大纲;

(２)按照本条(b)款制定检查大纲;

(b)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可以按照下述要求制定航空

器的检查大纲,但仅适用于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本身所使

用的航空器:

(１)检查项目应当包括机体、发动机、螺旋桨、旋翼装置、救生

设备以及应急设备等航空器所有结构、系统和部件;

(２)遵守航空器规范、型号合格证数据单或局方批准的其它文

件中规定的有时间限制的部件的更换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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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体现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颁发的航空器维修

手册或其他持续适航文件中含有的适航性限制项目(如适用);

(４)以使用时间、日历时间、系统工作次数或其任何组合表示

的各项检查的时限;

(５)制定检查的说明和程序,包括必要的试验和特殊检查,说

明和程序必须详细阐明要求进行检查的机身、发动机、螺旋桨、旋

翼和设备的部位和区域;

(６)列出负责安排大纲所要求检查工作的人员姓名或者机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c)按照本条(b)款制定的检查大纲及其任何修订应当向局方

申请批准,并且在局方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时,应当按照局方的通

知进行修改.

(d)当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将航空器的检查大纲从现

有的方式改为另一种检查大纲时,应当用按原先检查大纲下累计

的使用时间、日历时间或使用循环,来确定新检查大纲的检查项目

到期时间.

第９１．３１１条　维修管理要求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航空器代管

人应当按照本条(b)的要求建立一个维修管理系统来落实其适航

性责任,并保存其使用航空器的维修记录.

(b)维修系统应当至少满足下述条件:

(１)指定一名维修责任人,来计划和控制落实其适航性责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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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完成的维修工作,并对委托的维修进行质量控制;

(２)具有足够的、经过适当培训的合格维修人员来完成第９１．３０７

条要求的维修,并建立维修人员的技术档案.这些维修人员可以

是运营人雇用的,也可以是通过协议明确的其他人员;

(３)具有足够可用的厂房设施、工具设备、器材、适航性资料来

保证航空器计划的正常运行;

(４)制定阐述如何落实其适航性责任的维修管理说明(包括必

要的工作程序),该说明可以包括在运营人的运行手册中或以单独

文件的方式,但不论何种方式应当经局方批准,运营人的维修责任

人和维修人员必须熟悉其相关的内容,并在实际工作中遵守.

(c)除本条(a)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航空器的所有权人应当

至少指定一名人员来计划和控制落实其适航性责任所需要完成的

维修工作.该人员可以是航空器所有权人自己,也可以是通过协

议明确的其他人员,但不论以何种方式,都应当向局方书面声明并

提供通讯联络的详细信息.

第９１．３１３条　航空器的修理和改装

(a)当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对其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

设计更改时,如果对飞机的重量、平衡、结构强度、性能、动力装置

工作、飞行特性有显著影响或者影响适航性的其他特性,应当按照

CCAR ２１部的规定申请批准.

(b)除本条(a)的情况外,当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对其

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重要修理和改装时,如果超出了航空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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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持续适航文件的规定,应当就修理和改装方

案的内容向局方申请批准后才能实施.

(c)当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对其航空器及其部件实施

本条(b)之外的修理和改装时,如果超出了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

件制造厂家持续适航文件的规定,应当获得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

件制造厂家就修理和改装方案内容的书面批准或者认可后才能实

施.如果不能得到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制造厂家的书面批准或

者认可,则应当就修理和改装方案的内容向局方申请批准后才能

实施.

(d)本条涉及的修理和改装工作的实施按照第９１．３０３条的维

修实施规则划分.

第９１．３１５条　航空器批准恢复使用

(a)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在每次对航空器完成任何维

修和改装工作后,都应当由具有相应资格的维修人员在其航空器

技术记录本上签署批准恢复使用.

(b)除按照CCAR １４５部的维修放行以外,商业非运输运营

人、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航空器代管人使用航空器的批准恢复

使用人员,还应当经其维修责任人授权后才能实施.

(c)仅有在实施的任何维修和改装工作符合CCAR ４３部的

规定时,才能批准航空器恢复使用.

(d)当航空器经过可能明显改变其飞行特性或对其飞行操作

有重大影响的维修或者改装后,在载运人员(机组人员除外)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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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行试飞检查,但如果可以通过地面试验和检查表明维修没有

明显改变航空器的飞行性能或对其飞行操作产生重大影响时可以

不进行试飞.

(e)在规定的使用限制和条件下,可以按照第９１．４４３条的规

定批准带有某些不工作的仪表或设备的航空器恢复使用,但应当

按照CCAR ４３部的要求挂上标牌.

第９１．３１７条　航空器技术记录

(a)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按照本条(b)的要求为其

使用的每一架航空器建立航空器技术记录,以连续记录航空器有

关的技术信息.

(b)航空器技术记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和格式要求:

(１)航空器的型号和国籍登记号;

(２)以当地时间或者国际标准时间记录的航空器每次飞行时

间和发动机运转时间;

(３)机组发现的缺陷和工作不正常情况及所采取的修复措施;

(４)油料添加记录;

(５)航空器使用超限记录和采取的特殊检查措施;

(６)每次完成维修和改装的日期、项目、实施人员或者单位、批

准恢复使用人员(包括姓名、签名和执照编号);

(７)适航指令执行记录.

(c)航空器技术记录的格式应当固定,并且需要飞行机组填写

和了解的内容应当放置在驾驶舱内,但放置驾驶舱部分的内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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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至少有一个复页来保证每次起飞前在地面保存一份记录上一次

飞行和本次飞行前填写内容的记录.

(d)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妥善保存航空器技术记

录,并且建立有效的备份措施,以保证记录丢失或者损毁后的可恢

复性.

第９１．３１９条　航空器记录的保存

(a)不论维修工作由谁实施,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都应

当获得并按照本条(b)规定的期限保存航空器及其部件的维修和

改装记录.

(b)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必须按下述时限妥善保存维修

记录:

(１)除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的翻修以外,其他任何维修的记

录应当至少保存２年;

(２)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部件的翻修记录应当保存至该工作被

等同范围和深度的工作所取代;

(c)航空器技术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者永久性退役

后一年,航空器出售时航空器技术记录和维修记录应随同航空器

转移.

(d)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保证所有的维修记录可

以提供给局方或者国家授权的安全调查机构的检查.

第９１．３２１条　适航性检查

(a)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的每架航空器在首次投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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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应当通过局方的检查,确认其符合本规则的要求并获得适航

证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签署后才能投入使用.

(b)按照本规则运营的航空器应当接受局方进行的年度适航

性检查,符合本规则的要求并获得适航证签署或者其他方式的签

署后才能继续投入使用.如果航空器长期处于停用的存储状态,

可以在将其适航证件交回局方后不进行年度适航性检查,但应当

在再次投入使用前完成一次适航性检查.

(c)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接受局方在任何时间对

其正在使用的航空器进行的适航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存在任

何影响安全运行的缺陷,应当在其改正措施满足局方的要求后方

可以再投入使用.

(d)对于航空器首次投入使用的检查和年度适航性检查,航空

器所有权人或者运营人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检查费用.

E章　设备、仪表和合格证要求

第９１．４００条　民用航空器的设备、仪表要求

除经局方批准外,按本规则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安装或者配备

本章所要求的设备和仪表.

第９１．４０１条　民用航空器的合格证要求

(a)除第９１．６１３条规定外,运行民用航空器时,航空器应当携

带下列证件:

(１)适用的现行适航证件(超轻型飞行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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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该航空器的航空器国籍登记证;在

国外登记的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时,国外民航当局

颁发的该航空器的航空器国籍登记证.

(b)运行民用航空器时,本条(a)所要求的适航证件或按第

９１．６１３颁发的特许飞行证应当展示在客舱或驾驶舱的入口处,以

便乘客或机组清晰可见.

(c)运行在客舱内或行李舱内安装有燃油箱的航空器时,应当

将按照CCAR ４３部批准该安装的表格或者等校表格的复印件

放在该航空器上.

(d)除经局方批准外,运行涡轮动力飞机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场时,应当符合CCAR ３４部的燃油排泄和排气要求、CCAR ３６

部的噪声要求.

第９１．４０３条　按目视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a)航空器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应当至少安装下列仪表和

设备:

(１)一个磁罗盘;

(２)一个指示时、分、秒的准确的计时表;

(３)一个灵敏的气压高度表;

(４)一个空速表.

(b)除固定翼飞机的航空作业运行外,作为管制飞行而实施

的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应当按照本规则第９１．４０５条的仪表飞行规

则进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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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涡轮动力的固定翼飞机,还应当装有防撞灯光系统,

但该系统失效后,可继续飞行到能够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第９１．４０５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a)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应当至少安装下列仪表和

设备:

(１)一个磁罗盘;

(２)一个指示时、分、秒的准确的计时表;

(３)两个带转鼓计数器或者同等指示方法的灵敏气压高度表

(对于固定翼飞机实施的航空作业运行,可仅安装一个);

(４)一个可以防止因凝结或结冰而发生故障的空速指示系统;

(５)一个转弯侧滑仪;

(６)一个姿态指示器(人工地平仪),但对于旋翼机应当安装三

个姿态指示器(其中一个可用转弯仪代替);

(７)一个航向指示器(方向陀螺);

(８)一个指示陀螺仪表的供电是否充足的设备;

(９)一个在驾驶舱内指示大气温度的设备;

(１０)一个爬升和下降速度指示器.

(b)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旋翼机或者不参照一个或几个飞

行仪表便不能保持其所需姿态的旋翼机,除应当安装本条(a)规定

的设备外,还应当安装一个稳定系统(对于经型号审定确认,由于

设计特点,没有稳定系统也具有足够稳定性的旋翼机除外).

(c)对于涡轮动力固定翼飞机,还应当装有防撞灯光系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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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失效后,可继续飞行到能够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第９１．４０７条　在夜间和云上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a)在夜间(日落到日出期间)和云上运行的所有航空器除安

装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规定的仪表和设备外,还应当装备:

(１)防撞灯和航行灯;

(２)两个着陆灯(仅装有一个着陆灯但有两个单独供电的灯

丝,可认为符合规定),但对于固定翼飞机实施的航空作业运行,可

仅安装一个着陆灯;

(３)供飞行组使用的、安全运行所必需的仪表和设备的照明;

(４)客舱灯光;

(５)在每一个机组成员座位处配置一个电筒.

(b)航空器在夜间、云上运行或者局方另外规定的其他期间,

应当按规定开启或者显示灯光.

第９１．４０９条　马赫表

所有以马赫数来表示其速度限制的固定翼飞机,还应当装备

一个马赫表(当马赫数仅用于空中交通服务时,可用空速表导出马

赫数).

第９１．４１１条　无线电通信设备

(a)除本条(b)规定的情况外,航空器应当装有适当的无线电

通信设备,以便能够:

(１)出于机场管制目的而进行的双向通信;

(２)在飞行中随时接收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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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飞行中的任何时间,至少和一个地面通信站以及局方规

定的其他航空电台和频率进行双向通信.

(b)对于实施航空作业运行的固定翼飞机,应当按下述规定

安装无线电通信设备:

(１)按仪表飞行规则或在夜间运行的固定翼飞机应当装有能

在局方规定的频率上同地面通信站进行双向通信的无线电设备;

(２)除经特别批准外,按目视飞行规则运行、但受管制飞行的

固定翼飞机应当装有能在飞行中的任何时间、在局方规定的频率

上同规定的地面通信站进行双向通信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３)除经特别批准外,在水面上空和局方规定的特定空域飞行

的固定翼飞机必须装有能在飞行中的任何时间、在局方规定的频

率上同规定的地面通信站进行双向通信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c)为确保在飞行中任何时间至少可与一个地面站建立双向

通信联系,航空器应当至少装有:

(１)两台发射机;

(２)两个麦克风;

(３)两副耳机或一副耳机和一个扬声器;

(４)两台独立的接收机(如果其任何部分的功能都不依赖于另

一台接收机,则认为其是独立的).

(d)本条(c)(２)要求安装的麦克风应当为吊杆式或喉式,并且

在过渡高度层或者过渡高度下飞行时,在驾驶舱值勤的所有飞行

组成员都必须通过麦克风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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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本条(c)中要求的双套无线电通信不超过一套设备发生故

障或不能工作时,航空器仍可从不能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地点飞

到能够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地点,但不可载运旅客.

(f)当在航路上需要甚高频和高频两种通信设备,并且航空器

上有两台甚高频发射机和两台甚高频接收机时,则只要求一台高

频发射机和一台高频接收机.

(g)上述所要求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必须能在１２１．５兆赫航空

应急频率上进行通信.

第９１．４１３条　导航设备

(a)所有航空器应当装有必要的电子导航设备,以便使航空器

在飞行中任何阶段能够:

(１)按照其飞行计划飞行;

(２)按照空中交通管制的要求飞行(经局方同意,可在目视飞

行规则下通过目视参考地标来完成导航的飞行除外).

(b)为确保在飞行的任何阶段能够符合本条(a)的要求,航空

器至少应当装备两台独立的电子导航装置(如果一台导航设备的

任何部分功能都不依赖于另一台导航设备,则认为其是独立的),

但是一台可以同时接收无线电通信和导航信号的接收机,可以用

来代替一台独立的无线电通信接收机和一台独立的导航信号接收

机.

(c)本条(b)要求的双套导航设备不超过一套设备发生故障或

不能工作,航空器仍可从不能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地点飞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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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或更换零部件的地点,但不允许载运旅客.

(d)当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规定的特殊空域(如要求导航性能、

缩小垂直间隔等)飞行时,还应当安装保证航空器按规定飞行的设

备.

(e)对于拟在仪表气象条件下着陆的飞行,航空器必须安装能

够接收引导信号的无线电设备,引导航空器至可以进行目视着陆

的某一点.该设备必须能够在每一拟在仪表气象条件下着陆的机

场和任何指定的备降机场提供这种引导.

第９１．４１５条　应急和救生设备

(a)所有航空器应当装备有与允许载客量相应的、足够的并易

于取用的急救包.

(b)所有航空器应当至少按下述要求配备其喷射时不会使机

内空气产生危险性污染的手提灭火瓶:

(１)驾驶舱内或驾驶舱附近应当装备至少一个手提灭火器,并

应放置在飞行机组成员易于取用的位置;

(２)每一个与驾驶舱隔开而飞行组又不能很快进入的客舱,但

对于容纳多于３０名乘客的客舱内,应当在便于取用的适当地点配

备至少两个手提灭火器;

(３)手提灭火器应当存放在易于取用的位置,如果存放位置不

是明显可见,则应当有明显的指示标志;

(４)手提灭火器应当恰当地固定,以免妨碍飞机的安全运行或

对机组成员和乘客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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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航空器应当按照下述要求配备座椅和安全带:

(１)每一个２周岁以上乘员,必须有一个座椅或者卧铺;

(２)每个座椅或卧铺配有一条安全带;

(３)每个前排的座位(飞行机组或与其平行的座位)有一副肩

带(该肩带应当设计成能够在急剧减速时自动勒住座上人员身体,

并在经受规定的固定载荷要求的极限惯性力时,能保护乘员免受

严重的头部伤害);

(４)装于飞行机组位置处的每副肩带应当使机组成员就座并

束紧时能完成飞行操作所要求的全部职能;

(５)配备客舱乘务组的载客运行航空器,应当为每一个客舱乘

务组成员配备带有安全带的座椅.客舱乘务组座椅应当按局方对

紧急撤离的要求位于靠近地板高度的出口和其他应急出口处.

(d)实施载客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具备相应的指示或者告示设

施,能够确保将下列信息和指令传达给乘员:

(１)何时需要将椅带系好;

(２)何时和怎样使用氧气设备(如果要求携带);

(３)禁止吸烟;

(４)救生衣或相应的个人漂浮装置的位置与使用方法(如果要

求携带);

(５)应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方法.

(e)所有航空器应当配备在飞行中易于更换的适当规格的各

种备用保险丝或保护性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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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如果在航空器有适于救援人员在紧急情况时要破开的机

身部位,这些部位必须予以标出.标志的颜色应当为红色或黄色,

必要时用白色勾画出轮廓,以便与底色形成反差.如果角的标志

相距超过２米,则其间必须另加一条９×３厘米的线,使任何两个

相邻标志的距离不超过２米.

(g)容纳１９名(不含)以上载客运行的航空器应当配备应急

斧.

(h)载客运行的航空器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备由电池供电的

便携式扩音器,并且方便负责指导紧急撤离的机组成员取用:

(１)旅客座位数在６１座至９９座之间的飞机应当配备一个扩

音器,放置在客舱最后部位客舱乘务员在正常座位上易于取用的

位置,但是,如果局方认为放置在其他部位更有利于紧急状态下人

员的撤离,则可批准偏离本款的要求;

(２)旅客座位数大于９９座的飞机,在客舱前端和最后部位客

舱乘务员在正常座位易于取用的位置各放置一个扩音器.

第９１．４１７条　跨水运行飞机的附加应急和救生设备

(a)除本条(b)所述的水上飞机外,所有飞机在下述情况下应

当装备供机上每个人使用的各一件救生衣或等效个人漂浮装置,

并存放在从使用该装置者的座椅或卧铺处易于取用的地方:

(１)跨水飞行离岸距离不超过９３公里(５０海里)时;

(２)自机场起飞或着陆时,起飞或进近航迹处于水面上空,在

发生不正常情况时有可能实施水上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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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于经型号审定为水上飞机的情况,应当按下述要求进

行装备:

(１)具有供机上每个人使用的各一件救生衣或等效个人漂浮

装置,并存放在从使用该装置者的座椅或卧铺处易于取用的地方;

(２)装有«国际海上防撞规则»所规定的声音信号设备(如适

用);

(３)具有一具锚(当必须用来协助操纵时还应当具有一副海锚

或浮锚).

(c)所有飞机在离最近海岸超过９３公里(５０海里)的水面上

空飞行或跨水航路飞行且离岸超过其滑翔距离时,除按照本条(a)

或者(b)的规定外,还应当配备下述应急救生设备;

(１)可供机上人员乘坐的足够数量的救生筏,存放在紧急时便

于取用的地方,并备有与实施的飞行相适合的救生设备(包括维持

生命的设备);

(２)每只救生筏上至少装有一个烟火信号装置.

(d)每一救生衣及等效的个人漂浮装置必须装备便于人员定

位的救生定位灯.

第９１．４１９条　水面上空运行旋翼机附加应急和救生设备

(a)在下述情况下,计划作水上飞行的旋翼机应当装备永久性

或可迅速展开的漂浮设备,以保证旋翼机在下列情况下在水上安

全迫降:

(１)A级性能旋翼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离岸的距离超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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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速度１０分钟;

(２)B级性能旋翼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超过自转或安全迫降

着陆距离.

(b)在下述情况下,应当为机上每个人装备一件救生衣或等

效个人漂浮装置,存放在从各人座位或床位易于取用的地方:

(１)A级性能旋翼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离岸的距离超过正常

巡航速度１０分钟;

(２)B级性能旋翼机在水上飞行超过自转着陆离岸距离但在

当地搜寻和救援部门规定的离岸距离内;

(３)A级或B级性能旋翼机由于起飞和进近航径处于水面上

空,旋翼机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在水上迫降的起降场起飞或着陆时.

(c)除本条(a)和(b)的规定外,在下述情况下,应当装备供机

上所有人员乘坐的足够数量的救生筏,存放在紧急时便于取用的

地方,并备有与实施的飞行相适合的救生设备(包括维持生命的设

备)和为每一救生衣及等效个人漂浮装置配备救生定位灯:

(１)A级性能旋翼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离岸的距离超过正常

巡航速度１０分钟;

(２)B级性能旋翼机在水上飞行超过当地搜寻和救援部门规

定的离岸距离在上述范围之外时.

第９１．４２１条　特定空域的附加应急和救生设备

在当地搜寻和救援部门指定为搜寻和援救特别困难的陆地区

域上空运行的所有航空器,必须配备适合于所飞越地区的信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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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装置和救生设备(包括维持生命的设备).

第９１．４２３条　高空飞行的氧气设备

(a)任何航空器在机舱的大气压力高于３０００米(１００００英尺)

的飞行高度上运行时,应当带有供下述人员使用的充足的呼吸用

氧:

(１)舱内大气压力在３０００米(１００００英尺)至４０００米(１３０００

英尺)之间的运行时间超过３０分钟时,能在该运行时间内向所有

机组成员和１０％的乘客供氧;

(２)舱内大气压力高于４０００米(１３０００英尺)的全部运行时间

内,能向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供氧;

(３)为满足上述呼吸用氧的供应,必须装备适当的氧气储存与

分配装置.

(b)任何增压的航空器应当带有充足的呼吸用氧,以保证在

航空器失压时使任何载人舱室的大气压力高于３０００米(１００００英

尺)的全部时间内,能够根据实施飞行的环境状况按照本条(a)的

规定为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提供氧气.

(c)当增压的航空器在大气压力高于７６００米(２５０００英尺)的

高度飞行或在大气压力高于７６００米(２５０００英尺)的高度飞行但

不能在４分钟内安全下降到大气压力等于４０００米(１３０００英尺)

的高度时:

(１)必须能为客舱中的乘员提供不少于１０分钟的氧气;

(２)必须装备可自动脱落的氧气设备,氧气分配装置的总数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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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超过乘客和客舱乘务组座位数的１０％;

(３)必须装备在任何危险的失压情况下向驾驶员提供明确警

告的装置.

(d)当增压的飞机在１０５００米(３５０００英尺)以上的高度飞行

时,操纵飞机的一名驾驶员应当戴上(扣紧并封严)、启用氧气面

罩,该面罩应当能一直供氧或当飞机座舱气压高度超过修正海平

面气压高度４０００米(１３０００英尺)时自动供氧,但在修正海平面气

压高度１２５００米(４１０００英尺)或其以下高度,如果有两位驾驶员

操纵飞机,并且每位驾驶员都有在５秒钟内即能用单手从待用位

置戴上面部的能供氧和正确固定并密封的快戴型氧气面罩,则所

有驾驶员不必戴上并使用氧气面罩.

第９１．４２５条　在结冰条件下运行的设备

在已知存在结冰或预期要遇到结冰的情况下运行的所有航空

器必须装备防冰和/或除冰装置.

第９１．４２７条　ATC应答机和高度报告设备

(a)所有在管制空域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安装符合下述要求的

ATC应答机:

(１)能按照规定对空中交通管制的询问进行编码回答;

(２)能以３０米(１００英尺)的增量间隔向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发

送气压高度信息的询问.

(b)除经局方批准外,在下述区域运行的航空器安装的 ATC

应答机除符合本条(a)的要求外,还应当能够对空中交通管制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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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航空器进行对点编码回答和自动发送气压高度信息:

(１)在第９１．１３１和９１．１３３条规定的一般国际运输机场和特

别繁忙运输机场区域运行;

(２)穿越、占用局方公布的中、高空航路、航线运行.

(c)在下述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使用与 ATC应答机相联的任

何自动气压高度报告设备:

(１)当空中交通管制指令不得使用该设备时;

(２)除非所安装的设备已经过检测和校准,能在高度表基于

１０１３．２百帕气压高度基准的从海平面到航空器最大运行高度的

范围内,相应于通常用于保持飞行高度的指示或校准高度表数据

±３８米(１２５英尺)内(基于９５％可靠性)发送高度数据;

(３)除非高度表和该设备中的模数转换器分别符合TSO C１０b

和TSO C８８中的标准.

第９１．４２９条　涡轮喷气飞机的高度警告系统或装置

(a)除本条(d)款中规定以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

涡轮喷气飞机应当装有经批准的处于工作状态并满足本条(b)款

要求的高度警告系统或装置.

(b)本条(a)款要求的每个高度警告系统或装置应当符合下述

要求:

(１)警告驾驶员:

(i)无论上升还是下降,一旦接近预选高度,以一连串有足够时

间的音响和视觉两种信号报警,以便在该预选高度上转入平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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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无论上升还是下降,一旦接近预选高度,用一连串有足够

时间的视觉信号报警以便在该预选高度上转入平飞,在平飞后一

旦偏离预选高度时则用音响信号报警.

(２)从海平面到飞机批准的最大运行高度均可提供要求的信

号;

(３)采用与飞机运行高度相匹配的增量来预选高度;

(４)无需专用设备就可测试确定告警信号是否正常工作;和

(５)如果该系统或装置根据大气压力工作,允许必要的大气压

力调定.但在离地高度９００米(３０００英尺)以下使用时,该系统或

装置只需提供视觉信号或音响信号中的任一种以符合本条的要

求.如果采用无线电高度表来确定决断高或最低下降高(度)并且

相应的程序已经获得局方批准,则可根据适用情况,使用无线电高

度表来提供信号.

(c)本条适用的运营人应当制订并指定使用高度警告系统或

装置的程序,并且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应当遵守该程序.

(d)本条(a)款不适用于进行型号取证验证飞行的飞机,也不

适用于以下用途的运行:

(１)为安装高度警告系统或装置而进行的调机飞行.

(２)如果警告系统或装置在飞机起飞后不能工作,则继续按原

定计划飞行;但是不得飞离能够修复或更换该系统或装置的地点.

(３)带有不能工作的高度警告系统或装置的飞机从不能修复

或更换的地点调机飞行到能进行修复或更换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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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进行适航性飞行试验.

(５)为在外国进行国籍登记,将飞机调机飞行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外的地点.

(６)进行该飞机的销售表演.

(７)为在外国进行国籍登记将飞机转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外的地点以前,训练外国飞行机组的运行.

第９１．４３１条　气象雷达

在夜间或仪表气象条件下,在沿航路上预计存在可探测到的

雷雨或其他潜在危险天气情况的区域中运行时,所有载客的航空

器应当安装气象雷达或其他重要天气探测设备.

第９１．４３３条　飞行记录器

(a)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飞机或旋翼机应满足下述

有关飞行记录器的要求:

(１)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要求:

(i)不得安装、使用金属箔划痕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胶片飞行数

据记录器;

(ii)除经局方批准外,不得安装、使用采用调频技术的模拟飞

行数据记录器;

(iii)所有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证、最大审定起飞

重量超过２７０００千克的飞机或超过７０００千克的旋翼机,应安装满

足附录E规范的I型飞行数据记录器(飞机)或附录F规范的IV

型飞行数据记录器(旋翼机);除经局方批准外,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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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有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５７００千克,但不超过２７０００千克的

飞机或超过３１８０千克,但不超过７０００千克的旋翼机,应安装满足

附录E规范的II型飞行数据记录器(飞机)或附录F规范的 V型

飞行数据记录器(旋翼机);

(iv)除经局方批准外,所有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

证、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５７００千克的飞机或超过３１８０千克的

旋翼机,应安装满足附录E规范的IA 型飞行数据记录器(飞机)

或附录F规范的IVA型飞行数据记录器(旋翼机);

(v)除经局方批准外,所有类型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应能保留运

行过程中至少最后２５小时(飞机)或１０小时(旋翼机)所记录的信

息.

(２)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要求:

(i)除经局方批准外,所有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

证、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５７００千克的飞机或超过３１８０千克的

旋翼机,应安装型号合格审定要求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ii)对于安装了经批准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但没有安装飞

行数据记录器的旋翼机,应至少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一个通道上

记录主旋翼转速;

(iii)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应能保留运行过程中至少最后３０分

钟所记录的信息;

(iv)除经局方批准外,所有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

证、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５７００千克的飞机或超过３１８０千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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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机,所安装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应能保留运行过程中至少最

后２小时所记录的信息.

(３)除经局方批准外,对于采用数据链通信并且要求安装驾驶

舱话音记录器的飞机或旋翼机,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i)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证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在

飞行记录器上记录所有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链通信;最小的记录持

续时间必须与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记录持续时间相同,并且必须

与所记录的驾驶舱语音相互关联;

(ii)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所有的飞机或旋翼机应在飞行记

录器上记录所有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链通信;最小的记录持续时间

必须与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记录持续时间相同,并且必须与所记

录的驾驶舱语音相互关联;

(iii)所记录的参数具有足够的信息以提取数据链通信的内

容,在可行时,还应当记录通信信息在驾驶舱显示的时间和机组编

制信息的时间;

(iv)数据链通信包括自动相关监控(ADS)、管制员和驾驶员

数据链通信(CPDLC)、数据链飞行信息服务(D FIS)和飞行运行

控制(AOC)通讯等.

(４)在符合所有记录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安装两套组合式

飞行记录器(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方式,来分别

替代独立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和独立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５)飞行记录器的构造、位置和安装必须为飞行记录器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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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的保护,使得可以保存、恢复和下载所记录的信息.飞行记

录器必须符合局方规定的适坠性要求.

(６)飞行记录器的壳体应满足下述要求:

(i)外表为鲜橙色或亮黄色;

(ii)在外部表面固定有反射材料,以确定记录器的位置;

(iii)其上牢固地安装有自动激发的水下定位装置.

(７)飞行记录器应当在航空器的全部运行过程中保持连续工

作.

(b)运营人必须定期对飞行记录器进行可用性操作检查,并

评估来自飞行记录器系统的记录信息,以确保飞行记录器的可靠

性和持续可用性.

(c)经局方批准,运营人可以实施下述运行:

(１)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不工作时,调机飞行

到可以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２)如果在起飞后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变得

不能工作,按原计划继续飞行到目的地;

(３)为测试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或安装在飞

机上的任何通讯或电子设备,关闭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

记录器所进行的适航性试飞;

(４)将新获得的航空器从获得地调机飞行到可进行飞行数据

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安装工作的地点;

(５)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失效和拆下修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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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可以进行不超过１５天的非商用取酬飞行,但在航空器维修

记录中记录有失效的日期,并在驾驶员的视野内放置一块标牌表

明飞行数据记录器或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是不能工作的.

(d)一旦发生事故或需要立即报告局方的事件,运营人应当保

存飞行记录器的原始信息至少６０天,如果局方另有要求,还应当

保存更长的时间.从记录中所获得的信息将用来帮助确定事故或

事件的发生原因.

第９１．４３５条　应急定位发射机

(a)除本条(e)和(f)款规定外,运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后,任何批准载客１９人以上的所有飞机

必须至少装备一台自动应急定位发射机或两台任何类型的应急定

位发射机;批准载客１９人或以下的所有飞机必须至少装备一台任

何类型的应急定位发射机.

(２)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证、批准载客１９人以上

的所有飞机必须至少装备两台应急定位发射机,其中一台须为自

动的;批准载客１９人或以下的所有飞机必须至少装备一台自动应

急定位发射机.

(３)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后,任何旋翼机必须装备至少一台自动

应急定位发射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还必须至少为一个救生筏装

备一台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机.

(４)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证的任何旋翼机必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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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至少一台自动应急定位发射机;在水面上空飞行时,还必须至少

为一个救生筏装备一台救生型应急定位发射机.

(b)本条(a)款要求的每个应急定位发射机应当符合下述要

求:

(１)应当以一旦坠机撞地时使发射机受损的概率减小到最小

的方式安装在飞机上,固定式和可展式自动发射机必须安装在飞

机尽可能靠后的部位;

(２)除经局方批准外,所有安装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工作频率

必须符合下述要求:

(i)所有实施国际运行的航空器上安装的自动触发工作的应

急定位发射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在１２１．５MHZ和４０６MHZ频率

上;

(ii)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后,所有航空器上安装的应急定位发射

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在１２１．５MHZ和４０６MHZ频率上;

(iii)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后首次颁发适航证的航空器上安装的应

急定位发射机必须能够同时工作在１２１．５MHZ和４０６MHZ频率

上;

(iv)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前已经安装使用的只能工作在１２１．５MHZ

频率上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可以继续使用到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但安

装了此类应急定位发射机的航空器只能在国内实施运行.

(c)在下列情况下,应当对本条(a)款要求的应急定位发射机

中所用的电池予以更换(或充电,如果该电池可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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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发射机的累计使用时间已超过１小时;

(２)当发射机电池已达到制造商规定的使用寿命的５０％时

(或对于可充电电池,则为其充满电后的有效使用时间的５０％

时).

电池新的更换(或充电)到期日期,应当清晰可见地标记在发

射机的外表并记载在该航空器维修记录中.本条(c)(２)款不适用

于在贮存期内基本不受影响的电池(如水激活电池).

(d)本条(a)款要求的应急定位发射机应当在上一次检查后的

１２个日历月内对下述内容进行再次检查:

(１)安装情况;

(２)电池的腐蚀情况;

(３)控制和碰撞传感器的操作;

(４)天线是否有足够发射信号的能力.

(e)不符合本条(a)款的飞机,可以进行下列运行,但调机飞行

的飞机上不得载运除必需的机组成员以外的任何人:

(１)将新获得的飞机从接收地点调机飞行到安装应急定位发

射机的地点;

(２)将带有不工作的应急定位发射机的飞机从不能进行修理

或更换的地点调机飞行到能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地点.

(f)本条(a)款不适用于:

(１)在机场９３千米(５０海里)半径内进行训练的航空器;

(２)从事与设计和试验有关飞行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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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事与制造和交付有关飞行的新航空器;

(４)从事空中洒放农用化学品和其它物质飞行作业的航空器;

(５)经局方审定的用于研究和发展目的的航空器;

(６)用于证明符合规章、机组训练、展览、航空竞赛或者市场调

查的航空器;

(７)运载不超过一人的航空器;

(８)其他经局方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９１．４３７条　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

(a)除经局方批准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飞机必须

按下列要求安装经批准的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TAWS):

(１)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

过５,７００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超过９的涡轮动力飞机,应安装

经批准的TAWS系统;

(２)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所有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１５,０００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超过３０的涡轮动力飞机,应安装经批准的

TAWS系统;

(３)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所有最大审定起飞重量超过５,７００

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超过９的涡轮动力飞机,应安装经批准的

TAWS系统;

(４)对于上述从事公共航空运输的飞机,应安装 A 类 TAWS

系统;对于上述从事非公共航空运输的飞机,应安装B类 TAW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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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于从事国际航班运行的飞机,应当满足所飞国家的相应

要求.

(b)飞机的TAWS系统及其安装应符合有关适航要求.

(c)飞机的飞行手册中应当包含下述程序:

(１)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的操作、使用;

(２)对于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的音频和视频警告,飞行机组的

正确应对措施.

第９１．４３９条　机载防撞系统设备及应用

(a)除经局方批准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最大起飞

重量超过５７００千克或批准旅客座位数超过１９的涡轮动力飞机必

须安装机载防撞系统(ACASII).

(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上的机载防撞

系统必须得到局方批准,其安装必须满足有关的适航要求.

(c)驾驶安装有可工作的机载防撞系统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

打开并使用该系统.

(d)本条中规定的 ACASII等同于TCASII７．０版本.

第９１．４４１条　辐射指示器

(a)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涡轮固定翼飞机,如拟

在１５０００米(４９０００英尺)高度以上运行,必须安装符合本条(b)的

辐射指示设备.

(b)辐射指示设备应当处于飞行组成员易于看到的位置,并

且能连续地检测和显示所接受到的全部宇宙辐射(即来源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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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太阳系的离子与中子辐射)的辐射率和每次飞行中累积的辐

射剂量.

第９１．４４３条　不工作的仪表和设备

(a)除本条(d)款规定外,使用一架装有不工作的仪表、设备的

航空器起飞时,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１)对于该航空器有一份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

(２)该航空器内有一份局方颁发的批准书,批准该航空器按照

最低设备清单进行运行.最低设备清单和批准书构成了该航空器

的补充型号合格证.

(３)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应当:

(i)按照本条(b)款规定的限制进行制订;

(ii)规定带有处于不工作状态的仪表和设备的航空器如何运

行.

(４)驾驶员用的航空器记录本应当记录不工作的仪表和设备.

(５)在最低设备清单和批准其使用的批准书中所述的所有适

用条件和限制下运行航空器.

(b)在最低设备清单中不得包括下列仪表和设备:

(１)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中明确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作为航空

器型号合格证审定基础要求的仪表和设备,并且在所有使用条件

下是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

(２)适航指令要求处于可工作状态的仪表和设备,除非该适航

指令作出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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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本规则特定运行所需要的仪表和设备.

(c)批准可按CCAR １２１或CCAR １３５部运行的航空器进

行依照本规则的运行时应当使用该航空器按 CCAR １２１或

CCAR １３５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并无需附加批准要求.

(d)除依据本条(a)或(c)款进行的运行外,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时,可使用装有不工作的仪表、设备的航空器进行按本规则的运

行,而无需有经批准的最低设备清单:

(１)飞行的实施是在下列航空器上进行的:

(i)主最低设备清单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旋翼机、非涡轮动力飞

机、滑翔机或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ii)主最低设备清单已制定出来的小型旋翼机、非涡轮动力

的小型飞机、滑翔机或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２)不工作的仪表和设备不是下列仪表和设备:

(i)该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依据的适航规章规定的昼间目视

飞行规则要求的仪表和设备;

(ii)在航空器设备清单上要求的或为执行某种飞行所规定的

该种飞行的设备清单上所要求的;

(iii)本章或其他规章对特定飞行种类要求的;

(iv)适航指令要求的.

(３)不工作的仪表和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i)从航空器上拆下后,在驾驶舱的有关操纵上已标明,并且

按照CCAR ４３部第４３．１９条作了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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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已被设置成不能工作并用标牌标明“不工作”.如果设置

成不工作的仪表或设备涉及维修,则应当按照CCAR ４３部来完

成维修并记录.

(４)由持有CCAR ６１部执照和适当等级的驾驶员或由持有

相应航空器维修执照的人员,确定不工作的仪表或设备不会对航

空器构成危险.带有本条(d)款规定不工作的仪表或设备的航空

器被认为处于局方可接受的经恰当改装的状态.

(e)带有不工作仪表和设备的航空器可以根据局方颁发的特

许飞行证运行,而不受上述条款的限制.

F章　对大型和运输类航空器的设备和运行的附加要求

第９１．５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大型和运输类民用

航空器.

第９１．５０３条　音响速度警告装置

运输类飞机运行时,应当安装有符合CCAR ２５部２５．１３０３

要求的音响速度警告装置.

第９１．５０５条　运输类飞机重量限制

(a)非涡轮动力运输类飞机起飞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起飞重量不超过批准的在该起飞机场标高上的最大起飞

重量;

(２)起飞机场的标高是在确定最大起飞重量的高度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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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飞往计划着陆机场的飞行中,按正常的燃油和滑油消耗

量,使到达的重量不超过批准的在该机场标高上的最大着陆重量;

(４)计划着陆机场和所有选定的备降机场的标高,都在确定最

大着陆重量的高度范围之内.

(b)涡轮动力运输类飞机运行时不得违反飞机飞行手册,起

飞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起飞重量不超过该飞机飞行手册中在机场标高和起飞时

环境温度下所规定的起飞重量;

(２)在飞往计划着陆机场和备降机场的飞行中,按正常的燃油

和滑油消耗量,使到达的重量不超过飞机飞行手册中批准的在所

涉及的每个机场标高和预计着陆时环境温度下所规定的着陆重

量;

(３)起飞重量不超过飞机飞行手册中所示的重量,以符合考虑

到以下因素所需的起飞最小距离:机场标高、使用跑道,跑道有效

坡度和起飞时的环境温度与风的分量.

(c)涡轮动力运输类飞机起飞时,应当符合本条(b)款及下述

要求:

(１)加速—停止距离不大于跑道长度加上安全道长度(如有

时);

(２)起飞距离不大于跑道长度加上净空道长度(如有时);

(３)起飞滑跑距离不大于跑道长度.

第９１．５０７条　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调机飞行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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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四发飞机或涡轮驱动的三发飞机有一台发动机不工作

时,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按公共航空运输运行的合格证持有人和按

照本规则运行的运营人可以调机飞到修理该发动机的基地:

(１)该型号飞机已经试飞并且符合本条(b)或(c)款的要求.

(２)经批准的飞机飞行手册中含有下列性能数据,并且按照这

些数据飞行:

(i)最大重量;

(ii)重心极限;

(iii)不工作的螺旋桨的形态(如适用时);

(iv)起飞跑道长度(包括温度影响);

(v)高度范围;

(vi)型号审定的限制;

(vii)运行限制范围;

(viii)性能资料;

(ix)运行程序.

(３)运营人具有局方批准的飞机安全运行程序,包括下列要

求:

(i)对于调机飞行,运行重量限制在该次飞行所必需的最低限

度,加上所需要的备份油量的重量;

(ii)必须在干跑道上起飞.但是,如果在湿跑道上实际进行

了起飞技术的演示,并已批准该型号飞机在湿跑道上进行可正常

操纵的起飞,且包含在飞机飞行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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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所使用机场的跑道可能在起飞和进近过程中需要飞越居

民区的运行;

(iv)确定可使用的发动机运行情况的检查程序.

(４)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按照本条起飞飞机:

(i)起始爬升阶段要求飞越密集的居民区;

(ii)起飞或目的地机场的气象条件低于最低目视飞行规则气

象条件.

(５)在飞行中不得载运不是飞行机组所需的人员.

(６)飞行机组成员按本条的飞行时,应当完全熟悉运营人手册

中的一发不工作时的调机飞行程序和飞机飞行手册中的限制和性

能资料.

(b)活塞式发动机驱动的多发飞机,一发不工作时,其飞机性

能应当经试飞确定如下:

(１)必须选择速度不低于１．３VS１,在该速度下,在爬升中临

界发动机不工作(其螺旋桨被拆下或置于运营人所希望的状态),

其他所有发动机使用本条(b)(３)确定的最大功率,可以正常地操

纵该飞机.

(２)加速到本条(b)(１)所列速度并爬升到１５米(５０英尺)所

需的距离,应当按下述条件确定:

(i)起落架放下;

(ii)临界发动机不工作且其螺旋桨被拆下或置于运营人所希

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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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其他发动机以不大于按照本条(b)(３)所规定的最大功率

运行.

(３)应当制定起飞、飞行和着陆程序,例如配平设定、功率调定

方法、最大功率与速度.

(４)应当在航路飞行形态下,保证爬升率至少每分钟１２０米

(４００英尺)的重量条件下确定性能.

(５)应当根据温度对起飞场地长度的影响确定性能.

(c)涡轮发动机驱动的多发飞机,一台发动机不工作时,其飞

机性能应当按下述要求经至少包括３次起飞试飞来确定:

(１)应当选择起飞速度 VR和 V２(不低于根据CCAR ２５部

２５．１０７对飞机型号合格审定所对应的速度),在该速度下,临界发

动机不工作(其螺旋桨被拆下或置于运营人所希望的状态,如适用

时),其它所有发动机置于不大于CCAR ２５部２５．１０１中阐明的

最大功率时,可以正常地操纵该飞机.

(２)最小起飞场地长度应当是加速并爬升到离地１１米(３５英

尺)达到 V２速度(包含在试飞中增加的速度增量)所需水平距离,

再乘以１１５％,确定这一长度时,要符合下列条件:

(i)起落架放下;

(ii)临界发动机不工作,并且其螺旋桨被拆下或置于运营人

所希望的状态(如适用时);

(iii)其它发动机以不大于CCAR ２５部２５．１０１要求的功率

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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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必须制定起飞、飞行和着陆程序,例如配平调定值、功率设

定方法、最大功率与速度.按照这些程序运行,在全部起飞滑跑过

程中,飞机应当具备正常的操纵性.

(４)应当按照最大重量不大于CCAR ２５部２５．１２１(c)要求

的重量来确定性能,但是:

(i)当两台临界发动机不工作时,最后起飞爬升要求的实际稳

定爬升梯度,不小于在起飞航迹末端的１．２％;

(ii)爬升速度不小于根据本条(c)(４)(i)规定的双发不工作时

最后起飞爬升的实际稳定梯度的配平速度.

(５)在两台临界发动机不工作爬升时,飞机必须具备正常的操

纵性.爬升性能可根据试飞结果予以计算,其精确度与试飞结果

相同.

(６)按照CCAR ２５部２５．１０１用来计算起飞距离和最后爬

升的温度来确定飞机性能.

(d)本条(c)(４)与(５)中的“两台临界发动机”,是指四发飞机

在飞机一侧的两台相邻的发动机;三发飞机是指中间发动机和一

台侧发动机.

G章　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国境内运行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境外运行

第９１．６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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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境外的运行,以及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运行.

第９１．６０３条　机上乘员

下列航空器内的每一位乘员必须遵守第９１．１３的规定:

(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运

行的航空器;

(２)任何在境外运行但其下一降落地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外国民用航空器.

第９１．６０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境

外的运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

用航空器的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a)在公海上空,遵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二«空中规则»的

规定;

(b)在其他国家境内,遵守所在国有关航空器飞行的有效法

规;

(c)除本规则第９１．２０５(b)、第９１．２０７和第９１．９１３外,当本

规则规定与航空器运行所在国相应法规或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附

件二规定不抵触时,应当遵守本规则规定;

(d)在最低导航性能规范(MNPS)空域内运行时,遵守第

９１．６０７的规定;

(e)在缩小垂直间隔标准(RVSM)空域内运行时,遵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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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６０９的规定.

第９１．６０７条　在最低导航性能规范空域内的运行

(a)除本条(b)款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

空器在最低导航性能规范(MNPS)空域内运行应当满足下列要

求:

(１)航空器具有本规则附录C要求的经批准的导航性能;

(２)局方已批准该运营人进行上述运行.

(b)局方可按照本规则附录C第２条批准对本条要求的偏离.

第９１．６０９条　在缩小垂直间隔标准空域内的运行

(a)除本条(b)款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民用航

空器在缩小垂直间隔标准(RVSM)空域内运行应当满足下列要

求:

(１)运营人及其航空器符合本规则附录D的要求;

(２)局方批准该运营人进行上述运行.

(b)局方可按照本规则附录D第５条批准对本条要求的偏离.

第９１．６１１条　外国民用航空器的特殊规定

(a)除遵守本规则其他适用的条款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运行外国民用航空器的任何人应当遵守本条规定.

(b)按照本规则规定实施需要双向无线电通信的目视飞行规

则运行时,航空器上应当至少有一名在值勤的飞行机组成员能够

用汉语或英语进行双向无线电通信.

(c)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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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１)该航空器装备下列设备:

(i)可以与空中交通管制进行双向无线电通信的设备;

(ii)与所使用的地面导航设施相对应的无线电导航设备.

(２)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i)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仪表等级,或者在其外

国驾驶员执照中具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批准;

(ii)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路、等待和进离场程序.

(３)当该航空器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空内飞行或飞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时,航空器上至少有一名

在值勤的机组成员能够用汉语或英语进行双向无线电通信.

(d)在按照本条(c)(１)(ii)款需要 VOR导航设备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上应当装备能够接收并指

示距离信息的DME设备.当DME发生故障时,该航空器的机长

应当立即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并可继续飞行至能够进行该项设备

的修理或更换的下一计划着陆机场.本款不适用于实施下列运行

的未装DME设备的外国民用航空器,但在每次起飞前应当通知

空中交通管制:

(１)飞往或飞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修理或改装地点的调机

飞行.

(２)飞往新国籍登记国的调机飞行.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新航空器实施的下列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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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航空器的试飞;

(ii)外国飞行机组成员操作该航空器的训练;

(iii)出口交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调机飞行.

(４)为了演示或试验整机或部件而运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航空器的调机、演示和试验飞行.

第９１．６１３条　对外国民用航空器的特殊飞行批准

(a)如果按照本条要求获得了特殊飞行批准,外国民用航空器

可以不具备第９１．４０１所需的适航证而运行.特殊飞行批准的申

请应当提交给中国民用航空局.

(b)局方可以在颁发外国民用航空器特殊飞行批准中规定安

全飞行所必要的任何条件和限制.

H 章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运行合格审定要求

第９１．７０１条　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企事业

法人,应当经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合格并获得局方颁发的商业非运

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方可使用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实施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航空飞行.

第９１．７０３条　运行种类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申请人可以向局方申请下

列一个或多个种类的运行:

(１)一般商业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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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３)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４)训练飞行(运动驾驶员执照和私用驾驶员执照的训练飞行

无需申请);

(５)空中游览飞行.

(b)在局方为合格证申请人颁发合格证之前,申请人应当能

向局方证明其具有按照本规则中适用于该申请人的规定实施运行

的能力.申请人申请本条(a)款所述的一个或多个运行种类,应当

按照下列要求确定其需遵守的规定:

(１)对于一般商业飞行和空中游览飞行,应当遵守本章和本规

则 A、B、C、D、E、F、G、L、P和 Q章中的相应条款要求;

(２)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中的相

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M 章的规定;

(３)对于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

中的相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N章的规定;

(４)对于训练飞行,其飞行运行的实施需遵守本款(１)项所列

章中的相应条款的要求,训练活动的组织和训练标准的掌握需遵

守CCAR ６１部和CCAR １４１部及有关规章的相应要求.

第９１．７０５条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权利

(a)按照本章审定合格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可以按照局方颁

发的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类、范围、标准以及附加的条件和限

制,本规则中适用于该运营人的条款的要求,以及其他适用法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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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运行.

(b)使用大型飞机、涡轮多发飞机或大型旋翼机的商业非运

输运营人,无需按照本规则J章进行审定即可行使私用大型航空

器运营人的权利.

第９１．７０７条　运行合格证的申请和颁发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按局方规定

的格式和方法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包含局方要求申请人提

交的所有内容.

(b)申请书应当在不迟于计划运行日期之前４５天提交.

(c)初次申请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的申请人,应当在

提交申请书的同时,提交说明计划运行的性质和范围的文件.

(d)局方在经过运行合格审定之后认为申请人符合下列所有

条件,则为该申请人颁发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相应的

运行规范:

(１)满足本规则所有适用于该申请人的条款的要求;

(２)能够按本规则的规定及其运行规范实施安全运行.

(e)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运行合格证:

(１)申请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要求;

(２)原来颁发给该申请人的运行合格证被吊销后未满５年.

第９１．７０９条　运行合格证与运行规范的内容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包含下列内容:

(１)合格证持有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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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合格证持有人主运行基地的地址;

(３)合格证的编号;

(４)合格证的生效日期;

(５)负责监督该合格证持有人运行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６)被批准的运行种类;

(７)说明经审定,该合格证持有人符合本规则 H 章的相应要

求,批准其按所颁发的运行规范实施运行.

(b)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规范包含下列内容:

(１)运营人的名称、住址、邮政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２)运营人与航空器的运行相关的有关设施的地址,当设有

时,包括其主运行基地和主维修基地的地址;

(３)运营人参加运行的航空器的清单,列明航空器的型号、国

籍标志与登记标志以及该航空器的运行目的和运行区域;

(４)批准运营人实施的运行种类、运行区域以及限制和程序;

(５)运营人运行的每型航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提供维修的

人员或机构及其资格情况.

(６)运营人在飞行运行中使用的每位飞行人员的姓名,持有执

照的类别、编号和等级,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等级.可以为本

项要求的内容单独列出清单,作为运行规范的附件,以便随时修

改;

(７)如果运营人借助航空器代管人的服务,注明代管人的名

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以及计划获取的服务项目(包括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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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代管人的全部产权或部分产权项目的声明);

(８)当运营人运行大型和涡轮多发飞机时,遵守本规则 L章

相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９)当运营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时,遵守本规则 M 章相

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１０)当运营人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时,遵守本规则

N章相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１１)对航空器载重和平衡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１２)任何经批准的对本规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豁免;

(１３)其他局方认为必要的信息.

第９１．７１１条　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的有效期限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运行合格证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方为失效:

(１)合格证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２)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该合格证.

(b)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运行规范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方

为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

(１)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其运行合格证;

(２)局方暂停或终止该运行规范中全部或部分运行的批准;

(３)运营人没有实施运行规范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类的运

行超过一年,并且没有按本条(c)款要求恢复该一种或多种运行.

(c)如果运营人运行规范所批准的某种运行,连续间断时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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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局方批准后,方可恢复该种运行:

(１)在恢复该种运行之前,至少提前７天通知局方;

(２)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

运行,运营人应当在前述７天期间处于能随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d)当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被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

时,合格证或运行规范持有人应当将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交还

局方.

第９１．７１３条　运行合格证与运行规范的保存和使用

(a)运营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地点保

存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以备局方检查.

(b)运营人应当保证每个参与运行的人员熟知运行规范中适

用于该人员工作职责的有关规定并遵照执行.

第９１．７１５条　运行合格证的修改

(a)在下列情形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颁发的商业非运输运

营人运行合格证:

(１)局方认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修改;

(２)合格证持有人申请修改,并且局方认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

许进行这种修改.

(b)合格证持有人申请修改其运行合格证时,应当遵守下列

程序:

(１)合格证持有人应当在不迟于其计划的修改生效日期前３０

天向局方提交修改其运行合格证的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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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申请书应当按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c)当合格证持有人对其运行合格证修改的申请被拒绝或对

局方发出的修改决定有不同意见,请求重新考虑时,应当在收到通

知后３０天之内向局方提出重新考虑的请求.

第９１．７１７条　运行规范的修改

(a)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颁发的运行规

范:

(１)局方认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修改;

(２)运营人申请修改,局方认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许此种修

改.

(b)除本条(e)款规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运营人的运行

规范时,使用下列程序:

(１)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内容,通知运营人;

(２)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７天的合理期限,在此期限内,运营

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面资料和意见;

(３)局方在考虑了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运营人:

(i)采用全部修改内容;

(ii)采用部分修改内容;

(iii)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４)当局方颁发了运行规范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运营人收到

通知３０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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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需要

立即行动;

(ii)运营人根据本条(d)款,请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虑.

(c)当运营人申请修改其运行规范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运营人必须按下列规定提交修改其运行规范的申请书:

(i)对于发生兼并行为,或由于破产行为暂停运行后需要恢复

运行的航空器运营人,应当至少在计划的运行规范修改生效日期

前３０天提出申请;

(ii)对于其他情况,应当至少在计划的运行规范修改生效日

期前１５天提交修改其运行规范的申请书.

(２)申请书应当以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３)在考虑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运营人:

(i)接受所申请的全部修改;

(ii)接受所申请的部分修改;

(iii)拒绝所申请的修改.此时,运营人可按本条(d)款规定请

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行重新考虑.

(４)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运营人就其修改项的实施进行

协调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日期生效.

(d)当运营人对局方关于运行规范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

虑请求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运营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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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３０天之内,向民航局提

出对该决定进行重新考虑的请求.

(２)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颁发

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除非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

况,为了安全需要立即行动.

(３)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不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那么应当

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

使得本条规定的程序不能实行,或按程序进行将违背公众利益,则

可采取下列措施:

(１)局方将修改运行规范,并使修改项在运营人收到该修改通

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２)在发给运营人的通知中,局方将说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

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

众利益的情况.

第９１．７１９条　对使用航空器代管人服务的运营人的要求

(a)使用航空器代管人服务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对遵守

本章所有适用要求负全部责任.

(b)除本条(a)款的规定外,参加航空器代管人完全产权项目

或部分产权项目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遵守 K 章中适用于该

运营人的规定.

第９１．７２１条　运营人的记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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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批准的其

他地方保存以下资料,并处于随时能接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１)运营人的运行规范;

(２)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运行

中使用的航空器、每架航空器经装备可以实施的运行(如 MNPS、

RNP５/１０、RVSM 等);

(３)商业非运输运营人为运行中所使用的每位驾驶员单独建

立的记录,该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驾驶员的姓名;

(ii)驾驶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详尽的驾驶员航空经历,包括各种训练、考试和检查的实

施时间和结果,以用于判断驾驶员在本规则运行中驾驶航空器的

资格;

(iv)驾驶员当前的职责和被委派执行该职责的日期;

(v)驾驶员持有的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级别;

(vi)驾驶员飞行时间的详细记录,以用于判断其是否遵守本

规则第９１．７３１条规定的飞行时间限制;

(vii)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资格被解除驾驶员职责的行为.

(b)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必须将本条(a)(２)项要求的记录保存

至少６个月,必须将本条(a)(３)项要求的记录保存至少１２个月.

如果使用的驾驶员不再参与该运营人的运行,本条(a)(３)项要求

的记录从该驾驶员退出运行之日起保存至少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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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运行大型飞机和涡轮多发飞机的运营人,还应当按照

本规则L章第９１．１０３７条的要求进行记录保存.

(d)本条要求的记录应当以书面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进

行保存.

第９１．７２３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除航路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对商业非运输

运营人进行检查或监察,以确定该运营人是否符合本规则和局方

为其颁发的运行规范的有关要求.

(b)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运行合格

证和运行规范,以备局方检查;

(２)除航路监察外,应当能随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

预先得到局方进行航路监察的通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允

许局方进行航路监察.

(c)负责保管运营人记录的人员应当为局方提供这些记录.

(d)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运营人是否有资格

继续持有其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运营人如不能按照局方的要

求向局方提供运行规范或任何规定的记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

方暂扣、吊销其运行合格证或中止其部分或全部运行规范的根据.

第９１．７２５条　使用大型或涡轮多发飞机的运营人的内部安

全报告程序

(a)使用大型或涡轮多发飞机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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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内部的匿名安全报告程序,在运营人内部培养一种当事人不

用过分担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围.

(b)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必须建立一套在运行大型或涡轮多发

飞机时对飞机可能发生的事故或事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序.

第９１．７２７条　运行手册要求

(a)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为其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其他

地面工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并按照实际情况对手册进行及时更

新.运行手册应当包括能被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方认

为由于运营人的运行规模较小,没有必要为其飞行、维修或其他地

面工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的某些部分,则可以批准运

营人偏离本条要求.

(b)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

存一份运行手册.

(c)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运行手册中的规定不得违反任何适

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在国外实施运行时涉及的外国法规和

运营人的运行规范.

(d)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其他地面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

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中与其工作相关的部分,运营人还应当为负

责管理该运营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运行手册.每位工作人员都

必须用运营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运行手册.

(e)除本条(f)款规定的情况外,运营人的每架航空器在离开

其主运行基地时应当携带运行手册中供相应的飞行、维修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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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部分.

(f)如果对航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运营人运行手册的

指定维修站进行的,则在飞往这些指定维修站时不需要随机携带

运行手册.

(g)必须在作过更改的每个运行手册页面上标明最近一次更

改的日期.

第９１．７２９条　运行手册的内容

除经局方批准外,运营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运行情况,在运行

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a)确保遵守航空器重量和平衡限制的程序;

(b)运营人的运行规范或运行规范相关部分的摘录,包括经

批准的运行区域、批准使用的航空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运行

种类;

(c)事故报告程序;

(d)确保机长了解航空器已经完成要求的适航检查、符合相关

维修要求并得到重返运行批准的程序;

(e)报告和记录机长在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发现的机械不

正常情况的程序;

(f)机长确认上次飞行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陷是否

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机长在航空器需要在非计划地点进行维修、预防性维修和

获取服务时需要遵守的程序;

—１１１—



(h)仪表或设备不工作时的运行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运行

所需的设备在航路上发生故障或失效时,判断是否放行和继续飞

行的程序;

(i)航空器加油、清除燃油污染、防火(包括静电防护),以及加

油期间管理和保护乘客所需遵守的程序;

(j)机长按第９１．１０１９条的要求对乘客进行安全讲解时需遵

守的程序;

(k)确保遵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

必需成员的职责分工和应急撤离时的职责分工;

(l)如适用,经批准的航空器检查大纲;

(m)紧急情况下将需要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至出口所需遵守

的程序;

(n)考虑起飞、着陆和航路等条件因素进行性能计划的程序;

(o)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询维修记录的合

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１)对所进行的维修工作的描述(或当局方认可时,完成工作

的日期);

(２)如果维修是由运营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需包括维修

人员的姓名;

(３)批准该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p)飞行定位和排班程序;

(q)由运营人发出的或局方要求的有关运行的其他程序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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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指令.

第９１．７３１条　驾驶员的资格要求和飞行时间限制

(a)从事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行的驾驶员,以及为商

业非运输运营人服务、从运营人处获取报酬的驾驶员必须满足下

列资格要求:

(１)至少持有按照CCAR ６１部颁发的商用驾驶员执照;

(２)根据其所参加的运行的种类,满足本规则其他章和CCAR

６１部中规定的其他相应要求.

(b)从事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行的驾驶员,以及为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服务、从运营人处获取报酬的驾驶员必须满足

下列飞行时间限制要求:

(１)除经局方批准外,每日飞行时间不超过１０小时;

(２)任何７个连续日历日内飞行时间不超过４０小时;

(３)每个日历月内的飞行时间不超过１２０小时;

(４)每个日历年内的飞行时间不超过１４００小时.

第９１．７３３条　对空中游览飞行的附加要求

(a)除自由气球外,实施空中游览飞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和着陆

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在同一起降点完成,该起降点必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中

得到批准,并且航空器在飞行时距起降点的直线距离不得超过４０

千米;

(２)在两个直线距离不得超过４０千米起降点间实施空中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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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起降点必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中得到批准.

(b)对于使用自由气球实施的空中游览飞行,其飞行区域必

须在运营人的运行规范中得到批准,每次飞行的起飞和着陆地点

必须包含在该区域之内.

(c)初级类飞机、滑翔机以及局方规定的某些特定型号航空器

不得用于空中游览飞行.

J章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的运行合格审定要求

第９１．８０１条　适用范围

(a)除本条(b)款规定的情况外,对于使用大型航空器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应

当经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合格并获得局方颁发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

营人运行规范,方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私用飞行.

(b)使用本条(a)款所述航空器的下列人员或单位,无需按本

章要求进行审定即可按照下列要求行使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的

权利:

(１)对于按照CCAR １２１部或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

实施运行的运营人,可以实施一般私用飞行;

(２)对于按照本规则 H 章审定合格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可

以实施其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类的私用飞行;

(３)对于按照本规则 K 章审定合格的航空器代管人,可以实

施其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类的私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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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使用本条(a)款规定之外的航空器实施私用飞行的人

员或单位,无需按照本章进行审定,但其运行应当符合本规则所有

适用章和条款的要求.

第９１．８０３条　运行种类

(a)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申请人可以向局方申请

下列一个或多个种类的运行:

(１)一般私用飞行;

(２)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３)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b)在局方为运行规范申请人颁发运行规范之前,申请人应

当能向局方证明其具有按照本规则中适用于该申请人的规定实施

运行的能力.申请人申请本条(a)款所述的一个或多个运行种类,

应当按照下列要求确定其需遵守的规定:

(１)对于一般私用飞行,应当遵守本章和本规则 A、B、C、D、

E、F、G、L、P和 Q章中的相应条款要求;

(２)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中的相

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M 章的规定;

(３)对于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

中的相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N章的规定;

第９１．８０５条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的权利

按照本章审定合格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可以按照局方颁

发的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类、范围、标准以及附加的条件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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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规则中适用于该运营人的条款的要求,以及其他适用法规的

要求实施运行.

第９１．８０７条　运行规范的申请和颁发

(a)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的申请人应当按局方规

定的格式和方法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包含局方要求申请人

提交的所有内容.

(b)申请书应当在不迟于计划运行日期之前３０天提交.

(c)初次申请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的申请人,应当

在提交申请书的同时,提交说明计划运行的性质和范围的文件,包

括有关证明文件.

(d)局方在经过运行合格审定之后认为申请人符合下列所有

条件,则为该申请人颁发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

(１)满足本规则所有适用于该申请人的条款的要求;

(２)能够按本规则的规定及其运行规范实施安全运行.

(e)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运行规范:

(１)申请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要求;

(２)原来颁发给该申请人的运行规范被吊销后未满２年.

第９１．８０９条　运行规范的内容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包含下列内容:

(a)运营人的名称、住址、邮政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b)运营人与航空器的运行相关的有关设施的地址,当设有

时,包括其主运行基地和主维修基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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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运行规范的编号;

(d)运行规范的生效日期;

(e)负责监督该运营人运行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f)运营人参加运行的航空器的清单,列明航空器的型号、国

籍标志与登记标志以及该航空器的运行目的和运行区域;

(g)批准运营人实施的运行种类、运行区域以及限制和程序;

(h)运营人运行的每型航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提供维修

的人员或机构及其资格情况.

(i)运营人在飞行运行中使用的每位飞行人员的姓名,持有执

照的类别、编号和等级,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等级.可以为本

项要求的内容单独列出清单,作为运行规范的附件,以便随时修

改;

(j)如果运营人借助航空器代管人的服务,注明代管人的名

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以及计划获取的服务项目(包括该运营

人参加代管人的全部产权或部分产权项目的声明);

(k)遵守本规则L章相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l)当运营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时,遵守本规则 M 章相

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m)当运营人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时,遵守本规则

N章相应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n)对航空器载重和平衡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o)任何经批准的对本规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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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他局方认为必要的信息.

第９１．８１１条　运行规范的有效期限

(a)运营人的运行规范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认为全部失效

或部分失效:

(１)运行规范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２)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该运行规范.

(３)局方暂停或终止该运行规范中全部或部分运行的批准;

(４)运营人没有实施运行规范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类的运

行超过一年,并且没有按本条(b)款要求恢复该一种或多种运行.

(b)如果运营人运行规范所批准的某种运行连续间断时间超

过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局方批准后,方可恢复该种运行:

(１)在恢复该种运行之前,至少提前７天通知局方;

(２)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

运行,运营人应当在前述７天期间处于能随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c)当运行规范被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时,运行规范

持有人应当将运行规范交还局方.

第９１．８１３条　运行规范的保存和使用

(a)运营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地点保

存运行规范,以备局方检查.

(b)运营人应当保证每个参与运行的人员熟知运行规范中适

用于该人员工作职责的有关规定并遵照执行.

第９１．８１５条　运行规范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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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颁发的运行规

范:

(１)局方认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修改;

(２)运营人申请修改,局方认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许此种修

改.

(b)除本条(e)款规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运营人的运行

规范时,使用下列程序:

(１)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内容,通知运营人;

(２)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７天的合理期限,在此期限内,运营

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面资料和意见;

(３)局方在考虑了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运营人:

(i)采用全部修改内容;

(ii)采用部分修改内容;

(iii)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４)当局方颁发了运行规范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运营人收到

通知３０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除外:

(i)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需要

立即行动;

(ii)运营人根据本条(d)款,请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虑.

(c)当运营人申请修改其运行规范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运营人应当至少在计划的运行规范修改生效日期前１５天

—９１１—



提交修改其运行规范的申请书.

(２)申请书应当以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３)在考虑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运营人:

(i)接受所申请的全部修改;

(ii)接受所申请的部分修改;

(iii)拒绝所申请的修改.此时,运营人可按本条(d)款规定请

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行重新考虑.

(４)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运营人就其修改的贯彻问题进

行协调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日期生效.

(d)当运营人对局方关于运行规范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

虑请求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运营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或

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３０天之内,向民航局提

出对该决定进行重新考虑的请求.

(２)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颁发

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除非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

况,为了安全需要立即行动.

(３)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不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那么应当

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

使得本条规定的程序不能实行,或按程序进行将违背公众利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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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下列措施:

(１)局方将修改运行规范,并使修改项在运营人收到该修改通

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２)在发给运营人的通知中,局方将说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

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

众利益的情况.

第９１．８１７条　对使用航空器代管人服务的运营人的要求

(a)使用航空器代管人服务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对

遵守本章所有适用要求负全部责任.

(b)除本条(a)款的规定外,参加航空器代管人完全产权项目

或部分产权项目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遵守 K 章中适用

于该运营人的规定.

第９１．８１９条　运营人的记录保存

(a)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批准

的其他地方保存以下资料,并处于能随时接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１)运营人的运行规范;

(２)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运行

中使用的航空器、每架航空器经装备可以实施的运行(如 MNPS、

RNP５/１０、RVSM 等);

(３)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为运行中所使用的每位驾驶员单

独建立的记录,该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驾驶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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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驾驶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详尽的驾驶员航空经历,包括各种训练、考试和检查的实

施时间和结果,以用于判断驾驶员在本规则运行中驾驶航空器的

资格;

(iv)驾驶员当前的职责和被委派执行该职责的日期;

(v)驾驶员持有的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级别;

(vi)驾驶员飞行时间的详细记录,以用于判断其是否遵守本

规则第９１．８２９条规定的飞行时间限制.

(vii)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资格被解除驾驶员职责的行为.

(b)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将本条(a)(２)和(３)项要求的

记录持续保存.如果使用的驾驶员不再参与该运营人的运行,本

条(a)(３)项要求的记录从该驾驶员退出运行之日起保存至少１２

个月.

(c)对于运行大型飞机和涡轮多发飞机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

营人,还应当按照本规则 L章第９１．１０３７条的要求进行记录保

存.

(d)本条要求的记录必须以书面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进

行保存.

第９１．８２１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除航路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对私用大型航

空器运营人进行检查或监察,以确定该运营人是否符合本规则和

局方为其颁发的运行规范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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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运行规范,

以备局方检查;

(２)除航路监察外,应当能随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

预先得到局方进行航路监察的通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允

许局方进行航路监察.

(c)负责保管运营人记录的人员必须为局方提供这些记录.

(d)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运营人是否有资格

继续持有其运行规范.运营人如不能按照局方的要求向局方提供

运行规范或任何规定的记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方暂扣、吊销

其运行规范或中止其部分运行规范批准的根据.

第９１．８２３条　运营人的内部安全报告程序

(a)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建立一套内部安全报告程序,

在运营人内部培养一种当事人不用过分担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

围.

(b)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必须建立一套对航空器可能发生

的事故或事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序.

第９１．８２５条　运行手册要求

(a)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应当为其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

其他地面工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并按照实际情况对手册进行及

时更新.运行手册应当包括能被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

方认为由于运营人的运行规模较小,没有必要为其飞行、维修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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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面工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的某些部分,则可以批

准运营人偏离本条要求.

(b)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

存一份运行手册.

(c)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运行手册中的规定不得违反任何适

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在国外实施运行时涉及的外国法规和

运营人的运行规范.

(d)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其他地面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

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中与其工作相关的部分,运营人还应当为负

责管理该运营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手册.每位工作人员都必须

用运营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运行手册.

(e)除本条(f)款规定的情况外,运营人的每架航空器在离开

其主运行基地时应当携带运行手册中供相应的飞行、维修和其他

地面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部分.

(f)如果对航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运营人运行手册的

指定维修站进行的,则在飞往这些指定维修站时不需要随机携带

运行手册.

(g)必须在作过更改的每个运行手册页面上标明最近一次更

改的日期和版次.

第９１．８２７条　运行手册的内容

除经局方批准外,运营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运行情况,在运行

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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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确保遵守航空器载重和平衡限制的程序;

(b)运营人的运行规范或运行规范相关部分的摘录,包括经

批准的运行区域、批准使用的航空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运行

种类;

(c)事故报告程序;

(d)确保机长了解航空器已经完成要求的适航检查、符合相关

维修要求并得到重返运行批准的程序;

(e)报告和记录机长在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发现的机械不

正常情况的程序;

(f)机长确认上次飞行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陷是否

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机长在航空器需要的非计划地点进行维修、预防性维修和

获取服务时需要遵守的程序;

(h)仪表或设备不工作时的运行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运行

所需的设备在航路上发生故障或失效时,判断是否放行和继续飞

行的程序;

(i)航空器加油、清除燃油污染、防火(包括静电防护),以及加

油期间管理和保护乘客所需遵守的程序;

(j)机长按第９１．１０１９条的要求对乘客进行安全讲解时需遵

守的程序;

(k)确保遵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

必需成员的职责分工和应急撤离时的职责分工;

—５２１—



(l)如适用,经批准的航空器检查大纲;

(m)紧急情况下将需要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至出口所需遵守

的程序;

(n)考虑起飞、着陆和航路等条件因素进行性能计划的程序;

(o)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询维修记录的合

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１)对所进行的维修工作的描述(或当局方认可时,完成工作

的日期);

(２)如果维修是由运营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需包括维修

人员的姓名;

(３)批准该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p)飞行定位和排班程序;

(q)由运营人发出的或局方要求的有关运行的其他程序和政

策指令.

第９１．８２９条　取酬驾驶员的资格要求和飞行时间限制

(a)为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服务、从运营人处获取报酬的驾

驶员必须满足下列资格要求:

(１)至少持有按照CCAR ６１部颁发的商用驾驶员执照;

(２)根据其所参加的运行的性质,满足本规则其他章和CCAR

６１部中规定的其他相应要求;

(b)为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服务、从运营人处获取报酬的

驾驶员必须满足下列飞行时间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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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何７个连续日历日内不得超过４０小时;

(２)每个日历月内的飞行时间不超过１２０小时;

(３)每个日历年内的飞行时间不超过１４００小时.

K章　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合格审定和运行规则

第９１．９０１条　适用范围

(a)本章规定了对航空器代管人进行运行合格审定和运行管

理的规则.航空器代管人必须经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合格并获得局

方颁发的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方可使用由其代管的航空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私用飞行.

(b)本章第９１．９４１至第９１．９９７条所列的运行标准只适用于

使用下列航空器进行私用载客飞行的航空器代管人:

(１)最大起飞全重５７００千克以上的大型飞机;

(２)涡轮多发飞机;

(３)最大起飞全重２７３０千克以上的大型旋翼机.

(c)本章为使用航空器代管人所提供的航空服务的航空器所

有权人规定了权利和义务.

第９１．９０３条　本章中使用的术语及其解释

在本章中使用的术语解释如下:

(a)航空器代管人,是指为航空器所有权人代管航空器,按照

与所有权人之间签定的多年有效的项目协议为所有权人提供航空

器的运行管理服务,经局方审定取得局方颁发的运行规范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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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b)部分产权项目,是航空器代管人管理航空器的一种组织

方式,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１)代管航空器由一个或一个以上部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并

且至少有一架航空器由不止一个所有权人拥有;

(２)每个所有权人在一架或一架以上代管航空器上拥有至少

一个最低部分产权份额;

(３)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航空器代管人提供;

(４)在所有部分产权所有权人之间签有相互干租交换航空器

的协议;

(５)签定了多年有效的部分产权项目协议,包括部分财产所有

权、部分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和代管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等方面

的内容.

(c)完全产权项目,是航空器代管人管理航空器的一种组织方

式,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１)代管航空器的所有权人对航空器拥有完全产权;

(２)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航空器代管人提供;

(３)签定了多年有效的完全产权项目协议,包括财产所有权、

完全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d)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是在部分产权项目中包含的一种用

于解决航空器调配问题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参加部分产权项目

的每个部分产权所有权人,在需要时可以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其

—８２１—



他所有权人的航空器.

(e)最低部分产权份额,是指按下列要求确定的产权份额:

(１)对于项目所属的固定翼亚音速飞机,等于或大于飞机价值

的十六分之一;

(２)对于项目所属的旋翼机,等于或大于旋翼机价值的三十二

分之一.

(f)航空器所有权人,是指拥有代管航空器的完全产权或代管

航空器至少一个最低部分产权份额,并签署了相应项目协议的个

人或法人.

(g)代管航空器,是指参加完全产权或部分产权项目并在航空

器代管人运行规范中列出的航空器.在完全产权项目中,所有权

人对航空器拥有全部产权;在部分产权项目中,应当有部分产权所

有权人对其拥有至少一个最低部分产权份额,并将之包括在该项

目的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中.

(h)代管服务,是指航空器代管人按照本章中的适用要求向

所有权人提供的管理及航空专业服务,该种服务工作至少包括航

空器运行安全指导材料的建立和修订工作,以及针对以下各项所

提供的服务:

(１)代管航空器及机组人员的排班;

(２)代管航空器的维修;

(３)为所有权人或代管人所使用的机组人员提供训练;

(４)建立和保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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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制定和使用运行手册和维修手册.

第９１．９０５条　运行种类

(a)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申请人可以向局方申请下列一个

或多个种类的运行:

(１)一般私用飞行;

(２)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３)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b)在局方为运行规范申请人颁发运行规范之前,申请人应

当能向局方证明其具有按照本规则中适用于该申请人的规定实施

运行的能力.申请人申请本条(a)款所述的一个或多个运行种类,

应当按照下列要求确定其需遵守的规定:

(１)对于一般私用飞行,应当遵守本章和本规则 A、B、C、D、

E、F、G、L、P和 Q章中的相应条款要求;

(２)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中的相

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M 章的规定;

(３)对于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除遵守本款(１)项所列章

中的相应条款要求外,还应当遵守本规则 N章的规定.

第９１．９０７条　航空器代管人的权利

(a)按照本章审定合格的航空器代管人可以按照局方颁发的

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类、范围、标准以及附加的条件和限制,

本规则中适用于该代管人的条款的要求,以及其他适用法规的要

求实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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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本规则第９１．９０１(b)款所述的航空器、按照本章审定

合格并取得局方颁发的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的航空器代管人,

无需按本规则J章进行审定即可按照其运行规范中批准的运行种

类行使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的权利.

第９１．９０９条　运行规范的申请和颁发

(a)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局方规定的格

式和方法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１)代管人的名称、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

(２)代管人的设施地址,包括代管人主运行基地以及主维修基

地(如设有)的地址;

(３)代管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客户提供的代管服务

的种类和项目;

(４)代管人所具备的相关航空管理经历和资格,表明其有能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客户提供航空器的代管服务;

(５)代管人内部与所列种类的代管服务相关的主要人员的名

单,以及这些人员的航空经历和资格.

(b)申请书应当不迟于计划运行日期之前３０天提交.对于拟

实施本规则第９１．９０１(b)款所述运行的申请人,应当不迟于计划

运行日期之前４５天提交.

(c)初次申请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的申请人,应当在提交申

请书的同时,提交说明计划运行的性质和范围的文件,包括有关证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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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局方在经过运行合格审定之后认为申请人符合下列所有

条件,则为该申请人颁发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

(１)满足本规则所有适用于该申请人的条款的要求;

(２)能够按本规则的规定及其运行规范实施安全运行.

(e)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运行规范:

(１)申请人不符合本条(d)款的要求;

(２)原来颁发给该申请人的运行规范被吊销后未满２年.

第９１．９１１条　运行规范的内容

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包含下列内容:

(a)代管人的名称、住址、邮政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b)代管人与航空器的运行相关的有关设施的地址,如设有

的话,包括其主运行基地和主维修基地的地址;

(c)运行规范的编号;

(d)运行规范的生效日期;

(e)负责监督该代管人运行的局方机构名称或代号;

(f)列明了所有航空器所有权人、航空器型号、国籍标志和登

记标志的最新清单;

(g)批准代管人实施的运行种类、运行区域以及限制和程序;

(h)代管人运行的每型航空器的维修方式和地点;对每架航

空器的维修检查大纲的批准;以及机体、发动机、螺旋桨、旋翼、设

备和航空器应急设备的大修、检验和检查的时限或确定时限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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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对航空器载重和平衡的控制方法的批准;

(j)任何经批准的对本规则特定条款的偏离和豁免;

(k)其他局方认为必要的信息.

第９１．９１３条　运行规范的有效期限

(a)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范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认为全

部失效或部分失效:

(１)运行规范持有人自愿放弃,并将其交回局方;

(２)局方暂扣、吊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该运行规范.

(３)局方暂停或终止该运行规范中全部或部分运行的批准;

(４)航空器代管人没有实施运行规范中批准的一个或多个种

类的运行超过一年,并且没有按本条(b)款要求恢复该一种或多

种运行.

(b)如果航空器代管人运行规范所批准的某种运行连续间断

时间超过一年,只有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局方批准后,方可恢复该种

运行:

(１)在恢复该种运行之前,至少提前７天通知局方;

(２)如果局方决定重新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其能否实施安全

运行,代管人应当在前述７天期间处于能随时接受检查的状态.

(c)当运行规范被暂扣、吊销或因其他原因失效时,运行规范

持有人应当将运行规范交还局方.

第９１．９１５条　运行规范的保存和使用

(a)航空器代管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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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保存运行规范,以备局方检查.

(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保证每个参与运行的人员熟知运行规

范中适用于该人员工作职责的有关规定并遵照执行.

第９１．９１７条　运行规范的修改

(a)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局方可以修改按本章颁发的运行规

范:

(１)局方认为为了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修改;

(２)代管人申请修改,局方认为安全和公众利益允许此种修

改.

(b)除本条(e)款规定的情形外,局方提出修改代管人的运行

规范时,使用下列程序:

(１)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内容,通知代管人;

(２)局方确定一个不少于７天的合理期限,在此期限内,代管

人可以对修改内容提交有关书面资料和意见;

(３)局方在考虑了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后,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航空器代管人:

(i)采用全部修改内容;

(ii)采用部分修改内容;

(iii)撤销所提出的修改内容.

(４)当局方颁发了运行规范的修改项时,修改项在代管人收到

通知３０天后生效,但下列情况除外:

(i)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况,为了安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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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动;

(ii)代管人根据本条(d)款,请求对修改的决定重新考虑.

(c)当代管人申请修改其运行规范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代管人应当至少在计划的运行规范修改生效日期前１５天

提交修改其运行规范的申请书.

(２)申请书应当以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提交.

(３)在考虑了提交的所有材料后,局方将作出下列决定之一并

通知航空器代管人:

(i)接受所申请的全部修改;

(ii)接受所申请的部分修改;

(iii)拒绝所申请的修改.此时,代管人可按本条(d)款规定请

求局方对其拒绝决定进行重新考虑.

(４)如果局方批准了修改,在与代管人就其修改的贯彻问题进

行协调后,修改项在局方批准的日期生效.

(d)当代管人对局方关于运行规范修改项的决定提出重新考

虑请求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１)代管人应当在收到局方拒绝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或

在收到局方提出修改其运行规范的通知后３０天之内,向民航局提

出对该决定进行重新考虑的请求.

(２)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则局方颁发

的任何修改暂停生效,除非局方发现,根据本条(e)款,存在紧急情

况,为了安全需要立即行动.

—５３１—



(３)如果重新考虑的请求不是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的,那么应当

使用本条(c)款的程序.

(e)如果局方发现,存在危及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

使得本条规定的程序不能实行,或按程序进行将违背公众利益,则

可采取下列措施:

(１)局方将修改运行规范,并使修改项在代管人收到该修改通

知的日期立即生效.

(２)在发给代管人的通知中,局方将说明原因,指出存在危及

安全、需要立即行动的紧急情况,或者指出修改推迟生效将违背公

众利益的情况.

第９１．９１９条　航空器所有权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之间的代管

协议

航空器所有权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之间应当签署一份包含以下

内容的协议:

(a)要求航空器代管人确保其在实施完全产权项目或部分产

权项目时遵守本章所有适用规定.

(b)航空器所有权人或其委派的代表有权检查代管人与运行

安全有关的各种记录.

(c)航空器所有权人或其委派的代表有适当的权力进行运行

安全方面的审核.

(d)委托航空器代管人作为航空器所有权人的代理机构.对

于局方发送给航空器所有权人的与项目有关的通告,指定代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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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收这些通告的唯一机构,并且同意局方只将这些通告发送给

作为产权所有权人代理人的航空器代管人.代管人有义务将该通

告转告航空器所有权人.

第９１．９２１条　航空器所有权人使用代管航空器

(a)航空器所有权人不得使用代管航空器从事以取酬或出租

为目的的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从事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之外的商用

飞行时,航空器所有权人必须持有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

(b)航空器所有权人使用代管航空器实施私用飞行时,不得

收取本规则第９１．１００１条(d)款规定之外的费用.

(c)在部分产权项目中,部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一架代管航空

器的最低部分产权份额后,在整个多年有效的项目协议生效期间,

所有权人使用代管航空器的小时数之和不得超出该所有权人所拥

有的产权份额所对应的小时数.

第９１．９２３条　航空器所有权人的航空器使用控制责任

(a)如果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局方即认为航空器所有权人对代

管航空器具有使用控制权:

(１)航空器所有权人按照第９１．９１９至第９１．９２５条规定的限

制,具有控制代管航空器的权利;

(２)航空器所有权人已经发出了使用代管航空器载运其指定

的乘客或物品的指令;

(３)代管航空器正在载运前款所述的乘客或物品.

(b)当代管航空器被用于管理目的,如进行演示飞行、调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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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修飞行或训练飞行,并且在航空器上未载运所有权人指定的

乘客或物品时,航空器所有权人不具有运行控制权.

(c)对代管航空器进行运行控制的航空器所有权人应当对遵

守本规则的所有适用规定负责,包括所有与本次飞行有关的飞行

和适航规定.航空器所有权人可以委托代管人来完成部分或所有

实施航空器运行所需进行的工作,也可以借助代管人的航空专业

技能和管理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器所有权人和航空器代管人

应当共同在遵守规章方面对局方负责.

第９１．９２５条　航空器所有权人对运行控制责任的理解和确

认

(a)在航空器所有权人和航空器代管人之间首次签订项目代

管服务协议,或者重新签定或续签了这一协议时,代管人应当向所

有权人阐明其在运行控制方面的责任,航空器所有权人应当完全

理解其责任范围并签注一份认可其责任的确认书.确认书应当与

项目代管服务协议附在一起.航空器所有权人应当在确认书中声

明,所有权人在按照本规则的规定使用代管航空器时,认为其对所

使用的航空器进行了控制,并且完全清楚其在该项目中的运行控

制责任.确认书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的声明:

(１)航空器所有权人有责任确保遵守运行规范和所有适用规

定;

(２)如果违反规定,航空器所有权人有可能受到局方的处罚;

(３)如果发生伤害人身或财产的飞行事故,航空器所有权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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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承担重要责任.所有权人的签字表明该所有权人已经阅

读、理解并接受确认书中所载的关于其运行控制责任的内容.

(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确保所有权人及其委任的代表能够查

阅确认书.航空器代管人还应当确保局方能够查阅所有代管航空

器的确认书.

第９１．９２７条　航空器代管人在确保遵守规章方面的责任

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提供良好的项目代管服务,以保证所有权

人在进行运行控制的运行中遵守本规则中所有适用规定.

第９１．９２９条　检查和监察的实施

(a)除航路监察外,局方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对航空器代管

人进行检查或监察,以确定该代管人是否符合本规则和局方为其

颁发的运行规范的有关要求.

(b)航空器代管人必须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保存运行规范,

以备局方检查;

(２)除航路监察外,应当能随时接受局方的检查或监察.如果

预先得到局方进行航路监察的通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允

许局方进行航路监察.

(c)由航空器代管人指派的负责管理文件的人员必须保证能

随时向局方提供这些文件.

(d)局方可以根据检查或监察的结果,确定航空器代管人是否

有资格继续持有其运行规范.航空器代管人如不能应局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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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局方提供运行规范或任何规定的记录、文件或报告,将成为局方

暂扣、吊销其运行规范或中止其部分运行规范批准的依据.

第９１．９３１条　内部安全报告程序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建立一套内部安全报告程序,在代管人

内部培养一种当事人不用过分担心遭受惩罚的安全氛围.

(b)航空器代管人必须建立一套对航空器可能发生的事故或

事故征侯做出反应的程序.

第９１．９３３条　运行手册要求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为其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其他地面

工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并按照实际情况对手册进行及时更新.

运行手册应当包括能被局方接受的政策和程序.如果局方认为由

于代管人的运行规模较小,没有必要为其飞行、维修或其他地面工

作人员制定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的某些部分,则可以批准代管人

偏离本条要求.

(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

地点保存一份运行手册.

(c)按照本条(a)款制定的运行手册中的规定不得违反任何适

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在国外实施运行时涉及的外国法规和

代管人的运行规范.

(d)实施运行的飞行、维修和其他地面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一套

运行手册或运行手册中与其工作相关的部分,代管人还应当为负

责管理该代管人的局方机构提供一套手册.每位工作人员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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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管人新增的或更改的内容及时更新他们的运行手册.

(e)除本条(f)款规定的情况外,代管人的每架航空器在离开

其主运行基地时应当携带运行手册中供相应的飞行、维修和其他

地面工作人员使用的相关部分.

(f)如果对航空器的检查或维修是在备有代管人运行手册的

指定维修站进行的,则在飞往这些指定维修站时不需要随机携带

运行手册.

(g)必须在作过更改的每个运行手册页面上标明最近一次更

改的日期和版次.

第９１．９３５条　代管人运行手册的内容

除经局方批准外,航空器代管人必须按照其实际的运行情况,

在运行手册中包括以下内容:

(a)确保遵守航空器载重和平衡限制的程序;

(b)代管人的运行规范或运行规范相关部分的摘录,包括经

批准的运行区域、批准使用的航空器、机组的组成以及批准的运行

种类;

(c)事故报告程序;

(d)确保机长了解航空器已经完成要求的适航检查、符合相关

维修要求并得到重返运行批准的程序;

(e)报告和记录机长在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发现的机械不

正常情况的程序;

(f)机长确认上次飞行中发现的机械不正常情况或缺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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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或推迟修复的程序;

(g)机长在航空器需要的非计划地点进行维修、预防性维修和

获取服务时需要遵守的程序;

(h)仪表或设备不工作时的运行程序,以及特定类型的运行

所需的设备在航路上发生故障或失效时,判断是否放行或继续飞

行的程序;

(i)航空器加油、清除燃油污染、防火(包括静电防护),以及加

油期间管理和保护乘客所需遵守的程序;

(j)机长按第９１．１０１９条的要求对乘客进行安全讲解时需遵

守的程序;

(k)确保遵守应急程序的程序,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每个机组

必需成员的职责分工和应急撤离时的职责分工;

(l)如适用,经批准的航空器检查大纲;

(m)紧急情况下将需要他人协助的乘客撤离至出口所需遵守

的程序;

(n)考虑起飞、着陆和航路等条件因素进行性能计划的程序;

(o)如果代管人使用本规则９１．９４７(c)款规定的缩短的跑道

使用长度,则应当包含经批准的目的地机场分析,该机场分析应当

包含建立超过本规则９１．９４７(b)款允许范围的目的地机场跑道余

度的程序.该程序必须依据航空器制造商为相应的跑道条件公布

的航空器性能数据,并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１)驾驶员的资格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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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由航空器制造商提供的包括正常、非正常和紧急程序的性

能数据;

(３)机场设施和地形;

(４)跑道状况(包括污染状况);

(５)机场或地区气象报告;

(６)需要时,适当增加的跑道余度.

(p)以局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建立的保存和查询维修记录的合

适系统(可以使用电子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１)对所进行的维修工作的描述(或当局方认可时,完成工作

的日期);

(２)如果维修是由运营人单位以外的人员实施的,需包括维修

人员的姓名;

(３)批准该维修工作的人员的姓名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q)飞行定位和排班程序;

(r)由代管人发出的或局方要求的有关运行的其他程序和政

策指令.

第９１．９３７条　记录保存

(a)航空器代管人必须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局方批准的其他地

方保存以下资料,并处于能随时接受局方检查的状态:

(１)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范;

(２)一份最新的清单,列出局方按照本章审定后批准其在运行

中使用的航空器、每架航空器经装备可以实施的运行(如 M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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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P５/１０、RVSM 等)以及每架航空器的所有权人;

(３)航空器代管人为运行中所使用的每位驾驶员单独建立的

记录,该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i)驾驶员的姓名;

(ii)驾驶员持有的执照(类别和编号)和等级;

(iii)详尽的驾驶员航空经历,包括各种训练、考试和检查的实

施时间和结果,以用于判断驾驶员在本规则运行中驾驶航空器的

资格;

(iv)驾驶员当前的职责和被委派执行该职责的日期;

(v)驾驶员持有的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限和级别.

(b)对于使用本规则９１．９０１(b)款所述航空器的航空器代管

人,还需保存下列资料:

(１)对于运行中所使用的每位驾驶员的个人记录,除本条(a)

(３)项所列各项外,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i)按照本章要求进行资格检查与熟练检查的日期和结果,以

及在这些检查和考试中所飞的航空器的型号;

(ii)对驾驶员飞行时间的详细记录,以判断该驾驶员是否遵

守本章有关飞行时间限制的规定;

(iii)批准该驾驶员在该机型上担任机组成员的由飞行检查员

签字的证明;

(iv)任何由于健康原因或丧失职业资格而解除驾驶员职责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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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按照本章要求,针对驾驶员所执行的运行的类型所进行的

初始、转机型、升级训练和定期复训的完成日期.

(２)对于运行中所使用的乘务员的个人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i)乘务员的姓名;

(ii)乘务员训练的日期和结果.

(c)航空器代管人必须将本条(a)(２)项要求的记录保存至少

６个月,必须将本条(a)(３)项和(b)款要求的记录保存至少１２个

月.如果使用的飞行人员不再参与该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本条

(a)(３)项和(b)款要求的记录从该飞行人员退出运行之日起保存

至少１２个月.

(d)在航空器起飞前,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制定装载舱单,并对

其准确性负责.机长在收到并核实装载舱单后方可起飞.舱单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乘客人数;

(２)装载后航空器的总重;

(３)该次飞行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

(４)重心限制;

(５)装载后的航空器重心,但如果航空器根据装载表或其他经

局方批准的方法进行装载,能够确保装载后的航空器重心不会超

出批准的限制,则不需要计算真正的重心.在这种情况下,需在舱

单上注明,根据装载表或其他经批准的方法,该航空器的重心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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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内;

(６)航空器的登记号;

(７)本次飞行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８)机组成员的姓名及其机组职位.

(e)航空器的机长应当将一份完整的舱单随飞机携带至目的

地.代管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另一局方同意的地点保留舱单

至少３０个日历日.

(f)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为每次飞行提供一份书面文件,在文件

中声明该次飞行由哪一方进行运行控制.机长应当将上述文件随

飞机携带至目的地.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另一局

方同意的地点保留该文件至少３０个日历日.

(g)本条要求的记录必须以书面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式保

存.

(h)经局方按照 CCAR １２１部或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

章审定合格的的航空器代管人,可以使用符合 CCAR １２１部或

其他相应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所要求的记录来满足用于本条和

第９１．９９５条的要求.

第９１．９３９条　本章后续条款的适用性

本规则第９１．９４１条至第９１．９９７条仅适用于使用本规则９１．９０１

(b)款所述航空器的航空器代管人.

第９１．９４１条　航空器排班和飞行定位要求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建立并使用航空器排班和放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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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建立一套确定运行中航

空器位置的系统:

(１)该系统至少能够为代管人提供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所

要求的信息;

(２)如果航空器失踪或未能按预达时间到达目的地,能及时通

知局方或相关搜寻救援机构;

(３)如果在无法保持通信联络的偏远地区实施飞行,该系统能

向代管人提供重新建立无线电或电话通信联络的地点、日期和预

计时间.

(c)有关飞行定位资料应当存放在代管人的主运行基地或代

管人指定的其他地方,直至飞行结束.

第９１．９４３条　必需的运行信息

(a)对于所有航空器代管人的飞行,代管人必须为驾驶员提供

下列资料.这些资料必须保持最新有效的状态,以恰当、适用的形

式编制,并且放置在驾驶员可以从其驾驶座位上易于取用的地方:

(１)驾驶舱检查单;

(２)对于多发航空器或带可收放起落架的航空器,按适用情况

包含本条(c)款要求的程序的驾驶舱应急检查单;

(３)至少一套相关的航空图表;

(４)对于仪表飞行规则运行,至少一份适用的航路、终端区以

及进近航图.

(b)本条(a)(１)项要求的驾驶舱检查单中应当按照以下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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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列出检查项目:

(１)开车前;

(２)起飞前;

(３)起飞后;

(４)着陆前;

(５)着陆后;

(６)关车.

(c)本条(a)(２)项要求的驾驶舱应急检查单应当按适用情况

包含以下方面的程序:

(１)对燃油、液压、电气和机械系统的应急操作;

(２)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应急操作;

(３)发动机失效程序;

(４)其他保证安全所需的应急程序.

第９１．９４５条　对乘客的安全简介

(a)除本条(f)款规定的情况外,在载运乘客的代管航空器起

飞之前,机长应确保航空器上所有乘客得到下列内容的口头简

介:

(１)何时、何地和在何种情况下禁止吸烟.该简介应当包含如

下申明: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要求乘客遵守信号灯和标牌给出

的禁止吸烟信号,禁止在厕所内吸烟,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

令;

(２)何时、何地和何种情况下应当系紧安全带和肩带(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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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该简介应当包括如下申明: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要求乘客遵

守信号灯给出的系紧安全带的信号,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令;

(３)在起飞和降落前调直椅背;

(４)乘客登机门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方法;

(５)救生设备的位置;

(６)本规则第９１．１００９条对跨水飞行要求的漂浮装置的使用

和迫降程序;

(７)航空器上氧气设备的正常和应急使用方法;

(８)手提灭火器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b)除本条(f)款规定的情况外,在载运乘客的代管航空器起

飞之前,机长应确保每一位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迅速到达出口的人

员和该人员的护理人员都被清楚地告知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撤离航

空器的程序.

(c)本条(a)和(b)款要求的口头简介应当由机长或其他机组

成员作出.

(d)本条(a)款要求的口头简介可以用经批准的录音播放装置

播放,但必须使每位乘客在正常噪音水平环境下能清晰地听到.

(e)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将本条(a)款要求的口头简介的内容印

制在卡片上,这些卡片必须放置在航空器上方便每位乘客取用阅

读的地方.卡片的制作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适用于所使用的航空器;

(２)包括紧急出口的示意图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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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包括紧急设备的使用方法.

(f)对于在该架航空器的上一航程中已接受此简介的乘客,可

以不再进行本条(a)和(b)款要求的口头简介.

第９１．９４７条　大型运输类涡轮飞机的着陆限制

(a)在大型运输类涡轮飞机起飞前,应当在考虑到至目的地机

场或备降机场的飞行中正常的燃油和滑油消耗后,使飞机到达时

的重量不超过该飞机飞行手册中针对该目的地机场或备降机场的

标高以及着陆时预计的环境温度所确定的着陆重量.

(b)除本条(c)款规定外,大型运输类涡轮飞机起飞前,应当在

考虑到飞行中正常的燃油和滑油消耗后,使该飞机到达目的地时

的重量,根据飞机飞行手册中针对该目的地机场的标高和预计着

陆时刻当地风的情况所规定的着陆距离,允许其在预定的目的地

机场的着陆跑道上,由超障面与该跑道交点上方１５米(５０英尺)

处算起,在跑道有效长度的８５％以内作全停着陆.为确定在目的

地机场的允许着陆重量,作以下假定:

(１)飞机在静止大气中在最理想的跑道上以最理想的方向着

陆;

(２)考虑到可能的风速、风向和该飞机的地面操纵特性,以及

考虑到诸如着陆助航设备和地形等其他条件,飞机在最适宜的跑

道上着陆.

(c)可以允许飞机低于按照本条(b)款规定的跑道余度确定的

起飞重量起飞,但这样的运行必须在代管人运行手册内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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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分析中得到许可,并选取一个符合本条(d)款标准的备降机

场.

(d)对于为大型运输类涡沦飞机选择的备降机场,飞机在该机

场的着陆跑道着陆时,按照本条(b)款的假设,由超障面与跑道交

点上方１５米(５０英尺)处算起,应当能够在跑道有效长度的８５％

以内作全停着陆.

(e)在有关的气象报告和预报表明目的地机场跑道在预计着

陆时刻可能处于湿滑状态时,该目的地机场的有效跑道长度应当

至少为本条(b)款所要求的跑道长度的１１５％,否则该飞机不得起

飞.如果在湿滑跑道上的实际着陆技术证明,对特定型号的飞机,

已经批准了某一较短但决不小于本条(b)款要求的着陆距离,并

且已经载入飞机飞行手册,则可以按照手册的要求执行.

第９１．９４９条　仪表飞行规则的起飞、进近和着陆最低标准

(a)在代管航空器上实施飞行的驾驶员必须确认符合下列条

件,方可在所飞机场实施仪表进近程序:

(１)该机场具有由局方批准的气象服务机构管理的气象报告

设施,或者由局方批准的其他气象信息源;

(２)由前款所述的气象报告设施发布的最新天气报告中,包括

了目的地机场当前的当地高度表设定值.如果不能提供当地高度

表设定值,驾驶员可以使用进近图上标明的可替代使用的高度表

设定值.

(b)制作飞行计划时,如果目的地机场没有本条(a)(１)项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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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象报告设施,驾驶员必须指定一个设有符合本条(a)(１)项标

准的气象报告设施的机场作为备降机场.

(c)对于涡轮动力的航空器,如果航空器的机长在该型别航空

器上担任机长的飞行经历时间不足１００小时,则其 MDA(或DH)

和能见度最低标准应当是在局方公布的或代管人运行规范中规定

的最低标准之上增加３０米和８００米.但对于用作备降机场的机

场,该标准不超过该机场规定的云底高度和能见度最低标准.

(d)如果机场天气条件达到或高于起飞最低标准但低于仪表

飞行规则着陆最低标准,则必须在离该机场一小时飞行时间(正常

巡航速度和静风条件下)的距离范围内选择起飞备降机场,否则不

得从该机场起飞.

(e)进行仪表飞行规则起飞、进近和着陆的驾驶员必须遵守所

飞机场的仪表进近程序和最低天气标准.

第９１．９５１条　某些航空器的运行验证试飞

(a)航空器代管人在首次使用适航合格审定为双驾驶员的航

空器实施运行之前,应当使用该航空器在按本规则实施的运行中

进行至少２５小时的运行验证试飞.该试飞应当包括下列各项试

飞内容:

(１)如需获得夜间飞行的批准,需进行５小时夜间飞行;

(２)如需获得仪表飞行的批准,需进行５次在模拟或真实条件

下的仪表进近程序飞行;

(３)按照局方要求,进入一定数量的航路机场.

—２５１—



(b)对于首次引进涡沦喷气飞机的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使用

涡轮喷气飞机在按本规则实施的运行中进行至少２５小时的运行

验证试飞.该试飞应当包括下列各项试飞内容:

(１)如需获得夜间飞行的批准,需进行５小时夜间飞行;

(２)如需获得仪表飞行的批准,需进行５次在模拟或真实条件

下的仪表进近程序飞行;

(３)按照局方要求,进入一定数量的航路机场.

(c)除试飞必需的人员或局方指定的观察人员外,航空器代管

人不得在进行运行验证试飞的航空器上载运乘客.进行运行验证

试飞的航空器可以同时用于训练飞行.

(d)当局方认定在特定的环境下代管人无需完全遵守本条要

求时,局方可以批准代管人偏离本条要求.

第９１．９５３条　控制运行人员滥用药物或酒精的方法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向为其服务的飞行机组成员、乘务员、

飞行教员和维修人员提供关于药物和酒精摄入方面的培训,否则

不得允许这些人员参加运行工作.

(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向航空器所有权人表明,代管人对运

行人员进行了药物和酒精摄入方面的培训,并实施了相关的检测

计划.在代管人实施检测计划后,应当定期向航空器所有权人公

布检测的内容,包括被检测的药物或酒精的名称、被检人员的姓

名、检测的类型(如雇佣前检测、抽样检测、嫌疑检测、事故后检测、

复职检测和跟踪检测等)和检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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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９５５条　航空人员配备和使用要求

(a)参加代管航空器运行的机组成员,应当符合本规则第９１．９５９

条的要求和其他相关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要求.代管人必须对

所使用的机组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

(b)航空器代管人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为代管航空器配备数

量充足的驾驶员.如果局方认为代管人所配备的驾驶员数量不能

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可以要求代管人增加驾驶员或限制其飞行

频次:

(１)代管航空器的数量;

(２)代管人对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的规定,必须保证驾驶员

满足本规则第９１．９６３到第９１．９６７条的要求;

(３)驾驶员的假期;

(４)实施运行的效率;

(５)训练时间.

(c)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提前公布驾驶员和乘务员的排班计划,

以确保机组成员遵守第９１．９６３和第９１．９６５条中关于飞行、值勤

和休息时间的要求.

(d)除经局方特殊批准外,航空器代管人在使用代管航空器进

行私用载客飞行时,应当在机组成员中配备两名合格的驾驶员,包

括一名航空器机长和一名副驾驶.

(e)在代管航空器运行期间,应当由训练合格的飞行排班或飞

行放行人员履行排班和放行职责.

—４５１—



第９１．９５７条　新雇佣驾驶员的安全记录审查

在驾驶员参加代管航空器的运行之前,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得

到下列资料:

(a)有关下列方面的局方记录:

(１)有效的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型别等级;

(２)有效的体检合格证;

(３)违反民用航空法规后受到处罚的情况.

(b)如果该驾驶员在前五年期间在其他单位担任过驾驶员,

由该单位为其建立的个人记录.该记录应当包括:

(１)机组成员记录;

(２)关于使用药物方面的记录和疾病康复记录;

(３)关于摄入酒精方面的记录;

(４)其他个人记录,包括各种证书、等级、航空经历、体检合格

证的有效日期和级别等.

第９１．９５９条　飞行机组的经历和资格要求

(a)在代管航空器的私用载客运行中担任机长、副驾驶和客舱

乘务员的人员应当满足以下技术和经验要求:

(１)在 VFR飞行中担任机长的驾驶员,其总飞行经历时间应

当不少于５００小时;在IFR飞行中担任机长的驾驶员,其总飞行

经历时间应当不少于１２００小时.

(２)代管航空器的机长和副驾驶应当至少持有商用驾驶员执

照、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仪表等级.对于具备型别等级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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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的机长应当持有型别等级.

(３)对于航空器代管人在运行中使用的乘务员,应当接受代管

人提供的适当训练.

(b)如果局方在考虑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模和范围之后,

认为其机组成员能有效履行与其职位相应的职责,局方可以批准

代管人偏离本条(a)款的要求.

第９１．９６１条　驾驶员的使用限制和搭配要求

(a)如果副驾驶在所飞机型上的飞行经历时间少于１００小时,

并且机长不具备飞行检查员或飞行教员资格,则在下列情况下,应

当由机长完成所有起飞和着陆:

(１)在局方或代管人规定的特殊机场;

(２)机场的最新气象报告中有效能见度值等于或小于１２００米

(３/４英里),或跑道视程(RVR)等于或小于１２００米(４０００英尺).

(３)所用跑道有水、雪、雪浆或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情况;

(４)所用跑道的刹车效应据报告低于“好”的水平;

(５)所用跑道的侧风分量超过７米/秒(１５海里/小时);

(６)在机场附近据报告有风切变;

(７)机长认为需谨慎行使机长权力的任何其他情况.

(b)在安排飞行机组搭配时,应当至少有一名驾驶员在该型

飞机上具有７５小时的飞行经历时间.但在下列情况下,局方可根

据航空器代管人的申请,使用对其运行规范作适当增补的方法,批

准偏离本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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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审定合格的航空器代管人没有雇佣任何符合本款最低

要求的驾驶员;

(２)航空器代管人在其机群中增加了以前未在其运行中使用

过的某种型别飞机;

(３)航空器代管人建立了新的基地,指派到该基地的驾驶员需

要在该基地运行的飞机上取得资格.

第９１．９６３条　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要求

(a)对于有关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要求的条款,使用下列术

语解释:

(１)扩编飞行机组,是指配备三名驾驶员的机组.

(２)日历日,是指按世界协调时或当地时间划分的一个时间

段,从当日零点到次日零点之间的２４小时.

(３)值勤期,是指机组成员在接受代管人安排的飞行任务后,

从报到时刻开始,到解除任务时刻为止的连续时间段.

(４)运行延误,是指由于出现恶劣的气象条件、飞机设备故障、

空中交通管制不畅等代管人或飞行机组无法控制且预先没有得知

的客观原因而导致的延误.

(５)多时区飞行,在北纬６０度和南纬６０度之间,连续向东或

向西跨越不少于５个时区的飞行.

(６)休息期,是指从机组成员到达休息地点起,到为执行下一

次任务离开休息地点为止的连续时间段,在该段时间内,航空器代

管人不得为该员安排任何工作和给予任何干扰.代管人将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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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运送到执行飞行任务的机场,或将其从解除任务的机场运送回

驻地,这些路途上所耗费的时间不应当被认为是休息期的组成部

分.

(b)参加代管航空器飞行的飞行机组成员应当符合本规则第

９１．９６３和第９１．９６５条对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的规定.

(c)在飞行任务预计结束时间之前２４小时内,应当为飞行机

组成员提供至少１０个连续小时的休息期.

(d)由于运行延误需延长值勤时间或飞行时间时,应当得到代

管人的批准并得到飞行机组的同意,且不得超出本规则第９１．９６５

条规定的最高限制.

(e)当待命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认为执行该次飞行

将违反本规则的飞行、值勤和休息要求时,飞行机组成员可以拒绝

执行该次飞行任务.

第９１．９６５条　飞行机组的飞行、值勤和休息时间要求

(a)航空器代管人为飞行机组成员安排飞行时,应当保证飞行

机组成员的总飞行时间(含所有飞行时间,如训练、调机飞行等)满

足下列要求:

(１)任何７个连续日历日内不得超过４０小时;

(２)任一日历月内不得超过１２０小时;

(３)任一日历年内不得超过１４００小时.

(b)对于含一名或两名驾驶员的飞行机组,其飞行、值勤和休

息时间安排应当满足下列表格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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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排班 运行延误后

飞行前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０小时 不少于１０小时

值勤时间 不超过１４小时
可超过１４小时

不超过１６小时

飞行时间 不超过１０小时
可超过１０小时

不超过１２小时

飞行后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０小时 不少于１２小时

多时区飞行后的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４小时 不少于１８小时

　　(c)对于含三名驾驶员的扩编飞行机组,其飞行、值勤和休息

时间安排应当满足下列表格中的要求:

正常排班 运行延误后

飞行前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０小时 不少于１０小时

值勤时间 不超过１８小时
可超过１８小时

不超过２０小时

飞行时间 不超过１４小时 不超过１６小时

飞行后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４小时 不少于１８小时

多时区飞行后的休息时间 不少于１８小时 不少于２４小时

　　第９１．９６７条　驾驶员的理论检查和熟练检查要求

(a)参加代管航空器运行的驾驶员,应当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

通过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表或代管人内部经局方批准的飞行

检查员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理论检查(笔试或口试):

(１)本规则、CCAR ６１部和其他适用的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的内容;

(２)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范和运行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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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驾驶员所飞机型的动力装置、主要部件和系统、主要附件、

性能和操作限制、标准和紧急操作程序以及经批准的操作手册或

等效资料中的内容;

(４)针对驾驶员所飞机型,保证驾驶员遵守起飞、着陆和巡航

过程中的重量和平衡限制的方法;

(５)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驾驶员被批准的权利相适应的导航

方法和导航设备的使用,包括在适用时,对仪表进近设施和程序的

熟悉;

(６)空中交通管制程序,包括在适用时,对仪表飞行规则程序

的熟悉;

(７)一般气象学知识,包括关于锋面系统、结冰、雾、雷暴和风

切变的知识,以及在适用于代管人的运行时,关于高空天气的知

识;

(８)关于下列各项的程序:

(i)识别和避让恶劣天气;

(ii)进入恶劣天气时的脱离方法,包括脱离低空风切变的方

法(对旋翼机驾驶员不作要求);

(iii)靠近雷暴或穿越雷暴区(包括最佳穿越高度),颠簸(包括

晴空颠簸),结冰,冰雹和其他危险天气环境;

(９)在适用时,新的设备、程序和技术.

(b)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代管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在其所飞

级别或型别(如有型别)的航空器上通过由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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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或代管人内部经局方批准的飞行检查员实施的熟练检查,以

确定驾驶员是否具备驾驶该型别或级别航空器的实际能力.熟练

检查的内容包括初始颁发相应的驾驶员执照和等级所需进行的实

践考试中要求的动作和程序.

(c)实施理论检查或熟练检查的人员必须能够确信,接受检查

的驾驶员已熟练掌握相应的知识、程序和动作,没有遗留任何可能

危及航空器安全的缺陷.

(d)实施检查的局方监察员、局方委任代表或代管人内部经局

方批准的飞行检查员负责为通过检查的驾驶员作出能力证明,并

将之记录在航空器代管人的驾驶员个人记录中.

(e)经局方批准后,全部或部分熟练检查项目可以在飞行模拟

机或其他相应的飞行训练器中完成.对于有飞行模拟机的航空

器,航空器代管人应当确保驾驶员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在飞行模拟

机上完成的训练课程.

第９１．９６９条　客舱乘务员的检查要求

参加代管航空器运行的客舱乘务员,应当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

通过由航空器代管人组织的检查,表明其在下述方面具备足够的

知识和能力:

(a)机长的权力;

(b)处理乘客事务,包括处理神经错乱的或其行为可能危及

安全的乘客时需遵守的程序;

(c)在航空器迫降和紧急撤离时,如需帮助那些需要他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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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快速撤至出口的人员,机组成员的责任和分工;

(d)对乘客所作的安全讲解;

(e)手提灭火器与其他紧急设备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f)客舱中的设备和控制开关的正确使用方法;

(g)乘客氧气装置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h)所有正常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包括撤离滑梯

和绳索的使用方法;

(i)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手册中规定的,在紧急情况时需他人

帮助方可快速撤至出口的人员的就座方法.

第９１．９７１条　关于机组成员检查的补充规定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严格控制机组成员参加本章要求的检

查的周期,检查应当按照检查周期在固定的日历月内完成.对于

在要求进行检查的那个日历月之前一个或之后一个日历月内完成

检查的驾驶员,可被视为在所要求的那个日历月完成了检查.

(b)如果参加熟练检查的驾驶员未能圆满完成规定的动作,

实施检查的人员可以在实施检查飞行的同时对该驾驶员进行附加

训练.除了需要重复先前未通过的动作外,检查人员可以要求该

驾驶员重复其他认为有必要实施的动作,以判断该驾驶员的真实

水平.如果参加检查的驾驶员不能通过检查,航空器代管人不得

允许该驾驶员参加运行,直至其通过下一次同样的检查.

第９１．９７３条　对航空器代管人实施人员训练的基本要求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符合下列关于其人员训练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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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训练大纲的制定、使用和修订需满足本章相应条款的要

求,确保机组成员、飞行教员、飞行检查员和经指派担负危险品运

输和处理职责的人员能得到充分的训练.训练大纲应当得到局方

的批准.

(２)为训练提供足够的地面训练设施和飞行训练设施.

(３)对于每一型别飞机以及在该飞机型别范围内的各种改型,

提供实施本规则训练和检查所需的合适的训练资料、试题、表格、

指南、程序,并使其保持现行有效.

(４)提供足够的地面教员、飞行教员、飞行模拟机教员和航空

检查人员,以实施所要求的训练和检查.

(b)对应当进行定期复训的机组成员,在要求进行训练的那

个日历月之前一个或之后一个日历月中完成训练的,被视为在所

要求的那个日历月中完成了训练.

(c)负责每一阶段训练或检查的每个教员或航空检查人员,在

完成这些训练或检查后,应当对训练或检查合格的机组成员、飞行

教员或航空检查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作出合格证明.

这种合格证明应当作为该人员个人记录的一部分.

(d)适用于一个以上飞机型别或机组成员位置的训练科目,如

果已在其中某一型别或某一机组成员位置上完成了该训练科目,

则这些科目在以后的训练中,除定期复训之外,不需要重复训练.

(e)经局方批准后,航空器代管人可以在其按训练大纲实施的

训练中使用飞行模拟机和飞行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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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为飞行的每个阶段建立有效的机组管

理方法,包括保证机组成员完成所有适用于机组成员的机组资源

管理训练.

第９１．９７５条　关于人员训练的特殊规定

(a)经局方批准后,航空器代管人可以根据训练合同,使用下

列训练中心为其人员提供本章所要求的训练、考试和检查:

(１)按CCAR １２１部审定合格的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或其

他经局方审定合格的从事公共航空运输的航空运营人运行的训练

中心;

(２)其他航空器代管人运行的训练中心;

(３)经局方批准的其他训练中心.

(b)本条(a)款所述的训练中心应当经局方审定合格,并得到

局方同意其为其他单位提供训练服务的批准.训练中心应当具备

符合本章要求的训练设施、设备和训练课程,并具有足够的教员和

航空检查人员,能为航空器代管人提供本章规定的训练、考试和检

查.

第９１．９７７条　训练大纲及其修订的批准

(a)申请训练大纲及其修订的批准时,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向局

方提交按本章要求制订或修订的训练大纲,以及局方要求的相关

资料.

(b)对于符合本章要求的训练大纲或其修订,局方以书面形

式作出批准后,航空器代管人即可依照该大纲进行训练.局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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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过程中对该训练大纲的训练效果作出评估,并指出应当予以

纠正的缺陷.

(c)当局方认为,为了使已经获得批准的训练大纲继续保持良

好训练效果,应当对其作某些修订时,则航空器代管人在接到局方

的通知之后,应当对大纲进行相应的修订.航空器代管人在接到

这种通知后３０天之内,可向局方提出重新考虑的请求.在对重新

考虑的请求未作出决定的期间,上述局方通知暂停生效.但是,如

果局方认为出于安全考虑应当使修订立即生效,局方可以在向航

空器代管人说明原因后,要求其立即对训练大纲作出修改.

第９１．９８１条　对机组成员的总体训练要求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制定、使用和修订驾驶员训练大纲并得

到局方批准,当在运行中使用客舱乘务员时,还应当制定、使用和

修订客舱乘务员训练大纲并得到局方批准.训练大纲应当与每个

驾驶员和客舱乘务员被指派参加的运行相适应,并且保证驾驶员

和客舱乘务员经适当训练后能够达到本规则第９１．９６７条至第

９１．９７１条中对理论知识和飞行技能的要求.

(b)机组成员在参加运行前１２个日历月内,应当针对所飞航

空器的型别或级别、该成员在航空器上的职位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按照训练大纲完成首次训练或定期复训,否则不得作为机组必需

成员参加实际飞行.

(c)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根据机组成员的具体任务,在训练大纲

中为其提供下列地面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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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于新招聘的机组成员,提供至少包括下列内容的基础教

育地面训练:

(i)机组成员的职责;

(ii)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的相应内容;

(iii)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规范中的内容;

(iv)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手册中的相应部分.

(２)按照适用情况,本规则第９１．９８７条和第９１．９８９条规定的

地面训练.

(３)本规则第９１．９８３条规定的应急生存训练.

(d)训练大纲中应当按照适用情况,为机组成员提供本规则

９１．９８７(b)款规定的飞行训练.

(e)训练大纲中应当提供本规则第９１．９９１条规定的定期复训

地面和飞行训练.

(f)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为参训的驾驶员和客舱乘务员提供适

应实际运行的现行有效的学习材料.

(g)除本条以上规定的训练内容外,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根据本

单位的具体情况,在训练大纲中增加必要的地面和飞行训练内容,

以确保每一机组成员达到下列要求:

(１)对于所服务的每架航空器、每个机组成员工作位置、每种

运行,持续保持充分的训练和近期熟练水平;

(２)对新的设备、设施、程序和技术,包括对航空器的改装,具

有合格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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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９８３条　机组成员的应急生存训练

(a)机组必需成员应当针对所飞飞机的型别、布局及所实施的

每种运行,完成本条规定的应急生存训练.

(b)应急生存训练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讲解应急工作的任务分派和程序,包括机组成员之间的协

调配合.

(２)逐个讲解下列应急设备的所在位置、功能和使用方法:

(i)用于水上迫降和撤离的设备;

(ii)急救设备;

(iii)手提灭火瓶,重点是适用不同类型失火的灭火瓶型号;

(３)讲解紧急情况的处理,包括下列内容:

(i)急剧释压;

(ii)空中或地面的失火和烟雾控制程序,重点是找到客舱区

域(包括所有厨房、服务舱、升降机、盥洗室和放置电影屏幕处)内

的电气设备和相关的断路器;

(iii)水上迫降或其他形式的撤离,包括在紧急情况下,撤离那

些需要由别人帮助才能迅速撤至某一出口的人员;

(iv)乘客或机组人员生病、受伤等非正常情况的处置;

(v)劫机和其他非法干扰情况的处理.

(４)回顾和讨论以前与实际紧急情况有关的飞行事故和事件.

(c)每一个机组成员应当使用适当的应急设备和程序进行以

下几种应急演练.但对于某些特定的演练,如果局方通过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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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演示发现其已经得到足够的训练,则可以同意其免除这些演

练:

(１)当适用时,水上迫降;

(２)紧急撤离;

(３)灭火和烟雾控制;

(４)操作和使用紧急出口,包括在适用时,展开和使用撤离滑

梯;

(５)机组和乘客氧气的使用方法;

(６)当适用时,从航空器上放下救生筏,充气,使用救生绳索,

以及乘客和机组的登筏;

(７)救生衣的穿戴和充气,以及在适用时,其他漂浮装置的使

用.

(d)在７６００米(２５０００英尺)以上高度的飞行中服务的机组成

员,应当通过教学了解以下知识:

(１)呼吸原理;

(２)生理组织缺氧;

(３)高空不供氧情况下的有知觉持续时间;

(４)气体膨胀;

(５)气泡的形成;

(６)减压的物理现象和事件.

第９１．９８５条　危险品识别训练

航空器代管人的驾驶员应当接受识别危险品的训练,否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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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行任何分派、运送和处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１８«危险品

的安全航空运输»中列明的危险品的工作.

第９１．９８７条　驾驶员训练内容

(a)驾驶员训练中的地面训练,至少应当包括适用于其指定职

位的下列内容:

(１)一般科目,包括下列内容:

(i)航空器代管人的飞行定位程序;

(ii)确定重量与平衡、起飞与着陆跑道限制的基本原则与方

法;

(iii)足够的气象学知识,以保证掌握有关天气现象的实用知

识,包括锋面系统、结冰、雾、雷暴及各种高空气象情况的原理;

(iv)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程序和用语;

(v)导航和导航设备的使用,包括仪表进近程序;

(vi)正常和应急通信程序;

(vii)下降到决断高度(DA)/决断高(DH)或最低下降高度

(MDA)/最低下降高(MDH)之前,以及在其后下降过程中的目视

参考;

(viii)对于喷气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及使用特点,高

速空气动力学和现代大型客机的操纵特性,包括喷气飞机失速、飘

摆原理及其改出方法;

(ix)机组资源管理;

(x)确保其胜任工作所必需讲授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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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每一航空器型别,应讲授下列内容:

(i)一般介绍;

(ii)性能特征;

(iii)发动机和螺旋桨;

(iv)主要部件;

(v)飞机主要系统(如飞行操纵、电气、液压)和其他有关的系

统;

(vi)正常、非正常和应急操作的原则以及相应的程序和限制;

(vii)识别和避开危险天气的程序,包括意外遭遇危险天气时

(包括低空风切变)从中脱离的程序,以及靠近雷暴或穿越雷暴区

(包括最佳穿越高度)、颠簸(包括晴空颠簸)、结冰、冰雹和其他危

险天气环境中的操作程序;

(viii)使用限制;

(ix)燃油消耗和巡航控制;

(x)飞行的计划;

(xi)每一正常和应急程序;

(xii)经批准的飞行手册.

(b)驾驶员的的飞行训练,应当包含CCAR ６１部对初始颁

发相应的驾驶员执照和等级所要求的实践考试中要求的动作和程

序,对这些动作和程序的描述应当包括在航空器代管人经批准训

练大纲的训练课程中.飞行训练应当在实际飞行中完成.但经局

方批准后,也可以在飞行模拟机或适当的飞行训练器上完成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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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飞行训练科目.

第９１．９８９条　客舱乘务员训练内容

客舱乘务员训练只包含地面训练,该训练应当至少包括下列

内容:

(a)一般课目,包括下列内容:

(１)机长的权力;

(２)处理乘客事务,包括处理神经错乱的或其行为可能危及安

全的乘客时需遵守的程序;

(b)对于每一航空器型别,包括下列内容:

(１)关于航空器的一般介绍,应着重介绍与实施水上迫降、紧

急撤离、飞行中的应急程序和其他相关职责相关的物理特性;

(２)客舱广播系统的使用以及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之间的联

系方法,包括出现劫机或其他非法干扰时的应急联络方法;

(３)厨房电器设备和客舱加温、通风设备的正确使用.

第９１．９９１条　复训的训练内容

(a)航空器代管人应当为每一机组成员提供定期复训,保证其

在所飞航空器和机组成员工作位置上获得充分训练并保持熟练水

平.

(b)机组成员的定期复训地面训练课程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

容:

(１)一次问答或其他形式的考查,以确认机组成员对所飞航空

器和工作位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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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需要,包括本规则第９１．９８７条要求的地面训练课程

中的适当内容.

(c)定期复训的飞行训练课程中,应当包含 CCAR ６１部对

初始颁发相应的驾驶员执照和等级所要求的实践考试中要求的动

作和程序.

(d)本规则第９１．９６７条中要求的驾驶员理论检查和熟练检查

可以代替驾驶员的定期复训.

第９１．９９３条　最低设备清单和批准函

最低设备清单、批准函、签派偏离指南、保留项目清单或其他

适用于代管航空器的批准文件应当颁发给代表航空器所有权人的

航空器代管人.只要某一航空器持续使用航空器代管人的代管服

务,则最低设备清单、批准函、签派偏离指南,保留项目清单等文件

不得因为航空器所有者的改变受到影响.

L章　大型和涡轮动力多发动机飞机

第９１．１００１条　适用范围

(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大型和涡轮动力多发民用

飞机的运营人除应当遵守本规则其他章适用的条款外,还应当遵

守本章的规定.本章的运行规则不适用于按照CCAR １２１部和

其他公共运输运行规章实施的运行.

(b)在不涉及公共航空运输时,按照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

共运输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可按照本章规则实施下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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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１)调机或训练飞行;

(２)航空作业飞行,如航空摄影、航空测量或管道巡逻等,但不

包括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３)向客户进行不收费(除本条(d)款规定的费用外)的飞机演

示飞行;

(４)飞机运营人为其个人或者客人实施的不收取任何费用和

报酬的运输飞行;

(５)由于业务需要,载运本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的人员、客

人和财物的飞行,运载的收费不超过该飞机的运行成本.当载运

的客人与该公司业务无关时,不对客人收取任何费用;

(６)在按本条(c)款所定义的时间分享协议、交换协议或者共

同所有权协议下运营的飞机上载运公司人员和客人;

(７)在飞机上载运运动队、体育团体、合唱团或者具有共同目

的类似团体,该项载运不收取任何收费和报酬;

(c)在本条中使用下列定义:

(１)“时间分享协议”是指一个人将其飞机连同飞行机组租给

另一个人的一种协议,此协议下进行的飞行不收取本条(d)款规定

之外的费用;

(２)“交换协议”指一个人将其飞机租给另一个人,换取相等地

使用另一个人的飞机的时间的一种协议,并且除收取不超过运行

这两架飞机的成本差额的费用外,不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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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共同所有权协议”指飞机的共同所有者之一雇用和提供

该飞机的飞行机组,并且每一个共同所有者按协议交付规定份额

费用的一种协议.

(d)对于本条(b)(３)和(c)(１)款准许的运输,可以收取该次飞

行的下列费用:

(１)燃油、滑油和其他辅助添加剂.

(２)机组成员的旅行费用,包括食宿和地面运输.

(３)在飞机运行基地以外的机库和停留费用.

(４)该次飞行的保险费用.

(５)航路费、起降费、机场费以及类似的费用.

(６)海关费、外国的准入费以及与该次飞行直接有关的类似费

用.

(７)飞行中的食物和饮料费用.

(８)乘客的地面运输费用.

(９)制定飞行计划和气象合同服务费用.

(１０)等于本条(d)(１)款中所列花费的１００％的附加费用.

第９１．１００３条　飞行设备和运行资料

(a)飞机的机长应当确保下列设备和航行图表及资料放置在

飞行机组成员在其值勤位置上易于取用的位置上:

(１)工作良好的手电筒或等效的照明设备.

(２)包含本条(b)款要求程序的驾驶舱检查单.

(３)相关的航行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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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于仪表飞行规则、云上目视飞行规则或夜间的运行,有

关航路、终端区和进近的图表.

(５)多发动机飞机一发停车时的爬升性能数据.

(b)飞行机组成员在操作飞机时应当使用驾驶舱检查单,该

检查单应当包括下列程序:

(１)发动机起动前.

(２)起飞前.

(３)巡航.

(４)着陆前.

(５)着陆后.

(６)发动机关车.

(７)各种紧急情况.

(c)本条(b)(７)款要求的驾驶舱应急检查单应当根据适用情

况包括下列程序:

(１)燃油、液压、电气和机械系统的应急操作.

(２)仪表和操纵装置的应急操作.

(３)发动机失效后的程序.

(４)安全所需的任何其他程序.

(d)机长和飞行机组其他成员应当正确使用本条规定的设备、

图表和资料.

第９１．１００５条　熟悉操作限制和应急设备

(a)机长在飞行前应当熟悉该飞机的飞机飞行手册(如果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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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求具备)、标牌、清单、仪表标志(包括９１．１１(b)款中规定的材

料)所包含的局方为该飞机规定的每个操作限制.

(b)每个机组必需成员在飞行前应当按照其担负的职责,熟

悉飞机上相应的应急设备和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设备的程序.

第９１．１０１５条　飞行高度规则

(a)尽管本规则第９１．１１９条已有规定,但是除本条(b)款规定

外,按本章运行的飞机在实施目视飞行规则运行时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１)对于昼间运行,不得低于离地面高度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

或者距任何山地、丘陵或其他障碍物距离小于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

尺);

(２)对于夜间运行,不得低于本规则第９１．１７７中规定的高度.

(b)本条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飞机处于起飞或着陆阶段;

(２)按照本规则P章的规定,被批准偏离本条要求而使用更

低的高度;

(３)按照本规则第９１．１５７条的规定,使用特殊目视飞行规则

天气最低标准,并获得空中交通管制的许可.

第９１．１０１７条　乘客信息

(a)除本条(b)款规定外,载运乘客的飞机应当装备乘客和客

舱乘务员清晰可见的禁止吸烟和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信号灯的

设计应当便于飞行机组成员接通和关断.飞机在地面移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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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起飞、每次着陆以及机长认为必要时,应当接通信号灯.

(b)对于根据其他规章的适用要求可不安装本条(a)款规定的

信号灯的飞机,机长应当确保乘客在每次需要系紧安全带或禁止

吸烟时,得到口头通知.

(c)如果安装有信号灯,则任何乘客或机组人员不得在“禁止

吸烟”信号灯亮时吸烟.任何人不得在厕所内吸烟.

(d)按照９１．１０７(a)(３)款要求占有座位或铺位的每位乘客,

在“系紧安全带”信号灯亮时,应当系紧安全带.

(e)每位乘客应当服从机组成员依据本条(b)、(c)和(d)款要

求而给予的指令.

第９１．１０１９条　对乘客的安全简介

(a)每次起飞前,载运乘客飞机的机长应当确保所有乘客已经

得到下列方面的口头简介:

(１)何时、何地和在何种情况下禁止吸烟.该简介应当包含如

下申明: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要求乘客遵守信号灯和标牌给出的

禁止吸烟信号,禁止在厕所内吸烟,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令;

(２)何时、何地和在何种情况下应当系紧安全带和肩带(如配

备).该简介应当包括如下申明: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要求乘客遵

守信号灯给出的系紧安全带的信号,并听从机组成员的相关指令;

(３)乘客登机门和应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的方法;

(４)救生设备的位置;

(５)本规则对跨水飞行要求的漂浮装置的使用和迫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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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飞机上氧气设备的正常和应急使用方法.

(b)本条(a)款所要求的口头简介应当由机长或其他机组成员

进行,但如机长确定乘客熟悉简介内容,则可以不做简介.可用印

制的卡片供乘客使用,以补充口头简介.卡片内容包括:

(１)应急出口的图示和使用方法;

(２)使用应急设备的其他必要说明.

(c)本条(b)款要求的卡片应当放置在乘客方便使用的位置,

并且只能包括使用该卡片的飞机型号的有关资料.

第９１．１０２３条　手提行李

对于旅客座位数１９座(不含)以上的飞机,乘客的行李只能放

置在下列位置:

(a)合适的行李舱或货舱内,或者按照本规则第９１．１０２５条规

定存放;

(b)乘客的座椅下方,但应当保证飞机受到碰撞时,在CCAR

２５部２５．５６１(b)(３)款规定的极限惯性力或侧向力作用下,所放

行李不会向前滑动或横向移动.

第９１．１０２５条　装载货物

(a)机长应当确保在飞机上的每件货物以下列方式之一装载:

(１)装载在飞机内经批准的货架、货箱或货舱内;

(２)以局方批准的方式固定在飞机内;

(３)以满足下列全部要求的方式装载在客舱内:

(i)用安全带或其他有足够强度的系留装置予以固定,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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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的飞行与地面条件下不会产生移动.

(ii)对货物进行包装或遮盖,以避免伤害乘客.

(iii)货物重量不超过座椅或地板结构的载荷限制.

(iv)货物不能放在妨碍通达或使用应急出口和正常出口的位

置,或者妨碍使用驾驶舱和客舱之间过道的位置.

(v)货物不能放置在就座乘客的正上方.

(b)如果装载货物的货舱在设计上要求飞行机组成员在飞行

中发生火灾时进入货舱灭火,则货物的 装载应当保证机组成员能

够使用手提式灭火器将灭火剂喷射到货舱所有部位.

第９１．１０２７条　结冰条件下的运行

(a)在下列情况下,驾驶员不得驾驶飞机起飞:

(１)霜、雪或冰粘附在螺旋桨、风档或动力装置上,或者粘附在

空速、高度、升降率或飞行姿态仪表系统的机外部件上;

(２)霜、雪或冰粘附在机翼、安定面或操纵面上.

(b)除了具有符合运输类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要求或其他有关

规定的防冰装置的飞机外,任何驾驶员不得:

(１)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入已知或预报的中度结冰区域;

(２)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入已知的轻度或中度结冰区域,除非

该飞机具有工作良好的除冰或防冰设备,能够保护螺旋桨、风档、

机翼、安定面或操纵面以及空速、高度、升降率或飞行姿态仪表系

统的机外部件.

(c)除了具有符合运输类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要求或其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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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防冰装置的飞机外,任何驾驶员不得驾驶飞机进入已知或

预报的严重结冰区域.

(d)如果机长所依靠的现行天气报告和简介资料表明,预报禁

止飞行的结冰条件因天气条件的变化在飞行期间将不存在,则本

条(b)和(c)款基于预报条件的限制不再适用.

第９１．１０２９条　飞行机械员的要求

(a)对于型号合格审定要求配备飞行机械员的飞机,如果飞机

上没有持有现行飞行机械员执照的飞行机组成员,则不能运行该

飞机.

(b)飞机上担任飞行机械员的人员应当在前６个日历月内,在

该型别飞机上至少担任飞行机械员飞行了５０小时,或者局方在该

型别飞机上对其进行了检查,并且认为其熟悉且掌握了所有现行

重要信息和操作程序.

第９１．１０３１条　对副驾驶的要求

(a)除本条(b)款规定外,下列飞机实施运行时应当配备副驾

驶:

(１)型号合格审定要求两名驾驶员的所有飞机.

(２)所有大型飞机,但是,如果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要求一名驾

驶员,并且通过了以一名驾驶员实施运行的合格审定,则可不配备

副驾驶运行该飞机.

(３)所有通勤类飞机,但是,如果飞机的旅客座位布局(除驾驶

员座位外)为９座(含)以下,且型号合格审定要求一名驾驶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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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配备副驾驶员运行该飞机.

(b)如果飞机设计成只有一个驾驶员位置并且取得了型号合

格证,则局方可批准不符合本条(a)款要求的此类飞机实施运行.

该批准应当包括局方认为安全运行所必需的任何条件.

(c)担任本条要求的副驾驶的人员应当具备CCAR ６１部中

规定的副驾驶资格.

第９１．１０３３条　对乘务员的要求

(a)按本章规则运行的飞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备乘务员:

(１)对于机上乘客数量为２０至５０名的飞机,配备一名乘务

员.

(２)对于机上乘客数量为５１至１００名的飞机,配备两名乘务

员.

(３)对于机上乘客数量超过１００名的飞机,在配备两名乘务员

的基础上按每增加５０名乘客数量增加一名乘务员的方法配备,不

足５０的余数部分按５０计算.

(b)担任本条(a)款要求的乘务员,应当向机长演示其熟悉在

紧急情况下或者应急撤离时需要履行的职责,并且能够使用机上

应急设备.

第９１．１０３５条　飞机地面移动、起飞、着陆期间食品、饮料及

旅客服务设施的固定

(a)当处于下列情形之一时,运营人不得使飞机在地面移动、

起飞和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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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乘客座位上放有飞机运营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餐具时;

(２)在每个乘客的食品和饮料盘及每个椅背餐桌均被固定在

其收藏位置之前;

(３)在每个乘客服务车被固定在其收藏位置之前;

(４)在每个可伸展至过道的电影屏幕被收上之前.

(b)每个乘客均应当遵守乘务员按本条规定提出的要求.

第９１．１０３７条　运营人的记录保存

(a)对于运行大型和涡轮多发飞机的运营人,除应当遵守本规

则第９１．７２１条或第９１．８１９条的规定外,还需在其主运行基地或

其他经局方批准的地点存放本条规定的记录,并能随时提供给局

方检查.

(b)当运营人使用乘务员参加运行时,应当为其建立个人记

录,记录的内容包括乘务员的姓名和所接受训练的日期、内容和结

果.该项记录应当保存至少１２个日历月,如果使用的乘务员不再

参与该运营人的运行,该记录应当从该乘务员退出运行之日起保

存至少１２个日历月.

(c)在飞机起飞前,运营人应当制定装载舱单,并对其准确性

负责.机长在收到并核实装载舱单后方可起飞.舱单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１)乘客人数;

(２)装载后飞机的总重;

(３)该次飞行的最大允许起飞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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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心限制;

(５)装载后的飞机重心,但如果飞机根据装载表或其他经局方

批准的方法进行装载,能够确保装载后的飞机重心不会超出批准

的限制,则不需要计算真正的重心.在该种情况下,需在舱单上注

明,根据装载表或其他经批准的方法,该飞机的重心在限制之内;

(６)飞机的登记号;

(７)本次飞行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８)机组成员的姓名及其机组职位.

(d)飞机的机长应当将一份按本条(c)款制定的完整舱单随飞

机携带至目的地.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或另一局方同意的

地点保留舱单至少３０个日历日.

(e)上述记录可以用书面形式或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形式保存.

第９１．１０３９条　飞行定位要求

(a)大型和涡轮动力多发飞机的运营人应当建立并使用飞机

排班和放行系统.

(b)运营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建立一套确定运行中航空器位

置的系统:

(１)该系统至少能够为运营人提供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所

要求的信息;

(２)如果飞机失踪或未能按预达时间到达目的地,能及时通知

局方或相关搜寻救援机构;

(３)如果在无法保持通信联络的偏远地区实施飞行,该系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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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运营人提供重新建立无线电或电话通信联络的地点、日期和预

计时间.

(c)有关飞行定位资料应当存放在运营人的主运行基地或运

营人指定的其他地方,直至飞行结束.

M 章　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第９１．１１０１条　适用范围

(a)使用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农林喷洒作

业飞行,除应遵守本规则其他章中的适用条款外,还应当遵守本章

的规定.

(b)进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私用大型

航空器运营人和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按照本规则 H 章、J章或 K

章的要求,在其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中得到局方允许其进行农

林喷洒作业飞行的运行种类批准,进行农林喷洒作业的其他运营

人应当获得局方的批准.

(c)按照本章的规定使用带有机外喷洒设备的旋翼机实施农

林喷洒作业飞行时,无需符合本规则 N章的规定.对于已经得到

局方颁发的农林喷洒作业飞行运行种类批准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

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无需得到局方颁发的旋翼机机外载荷

作业飞行的运行种类批准,即可使用带有外挂喷洒设备的旋翼机

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

(d)按照本规则 N章的规定使用带有机外载荷设备的旋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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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森林灭火作业飞行时,无需符合本章的规定.对于已经得到

局方颁发的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运行种类批准的商业非运输

运营人、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或航空器代管人,无需得到局方颁

发的农林喷洒作业飞行运行种类批准,即可使用带有机外载荷设

备的旋翼机实施森林灭火作业飞行.

(e)本章农林喷洒作业飞行是指航空器进行下述飞行:

(１)喷洒农药;

(２)喷洒用于作物养料、土壤处理、作物生命繁殖或虫害控制

的任何其他物质;

(３)从事直接影响农业、园艺或森林保护的喷洒任务,但不包

括播撒活的昆虫.

其中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抑制或减轻农业部门宣布为有

害的任何昆虫、啮齿类动物、线虫类动物、霉菌、杂草和其他形式的

植物或生物或病毒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但不包括人和动物身上

或体内的病毒),或任何用作为作物调节剂、除叶剂或干燥剂的物

质或混合物.

第９１．１１０３条　人员要求

(a)运营人指定的作业负责人(可以为运营人本人)应当接受

下列知识和技术的考试,当所实施的农林喷洒作业飞行不包括药

品喷洒作业时,考试内容可以不包括本条(a)(１)(ii)至(iv)款所规

定的知识;当局方得到了该作业负责人以往的作业飞行记录,了解

到该作业负责人在安全作业飞行方面和喷洒农药或者化学药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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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存在技能问题时,可以不要求该作业负责人进行知识和技术

的考试:

(１)理论知识:

(i)开始作业飞行前应当完成的工作步骤,包括作业区的勘

察;

(ii)安全处理有毒药品的知识及要领和正确处理使用过的有

毒药品容器的方法;

(iii)农药与化学药品对植物、动物和人员的影响和作用,重点

在计划运行中常用的药物以及使用有毒药品时应当采取的预防措

施;

(iv)人体在中毒后的主要症状,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和医疗

机构的位置;

(v)所用航空器的飞行性能和操作限制;

(vi)安全飞行和作业程序.

(２)飞行技能,以航空器的最大起飞全重完成下列操作动作:

(i)在短跑道或松软跑道起飞(仅对飞机和自转旋翼机);

(ii)飞至作业区;

(iii)进入喷洒作业;

(iv)作业线飞行;

(v)拉升转弯;

(vi)旋翼机快速减速.

(b)运营人应当确保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每一人员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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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作业飞行中的任务和职责.

(c)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民用航空器机长应当持有适合

于其所飞航空器和所实施的作业飞行的执照和等级,并且应当符

合本条(a)款中关于理论知识和飞行技能的要求.作业负责人应

当保证航空器机长符合本条(a)款的要求.航空器机长在首次执

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任务之前,应当向作业负责人演示其为符合

本条(a)款要求所具备的能力,但当作业负责人得到了该机长以往

的作业飞行记录,了解到该机长在安全作业飞行方面和喷洒农药

或化学药剂方面不存在技能问题时,可不要求该机长进行知识和

技能的演示.

第９１．１１０５条　航空器要求

进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航空器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a)装备农林喷洒作业设备并通过适航审定,处于适航状态;

(b)为每一驾驶员装备合适可用的肩带.

第９１．１１０７条　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限制

实施私用农林喷洒作业飞行应当遵守下列限制:

(a)不得为取酬而运行;

(b)不得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

(c)除非得到允许,不得在其他人员或单位拥有、支配或管理

的财产或土地上空作业.

第９１．１１０９条　喷洒限制

实施喷洒作业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喷洒的物体对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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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第９１．１１１１条　安全带和肩带的使用

按本章进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驾驶员应当系好安全带和肩

带,但当肩带的使用影响该员履行作业飞行的职责时可不受上述

限制.

第９１．１１１３条　偏离机场起落航线的飞行

对于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的航空器,机长在取得管制塔台同意

后,可以偏离该机场正常起落航线进行起飞和着陆,但是应当避让

该机场正常飞行的航空器.

第９１．１１１５条　在非人口稠密区的作业飞行

在非人口稠密区实施农林喷洒作业飞行时,当航空器机长确

认作业飞行不会对地面人员和财产造成危害时,可以驾驶航空器

进行低于离地高度１５０米,或接近人员、船只、车辆和建筑物少于

１５０米的飞行.

第９１．１１１７条　在人口稠密区的作业飞行

(a)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航空器机长方可驾驶航空器以农林

喷洒作业所需的飞行高度在人口稠密区上空进行农林喷洒作业飞

行:

(１)对地面人员和财产的安全采取了足够的保护措施;

(２)符合本条(b)款的要求.

(b)在人口稠密区上空进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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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应当取得作业飞行区域的政府部门的书面批准;

(２)通过有效的方式,如报纸、电视或电台等,向公众发出作业

飞行通知;

(３)应当向对作业区域有管辖权的地方飞行标准部门递交完

整的作业飞行计划并获得批准.该计划应当包括障碍物对飞行的

影响、航空器紧急降落能力和与空中交通管制的协调等方面内容;

(４)单发航空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i)除旋翼机外,任何人不得在人口稠密区上空做载重起飞和

拉升转弯;

(ii)除实际喷洒作业(包括进入和离开作业区)需要外,在人

口稠密区上空不得低于第９１．１１９(b)款规定的飞行高度飞行;

(iii)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飞行(包括进入和离开作业区)时

应当保持适当的航迹和高度,使航空器在应急着陆时不会危及地

面人员和财产安全.

(５)多发航空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i)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多发飞机起飞时应当符合下述条件,

在该条件下,当飞机以所有发动机工作在正常起飞功率起飞时,从

起飞开始到某一时刻的任何一点,都能使飞机在跑道的有效长度

之内完全停止,如加速―停止距离数据所证明.上述某一时刻是

指飞机到达１０５％的一台关键发动机停车最小操纵速度,或者

１１５％的起飞形态无动力失速速度,两者中较大者这一时刻.为满

足上述要求,起飞数据可以基于静风条件,并且在跑道上坡坡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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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含)时,可以不作修正.此处跑道坡度是指跑道两端标高

的差值除以跑道总长度所得的值.当跑道上坡坡度超过１％时,

跑道的有效长度应当按每１％的上坡坡度减少２０％计算.

(ii)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多发飞机起飞时的重量不得大于下

述重量,在该重量下,当一台关键发动机失效时,在高于作业地区

最高地面或最高障碍物之上至少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或修正海平

面气压高度１５００米(５０００英尺),两者中取大值,还能以至少０．２５４

米/秒(５０英尺/分)的上升率上升.在进行上述计算时,可以假定

失效发动机的螺旋桨处于最小阻力位置,襟翼和起落架处在最有

利位置,失效之外的其他发动机以可用的最大连续功率工作.

(iii)除进行实际喷洒作业(包括拉升转弯、进入和离开作业

区)的需要外,任何人不得操作多发航空器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以

低于第９１．１１９(b)款规定的高度飞行.

第９１．１１１９条　对在人口稠密区上空作业飞行的驾驶员和航

空器的要求

(a)在人口稠密区上空实施作业飞行的驾驶员和航空器应当

满足本条的要求.

(b)航空器的机长应当至少具备以下飞行经历:

(１)在该型号航空器上作为机长已至少飞行２５小时,其中至

少１０小时飞行时间是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获得的;

(２)已有１００小时作为机长实施喷洒作业的飞行经历.

(c)除旋翼机之外的航空器,应当装备可以在４５秒内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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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量的农用物质至少释放一半的设备.如果航空器装备了料箱

或漏斗的整体释放装置,还应当安装防止驾驶员或其他机组成员

无意将料箱或漏斗释放的预防装置.

第９１．１１２１条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记录保存

实施农林喷洒作业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应当在其主运行基地

保存关于下列内容的记录:

(a)服务对象的名称和地址;

(b)服务日期;

(c)每次作业飞行所喷洒物质的量和名称;

(d)每位执行农林喷洒作业飞行任务的驾驶员的姓名、地址和

执照编号,及其按本规则第９１．１１０３(a)款的要求通过知识和技术

检查的日期.

N章　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第９１．１２０１条　适用范围

(a)本章规定了对实施机外载荷运行的旋翼机的特殊适航审

定要求和对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运行要求.使用旋翼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机外载荷作业飞行,除应遵守本规则其

他章中的适用条款外,还应当遵守本章的规定.

(b)进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私

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和航空器代管人,应当按照本规则 H 章、J章

或 K章的要求,在其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中得到局方允许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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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运行种类批准.此外,还应当根据

第９１．１２１７、第９１．１２２１、第９１．１２２３条要求,在其运行规范中取得

局方对旋翼机/载荷组合级别的批准.进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

运行的的其他运营人应当获得局方的批准.

(c)本章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旋翼机制造厂家研制机外载荷构件时;

(２)制造厂家依照本章要求、CCAR ２７部或 CCAR ２９部

的相关规定对所使用的设备进行符合性演示;

(３)依照本章要求实施运行的单位和个人为满足本章要求进

行的符合性演示;

(４)为准备符合性演示所进行的飞行训练.

第９１．１２０３条　旋翼机

实施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旋翼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满足CCAR ２７部或CCAR ２９部要求并通过型号合格

审定(可不安装机外载荷装载设备);

(b)符合本章第９１．１２１７、第９１．１２２１、第９１．１２２３条适用的对

旋翼机/载荷组合要求的规定;

(c)持有有效的适航证.

第９１．１２０５条　人员要求

(a)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的运营人至少有一名驾驶

员(可为运营人本人)持有商用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具有适

合于本规则第９１．１２０３条所述旋翼机的航空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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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运营人应当指定一名驾驶员作为总飞行师(可为运营人

本人)负责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还可以在必要时指定一

名副总飞行师,以便在总飞行师不在时行使总飞行师的职责.总

飞行师和副总飞行师应当经局方认可、持有本条(a)款所述的执照

和等级并且满足本规则第９１．１２０７条的要求.

(c)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的运营人在更换总飞行师

和副总飞行师时,应当及时向飞行标准部门报告.总飞行师或副

总飞行师停止工作后,除非得到局方特殊批准,应当在３０天之内

指定新的符合(b)款要求的总飞行师或副总飞行师,否则应当停

止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

第９１．１２０７条　知识和技能要求

(a)除本条(d)款规定外,按照本规则第９１．１２０５(b)款指定的

总飞行师和副总飞行师应当具备本条(b)和(c)款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并通过局方的考试.

(b)需考试的理论知识(口试或笔试)包括下列各项:

(１)作业飞行前应当完成的工作步骤,包括作业区的勘察;

(２)物体装载、索系、固定的正确方法;

(３)所用旋翼机按经批准的操作程序和限制实施运行时的性

能;

(４)飞行机组和地面人员操作指南;

(５)相应的旋翼机/载荷组合飞行手册.

(c)飞行技能的考试应当包括运营人申请的每一载荷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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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机的下列机动动作:

(１)起飞和着陆;

(２)悬停时的方向控制;

(３)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４)在作业速度下的飞行;

(５)进入着陆或作业区;

(６)将机外载荷物移至投放位置的操作;

(７)如安装绞车用于升降载荷,应演示绞车的操作.

(d)如果局方根据总飞行师或副总飞行师在旋翼机机外载荷

作业的先前经验和安全记录,认为其具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则可

不要求其参加本条(a)款要求的考试.

第９１．１２０９条　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级别划分

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包括外部载荷固定装置),按下列规定分

为 A、B、C、D级:

(a)A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外部载荷物不能被自由移动和投

放,并且不能低于起落架而触地;

(b)B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外部载荷物可以被投放,在旋翼

机作业飞行期间载荷物可以从地面或水面被自由提起;

(c)C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外部载荷物可以被投放,在旋翼

机作业飞行期间外部载荷物与地面或水面保持接触;

(d)D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局方特别批准的不属于 A、B、C

任何一级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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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１２１１条　操作规则

(a)任何人不准在没有旋翼机与载荷组合手册或违反第９１．１２２３

条规定的内容的情况下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b)进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１)使用的旋翼机符合第９１．１２０３条要求;

(２)旋翼机和旋翼机/载荷组合在运营人合格证或运行规范中

得到批准.

(c)当操作人员使用同一级别旋翼机,但外部载荷物的构型与

该操作人员以前操作过的构型有极大区别时(无论旋翼机/载荷组

合是否级别相同),该操作人员应当谨慎操作,避免对地面人员和

财产造成危害.由局方确定是否对此类操作的旋翼机/载荷组合

实行跟踪检查,如检查,内容应包括:

(１)确定旋翼机/载荷组合的重量和重心位置在批准的限制之

内,外部载荷安全系牢,外部载荷物不影响紧急设备的释放功能;

(２)做一次起飞,确认操作性是否满意;

(３)悬停时确认有足够的方向控制;

(４)向前做一次加速飞行来确定旋翼机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或

危险的姿态;

(５)向前飞行时,检查外部载荷物是否有危险的摆动,当驾驶

员看不到机外载荷物时,其他机组成员或地面人员可以进行此项

检查并向驾驶员发出信号;

(６)增加前飞速度,确认在操作速度上不会出现危险摆动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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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气动抖动.

(d)尽管本规则有限制,如果实施的机外载荷作业飞行不会对

地面人员和财产造成危害并且满足下列条件,仍可在人口稠密地

区进行作业飞行:

(１)实施作业飞行的人员应当做出作业飞行的完整计划,并与

有管辖权的地方飞行标准机构进行协调并得到批准.计划中应当

包括与人口稠密地区负责单位签署的飞行期间禁止人员入内的协

议,空中交通管制的协调和详细的飞行线路和高度图;

(２)每次飞行应当按照一定的高度和航迹,在紧急情况下保证

可释放物得到释放、旋翼机可着陆并且对地面人员和财产不造成

危害.

(e)除第９１．１２１７条规定外,如果机外载荷作业飞行不会造成

对地面人员和财产的危害,仍可以进行低于地表高度１５０米和接

近人员、船只、车辆和建筑物少于１５０米的机外载荷作业飞行必要

的进离场、作业必需的载荷物体位移的操作.

(f)除经局方特殊批准外,任何人不得在IFR下实施旋翼机机

外载荷的作业飞行.任何时候,不准许将人员作为外部载荷物挟

带,在IFR下飞行.

第９１．１２１３条　运载人员

(a)在进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时,不得运载下列人员之

外的人员:

(１)飞行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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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接受训练的机组成员;

(３)完成机外载荷作业有关任务所必需的乘员.

(b)起飞前,机长应当确保机上所有乘员接受了有关机外载

荷作业飞行期间所遵循的程序(包括正常、非正常、应急程序)和所

使用的设备的简介.

第９１．１２１５条　机组成员训练、近期经历和检查的要求

(a)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的飞行机组成员应当满足下列

要求:

(１)根据第９１．１２０７条的要求,通过局方有关旋翼机/载荷组

合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考试(总飞行师和副总飞行师以外的驾驶

员的考试,可由总飞行师或副总飞行师进行);

(２)随身携带证明其符合本条(a)(１)款要求的证明或飞行经

历记录本.

(b)实施D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

的飞行机组成员,应当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成功完成经批准的初始

或复训训练大纲的训练.

(c)飞行机组成员如果在前１２个日历月内,在相同旋翼机与

载荷组合的相同型别旋翼机上作过旋翼机机外载荷操作,则可免

除本条(b)款要求的复训.

第９１．１２１７条　飞行特性要求

(a)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运营人应当按照本条

(b)、(c)和(d)款的相应要求接受飞行操作检查,向局方证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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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具有良好的飞行特性.在进行飞行操作检

查时,外部载荷物(包括外部载荷连接装置)的重量应当是运营人

申请批准的最大重量.

(b)对于 A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飞行操作检查应当至少包

括下列飞行动作:

(１)起飞和着陆;

(２)悬停时具有足够的方向操纵性;

(３)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４)在多个空速上平飞,直至申请批准的最大空速.

(c)对于B和 D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飞行操作检查应当至

少包括下列动作:

(１)外部载荷物挂接的操作;

(２)悬停时具有足够的方向操纵性;

(３)从悬停状态下增速;

(４)在多个空速上平飞,直至申请批准的最大空速;

(５)相应提升设备的使用;

(６)在可能遇见的飞行操作条件下,机动飞行至外部载荷物释

放位置,使用每一种快速机载释放装置释放外部载荷物.

(d)对于使用C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进行布设电缆、电线的

类似作业飞行,飞行操作检查应当包括本条(c)款相应的动作.

第９１．１２１９条　结构和设计

(a)机外载荷连接装置和快速释放装置应当按照CCAR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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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 ２９或CCAR ２１部的相应规定获得批准.

(b)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总重量不得超过该旋翼机型号合格

审定批准的最大重量.在所有的载荷条件下,重心的位置应当位

于该旋翼机型号合格审定确定的范围之内.对于 C级旋翼机与

载荷组合,应当确定载荷力的大小和方向,在该力的作用之下,重

心位置仍能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第９１．１２２１条　操作极限

除旋翼机飞行手册和局方规定的操作极限外,实施旋翼机机

外载荷作业飞行的运营人应当在旋翼机与载荷组合飞行手册中至

少规定下列限制:

(a)该旋翼机与载荷组合只能在按照第９１．１２１９(b)款制定的

重量和重心限制之内方可运行.

(b)当机外载荷的重量超过了为证明符合第９１．１２１７条和第

９１．１２１９条所用的重量时,该旋翼机与载荷组合不得运行.

(c)该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空速不得超过根据第９１．１２１７

(b)、(c)和(d)款确定的最大空速 .

(d)任何人不得使用 适航审定为限制类的旋翼机在人口稠密

地区、繁忙航路和公共航空运输机场附近进行旋翼机机外载荷作

业飞行.

(e)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时方可实施D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

运行 :

(１)所用旋翼机的操作重量应当符合 A类运输类旋翼机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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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审定要求,并且在该操作重量和高度上,一台发动机失效后,

仍然具有悬停能力;

(２)该旋翼机应当装备可供机组必需成员之间直接进行双向

无线电通话的设备;

(３)人员升降设备应当经局方批准;

(４)升降设备应当具有应急释放装置,该装置的释放操作应当

由两个完全不同的动作组成.

第９１．１２２３条　旋翼机与载荷组合飞行手册

实施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的运营人应当制定旋翼机与载

荷组合飞行手册并呈送局方批准.该手册应当根据 CCAR ２７

和CCAR ２９部中有关旋翼机飞行手册的规定进行编写.无需

将高度—速度包线数据列为操作限制.手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操作限制、程序(正常和应急)、性能和本章要求的其他信

息;

(b)根据第９１．１２１７条、第９１．１２１９条证实适航的旋翼机与载

荷组合的级别;

(c)在旋翼机与载荷组合飞行手册的有关信息章节中应包括

下列内容:

(１)操作特定旋翼机与载荷组合时发现的独有特性;

(２)B、C、D级旋翼机与载荷组合的静电防护措施;

(３)旋翼机机外载荷安全运行的其他必要信息.

第９１．１２２５条　标志和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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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标志和标牌应当固定在醒目的位置,并且不易被擦损和

遮盖:

(a)在驾驶舱或机舱内的标牌应载明该旋翼机被批准的旋翼

机与载荷组合的级别和第９１．１２２１(a)所规定的载运限制;

(b)处于机外载荷连接装置旁的标牌、标志或说明应载明第

９１．１２２１(c)作为操作限制所确定的最大机外载荷重量.

O章　超轻型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了管理超轻型飞行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

规则.在本章中,超轻型飞行器是指由单人驾驶、仅用于娱乐或体

育活动、不需要任何适航证的空中飞行器具,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a)如无动力驱动,空机重量小于７１千克(１５５磅);

(b)如有动力驱动,应当满足下列限制:

(１)空机重量小于１１６千克(２５４磅),不包括在遇险时使用的

飘浮和安全器械;

(２)燃油容量不超过２０升(５美制加仑);

(３)全马力平飞中,校正空速小于１００千米/小时(５５海里/小

时);

(４)发动机停车后的失速速度不超过校正空速４５千米/小时

(２４海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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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１３０３条　检查的要求

(a)在局方要求时,按照本章运行超轻型飞行器的任何人应当

允许局方检查其飞行器是否适用于本章的规定.

(b)在局方要求时,超轻型飞行器的驾驶员或运营人应当提

供表明该超轻型飞行器只遵守本章规定的可靠证据.

第９１．１３０５条　偏离

需要偏离本章要求实施运行的任何人应当持有局方颁发的书

面偏离批准文件.

第９１．１３０７条　合格证和登记

(a)超轻型飞行器及其部件和设备不要求按航空器适航审定

标准进行审定,也不要求具有适航证.

(b)局方对驾驶超轻型飞行器的人员没有航空知识、年龄及

经历的具体要求,也不要求其具有航空人员执照及体检合格证.

(c)超轻型飞行器不要求国籍登记或喷涂任何标志.

第９１．１３０９条　有危害的运行

(a)任何人不得以可能对他人人身或财产产生危害的方式运

行超轻型飞行器.

(b)任何人不得允许从超轻型飞行器上以对他人人身或财产

产生危害的方式投放物体.

第９１．１３１１条　昼间运行

(a)超轻型飞行器只允许在日出至日落之间运行.

(b)如果超轻型飞行器装有工作良好的防撞灯,且至少在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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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可见,仍可在公布的日出时间前３０分钟和公布的日落时间后

３０分钟的黎明和黄昏运行该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１３条　在航空器附近运行的规则

(a)运行超轻型飞行器的人员应当保持警觉,观察并避开其他

航空器,并且将航行优先权让给所有航空器.

(b)任何人不得以可能对其他航空器产生碰撞危险的方式运

行超轻型飞行器.

(c)有动力的超轻型飞行器应当将航行优先权让给无动力的

超轻型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１５条　在人口稠密区上空运行

任何人不得在城市、集镇、居民区的人口稠密区或任何露天人

群集会上空运行超轻型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１７条　在特定空域里的运行

未经空中交通管制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在管制空域内运行

超轻型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１９条　在空中危险区、空中禁区或空中限制区的运

行

未经使用或控制空中危险区、禁区或限制区机构的批准,任何

人不得在空中危险区、禁区或限制区内运行超轻型飞行器.

第９１．１３２３条　地面目视参考

在不能看清地面目视参考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运行超轻型

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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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１３２５条　飞行能见度和距离云的要求

任何人不得在飞行能见度或距云距离小于本规则第９１．１５５

条要求的基本目视飞行规则最低天气标准时运行超轻型飞行器.

P章　跳　　伞

第９１．１４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因飞行紧急情况必需跳

伞外的跳伞活动.

第９１．１４０３条　总则

在可能对空中交通安全,或地面的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航空器上跳伞,航空器的机长也不得允许

其跳伞.

第９１．１４０５条　跳伞计划的申请与批准

(a)跳伞活动实施前１天应当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交跳伞

计划,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

(b)跳伞计划中应当包括下列信息:

(１)跳伞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２)以距离跳伞目标的半径(千米)表示的跳伞区域的大小;

(３)以下列方式表示的跳伞区域中心的位置:

(i)当最近的 VOR台距跳伞目标的距离小于５５千米时,相对

于该 VOR台的径向方位和距离;

(ii)当最近的 VOR台距跳伞目标的距离大于５５千米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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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的机场、城镇或城市的方位和距离.

(４)跳伞开始的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５)预计跳伞持续的时间;

(６)申请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７)所用航空器的标识.

(c)申请人在需要取消或推迟所申请的跳伞活动时,应当及时

通知空中交通管制部门.

第９１．１４０７条　无线电通信要求

(a)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实施跳伞的航空器机长应当按

照下列要求与空中交通管制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

(１)在跳伞活动开始前至少５分钟,与最近的空中交通管制建

立无线电通信,以便接收跳伞活动区域附近的空中交通信息;

(２)机长和跳伞员收到本条(a)(１)款要求的信息并经空中交

通管制同意后,方可实施跳伞;

(３)机长应当在空中交通管制指定频率上保持守听,直到最后

一个跳伞者抵达地面,并通知空中交通管制该次跳伞活动结束.

(b)如果飞行中无线电通信系统失效,应当放弃跳伞活动.

但是,如果在飞行中通信系统是在收到空中交通管制批准跳伞指

令后才失效的,跳伞活动仍可继续进行.

第９１．１４０９条　在人口稠密区或露天人群集会区上空的跳伞

(a)在城市、集镇、居民区的人口稠密区或露天的人群集会区

上空实施跳伞活动应当获得局方批准.但是,如果跳伞员具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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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高度,在伞全部打开并正常工作时能飘过该人口稠密区或露

天人群集会区上空,不会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财产造成危害,则可不

必获得局方批准.

(b)为获得本条(a)款要求的局方批准,申请人应当按局方规

定的格式和方法在跳伞之日前至少４天向局方提出申请.

第９１．１４１１条　在空中危险区、限制区或禁区的跳伞

在空中危险区、限制区或禁区实施跳伞活动应当获得有关区

域的控制机关的批准.

第９１．１４１３条　飞行能见度和离云距离的要求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航空器上开始跳伞,机长也不得

允许其跳伞:

(a)可能进入或穿过云;

(b)飞行能见度或离云距离低于下表规定值:

高　　　　度 飞行能见度 离云距离

离地面高度３５０米或以下,不考虑

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５千米

云下１５０米

云上３００米

水平距离６００米

高于地面３５０米,但低于修正海平

面气压３千米
５千米

云下１５０米

云上３００米

水平距离６００米

高于地面３５０米,并且高于修正海

平面气压３千米
８千米

云下３００米

云上３００米

水平距离２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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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９１．１４１５条　日落至日出之间的跳伞

(a)在日落至日出之间进行跳伞活动的跳伞员应当装备在５

千米外可见的发光装置.

(b)在日落至日出之间跳伞应当在跳离航空器直至抵达地面

前一直打开本条(a)款要求的发光装置.

第９１．１４１７条　酒精和药物

在下列情况下,任何人不得从航空器上实施跳伞,航空器的机

长也不得允许其跳伞:

(a)该员正处于酒精作用下;

(b)该员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并可能影响安全的药物.

第９１．１４１９条　检查

局方可以检查本章适用范围内的任何跳伞活动(包括检查跳

伞场地),以确定其是否遵守本章的规定.

第９１．１４２３条　跳伞装置和叠伞要求

(a)从航空器上实施跳伞的人员应当配挂跳伞用的背带系统

及两具伞,即一具主伞和一具可靠的备份伞,伞的包装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主伞应当由专业包伞人员或跳伞者本人包伞,包好的伞应

在１２０天内使用.

(２)备份伞应由专业包伞人员包伞,包装好的伞的有效期视材

料而定:

(i)由尼龙、人造丝或其他类似合成纤维,或由抗霉损与抗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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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材料制成的伞衣、伞绳和背带而组成的降落伞系统的包装有效

期为１２０天,并应由专业包伞人员包伞;

(ii)由丝织绸、柞丝绸或其他天然纤维以及本条(a)(２)(i)款

规定之外的材料制成的降落伞系统,其包装有效期为６０天,并由

专业人包伞人员包伞.

(b)当用开伞拉绳进行强制开伞时,连接方法为:开伞拉绳由

挂钩的一端与飞机相连,另一端与降落伞相连,且应使用拉断绳.

拉断绳是用来帮助拉出伞包里的引导伞,从而使引导伞充气拉出

主伞.如果不使用引导伞帮助开伞,可将拉断绳直接连在主伞顶

部,以帮助拉出主伞衣,使主伞充气:

(１)拉断绳应有足够的长度,以确保开伞拉绳打开主伞包后,

拉断绳再受力工作.

(２)拉断绳的静载荷强度要求如下:

(i)对于使用引导伞来帮助拉出主伞的,拉断绳的静载荷强度

应不小于１３千克(２８磅),但不得大于７３千克(１６０磅);

(ii)对于直接用拉断绳拉出主伞的,拉断绳的静载荷强度应

不小于２５千克(５６磅),但不得大于１４５千克(３２０磅).

(３)拉断绳的一端应系在开伞拉绳上有封包插销的一端.如

果开伞绳上无封包插销,则拉断绳应当系在开伞拉绳与主伞包锁

锥连接处.拉断绳的另一端系在引导伞顶部限位带或限位环上;

如果没有使用引导伞,则应直接系在主伞衣顶部.

(c)本条(b)款要求的拉断绳应当由跳伞者本人或专业人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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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章中的降落伞是指按型号鉴定试验合格或按技术标准

规定生产出来的降落伞,或军方批准生产的降落伞.

Q章　偏　　离

第９１．１５０１条　政策和程序

(a)局方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运行航空器的人员签发

偏离证书,批准其按照偏离证书中所列的条件偏离本规则第９１．

１５０３条中所列的任一条款的规定.

(b)申请偏离的人员应当按照局方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向局方

提交偏离申请书.

(c)局方可以在偏离证书中规定偏离的生效条件和时间.

第９１．１５０３条　可进行偏离申请的条款

对于下列条款,局方可以接受偏离申请:

条　款　号 条　　款　　标　　题

９１．１０７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限制装置的使用

９１．１１１ 在其他航空器附近的运行

９１．１１３ 除水面运行外的航行优先权规则

９１．１１５ 水面航行优先权规则

９１．１１７ 航空器速度

９１．１１９ 最低安全高度

９１．１２１ 高度表拨正程序

９１．１２３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指令的遵守

９１．１２５ 空中交通管制灯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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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号 条　　款　　标　　题

９１．１２９ 在一般国内运输机场空域的运行

９１．１３１ 在一般国际运输机场空域的运行

９１．１３３ 在特别繁忙运输机场空域的运行

９１．１３５ 空中危险区、限制区和禁区

９１．１３７ 在高空空域内的运行

９１．１３９ 临时的飞行限制

９１．１５３(b)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９１．１５５ 基本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９１．１５７ 特殊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天气标准

９１．１５９ 目视飞行规则的巡航高度和飞行高度层

９１．１６９(a) 仪表飞行规则的飞行计划

９１．１７３ 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和飞行计划

９１．１７５ 按仪表飞行规则的起飞和着陆

９１．１７７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最低高度

９１．１７９ 仪表飞行规则的巡航高度和飞行高度层

９１．１８１ 飞行航道

９１．１８３ 仪表飞行规则的无线电通信

９１．１８５ 双向无线电通信失效

９１．１８７ 按仪表飞行规则运行时的故障报告

９１．２０１ 特技飞行

９１．２０３ 飞行试验区域

９１．２０７ 牵引滑翔机

９１．４０７ 在夜间和运上运行的仪表和设备

９１．６０７ 在最低导航性能规范空域内的运行

９１．１０１５ 飞行高度规则

—０１２—



R章　法律责任

第９１．１６０１条　概则

(a)违反本规则规定实施民用航空器运行的个人或单位,应当

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申请获取按照本规则颁发的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并处

于运行合格审定过程中的申请人,如存在弄虚作假情况,局方可以

终止其运行合格审定过程;情节严重的,局方可以决定在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的期限内不再受理该申请人的相应申请.

第９１．１６０３条　涉及妨碍和干扰机组成员的处罚

对于违反９１．１３条的任何人员,局方可以对其处以一千元以

下的罚款,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和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９１．１６０５条　涉及空投物体的处罚

对于违反９１．１７条规定,民用航空器在飞行中投掷物品的,局

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对直接

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９１．１６０７条　涉及酒精或药物的违禁行为的处罚

(a)违反９１．１９条(a)款的规定担任或试图担任民用航空器的

机组成员,或违反９１．１９条(c)款的规定拒绝接受酒精测试或拒绝

将测试结果提供给局方的,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

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给予警告、暂扣执照一至六个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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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吊销执照的处罚.

(b)对于受到本条(a)处罚的人员,自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一

年内,局方将不接受该人员提出的任何按CCAR ６１部颁发执照

或等级的申请.

第９１．１６０９条　涉及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

(a)对于违反本规则B章(飞行规则)、C章(特殊飞行规则)、

D章(维修要求)、E章(设备、仪表和合格证要求)、F章(大型和运

输类航空器的设备和运行的附加要求)、L章(大型和涡轮动力多

发飞机)、M 章(农林喷洒作业)、N章(旋翼机机外载荷作业运行)

中有关规定的,局方应责令立即停止违规活动,并可给予下列处

罚:

(１)如果直接责任人是航空人员执照持有人,局方可给予其警

告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其暂扣执照一至六个

月或吊销执照的处罚.

(２)如果直接责任人是航空器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局方可给予

其警告或罚款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违法所得的三倍但最高

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９１．１６１１条　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的暂扣和吊销

(a)对于按照本规则 H 章(商业非运输运营人的运行合格审

定要求)、J章(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的运行合格审定要求)、K

章(航空器代管人的运行合格审定和运行规则)中取得运行合格证

或运行规范的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存在下列行为的,应当按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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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给予处罚:

(１)在运行合格审定过程中弄虚作假,获取运行合格证或运行

规范的;

(２)违反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的规定实施运行的;

(３)其他违反本规则各章中相应条款规定的行为.

(b)对于存在(a)款所列违法行为的,局方可给予下列处罚:

(１)警告;

(２)对于直接责任人给予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给予

违法所得三倍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暂扣其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一至六个月;

(４)吊销其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

(c)运行合格证或运行规范被暂扣或吊销后,当事的个人或单

位应当将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上交给相应的局方机构.

第９１．１６１３条　涉及无有效适航证实施飞行的处罚

如果航空器在运行期间机上未携带现行有效的适航证,局方

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二百零一条对运营人进行

处罚.

第９１．１６１５条　涉及违反超轻型飞行器的运行规定的处罚

违反本规则 O章(超轻型航空器)规定的任何人,局方可对直

接责任人给予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违法

所得三倍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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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１６１７条　涉及违反跳伞的运行规定的处罚

违反本规则P章(跳伞)规定的任何人,局方可对直接责任人

给予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违法所得三倍

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S章　附　　则

第９１．２０１１条　施行

本规则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起施行.

第９１．２０１３条　废止的规章

自本规则施行之日起,民航总局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日公布、２００７

年６月１日施行的«一般运行与飞行规则»(民航总局令第１７７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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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术　语　解　释

通用航空机场:是指无公共航空运输定期航班到达的民用机

场.

一般国内运输机场:是指有公共航空运输定期航班到达的运

输类机场.

一般国际运输机场:是指除局方指定的特别繁忙机场之外的

国际机场.

特别繁忙运输机场:是指由局方指定的交通流量较大的国际

机场,包括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新

白云机场.

商业非运输运营人:是指经局方按照本规则审定合格并获得

局方颁发的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使用民用

航空器实施公共航空运输之外的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航空

飞行的航空器运营人.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是指经局方按照本规则审定合格并

获得局方颁发的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规范实施私用飞行的

航空器运营人.

大型航空器:是指符合下述任一情况的航空器:

(１)最大起飞全重５７００千克以上的大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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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涡轮多发飞机;

(３)最大起飞全重３１８０千克以上的大型旋翼机.

航空器代管人:是指为航空器所有权人代管航空器,按照与所

有权人之间签定的协议为所有权人提供航空器的运行管理服务,

经局方审定取得局方颁发的运行规范的航空器运营人.

部分产权项目:是航空器代管人管理航空器的一种组织方式,

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１)代管航空器由一个或一个以上部分产权所有权人拥有,并

且至少有一架航空器由不止一个所有权人拥有;

(２)每个所有权人在一架或一架以上代管航空器上拥有至少

一个最低部分产权份额;

(３)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航空器代管人提供;

(４)在所有部分产权所有权人之间签有相互干租交换航空器

的协议;

(５)签定了多年有效的部分产权项目协议,包括部分财产所有

权、部分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和代管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等方面

的内容.

完全产权项目:是航空器代管人管理航空器的一种组织方式,

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１)代管航空器的所有权人对航空器拥有完全产权;

(２)所有代管服务仅由一个航空器代管人提供;

(３)签定了多年有效的完全产权项目协议,包括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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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产权项目的代管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是在部分产权项目中包含的一种用于

解决航空器调配问题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参加部分产权项目的

每个部分产权所有权人,在需要时可以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其他

所有权人的航空器.

最低部分产权份额:是指在部分产权项目中按下列要求确定

的产权份额:

(１)对于项目所属的固定翼亚音速飞机,等于或大于飞机价值

的十六分之一;

(２)对于项目所属的旋翼机,等于或大于旋翼机价值的三十二

分之一.

代管航空器:是指参加完全产权或部分产权项目并在航空器

代管人运行规范中列出的航空器.在完全产权项目中,所有权人

对航空器拥有全部产权;在部分产权项目中,应当有部分产权所有

权人对其拥有至少一个最低部分产权份额,并将之包括在该项目

的航空器干租交换协议中.

代管服务:是指航空器代管人按照本规则中的适用要求向所

有权人提供的管理及航空专业服务,该种服务工作至少包括航空

器运行安全指导材料的建立和修订工作,以及针对以下各项所提

供的服务:

(１)代管航空器及机组人员的排班;

(２)代管航空器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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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所有权人或代管人所使用的机组人员提供训练;

(４)建立和保持记录;

(５)制定和使用运行手册和维修手册.

航空作业:使用航空器进行专业服务的航空器运行,如农业、

建筑、摄影、测量、观察与巡逻、搜寻与援救、空中广告等.

A类性能旋翼机:对于运输类旋翼机,是指发动机和系统按照

CCAR ２９部的规定具有隔离设计特性的多发旋翼机,并且可以

在关键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下进行预订的起飞和着陆运行,即如果

发动机失效发生,可以确保足够的指定高度范围和足够的性能来

继续安全飞行.

B类性能旋翼机:对于运输类旋翼机,是指不完全符合 A 类

标准的单发或者多发旋翼机.如果发动机失效发生,B类旋翼机

不能确保保持高度的能力,并且应当采取非预订的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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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II类运行的手册、仪表、设备和维修

１II类手册

(a)手册批准的申请.申请批准II类手册或其修订的申请

人,应当向局方提交建议的手册或修改页.当该申请同时要求对

其II类运行进行评审时,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航空器的位置和进行演示的地点;

(２)开始演示的日期(至少要在提交申请书１０天以后).

(b)手册的内容.II类手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申请II类运行的航空器的登记号、厂家和型号;

(２)本附录第４条规定的维修方案;

(３)有关下列方面的程序和指南:

(i)决断高的识别;

(ii)跑道视程的使用;

(iii)进近的监控;

(iv)决断区(在中指点标和决断高之间的区域);

(v)在决断区内ILS指示的最大允许偏差;

(vi)复飞;

(vii)机载低能见进近设备的使用;

(viii)使用自动驾驶仪的最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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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仪表和设备故障警告系统;

(x)局方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指令和限制.

２ 要求的仪表和设备

进行II类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安装本条所列的仪表和设备.

如果本条要求的仪表和设备与９１．４１３条或其他规定所要求的相

同,则不要求重复配备.

(a)第一组

(１)两套航向道和下滑道信号接收系统.每套系统应当有一

个基本的ILS显示器,并且仪表板的每一侧应当有一个基本的

ILS显示器.但是,可以采用单一的航向道天线和单一的下滑道

天线.

(２)至少不会影响一套ILS工作的通信系统.

(３)能提供视觉和听觉信号的外指点标和中指点标信号接收

机.

(４)两个陀螺俯仰和滚转指示系统.

(５)两个陀螺方向指示系统.

(６)两个空速表.

(７)两个可调节气压的灵敏高度表,每一个都有标牌,标出高

度表刻度误差和该航空器机轮高的修正表.

(８)两个升降速度表.

(９)一套由自动进近耦合器或飞行指引系统组成的飞行控制

引导系统.飞行指引系统应当依据计算的信息显示出相对于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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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道的方向操纵指令,并且在同一仪表上还要依据计算的信息

显示出相对于ILS下滑道的俯仰指令,或者显示基本ILS下滑道

信息.自动进近耦合器应当提供至少相对于ILS航向道的自动

方向操纵.飞行控制引导系统可由本条(１)款要求的接收系统之

一提供信号.

(１０)对于决断高低于４５米(１５０英尺)的II类运行,能提供视

觉和听觉信号的内指点标接收机,或者无线电高度表.

(b)第二组

(１)能使驾驶员立即发现第一组中第(１)(４)(５)和(９)款仪表

和设备故障的警告系统,以及对于III类运行,无线电高度表和自

动油门系统.

(２)双套操纵装置.

(３)带有备用静压源的外部通气的静压系统.

(４)风挡雨刷或等效装置,能提供足够的驾驶舱外视可见度,

以便每一驾驶员安全地目视操作航空器至接地和滑跑.

(５)每个空速系统的空速管加温装置或等效装置,能防止空速

管因结冰而失效.

３ 仪表和设备的批准

(a)本附录第２条要求的仪表和设备,在供II类运行使用之

前,应当按本条规定得到批准.在提交飞机以取得仪表和设备的

批准之前,它应当表明,自提交日期之前的第１２个日历月内:

(１)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和下滑道设备,曾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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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台架校验.

(２)高度表和静压系统曾按照CCAR ４３部附录D进行了试

验和检查.

(３)列在维修方案中,本附录第２条(a)规定的所有其他仪表

与设备项目,都进行了台架校验并认为是符合制造商的规范.

(b)飞行控制引导系统的所有部件,如果尚未按照有关的型

号合格审定程序或补充型号合格审定程序取得供III类运行的批

准,应当用本条(e)规定的评审大纲进行在安装状态下的批准.此

外,后来对部件厂号、型号或设计的更改也应当按本款批准.有关

的系统或装置,如自动油门和复飞引导计算系统,如在II类运行

中使用,应当以同样方式取得批准.

(c)对最初的批准及在后来每次的更改,无线电高度表应当符

合本条的性能要求:

(１)应当向飞行机组成员清晰地、正确地显示主起落架机轮离

地面的高度.

(２)在下列条件下,显示主起落架机轮离地面的高度,其精确

度达到±５英尺或５％(取较大者):

(i)对于平均进近姿态俯仰角为零至±５°.

(ii)在每一方向滚转角为零到２０度.

(iii)前进速度从最低进近速度到２００海里/小时.

(iv)在高度３０米至６０米(１００至２００英尺),下降率从零至

４．５米/秒 (１５英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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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飞越平地时,应当显示追踪航空器飞行的真实高度而无明

显的滞后或摆动.

(４)航空器飞行高度在６０米(２００英尺)或以下,对于地形不

大于航空器飞行高度１０％的突然改变,应当不致使高度表不能及

时显示,并且高度表对这种改变的反应应当不超过０．１秒.此外,

如遇较大的改变,该系统不能及时显示时,应当至少在１秒钟内,

获得真实信号.

(５)带有“按下测试”特性的系统,应当在模拟高度１５０米(５００

英尺)以下,对整个系统进行测试(带或不带天线).

(６)当任何时间失去电源或在设计的使用高度范围内失去地

面回波信号时,该系统应当向飞行机组成员提供确切的故障警告

显示.

(d)本附录第２条所要求的所有其他仪表和设备项目,应当具

备完成II类运行所需的功能.在随后每次对这些仪表和设备项

目更改之后,应当得到批准.

(e)评审大纲

(１)作为II类手册申请的一部分,要首先通过评审大纲的评审.

(２)除非局方另有批准,每架航空器的评审大纲要求进行本款

规定的演示,至少应当飞行５０次仪表着陆系统进近,其中至少用

三个不同的仪表着陆系统设施各做５次,而且对于任一仪表着陆

系统设施所做的次数不得超过进近总次数的一半.所有的进近应

当在模拟仪表条件下至３０米(１００英尺)决断高,并且所做进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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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次数的９０％应当是成功的.成功的进近是指:

(i)在３０米(１００英尺)决断高,指示空速和航向对于进行正常

的拉平和着陆是令人满意的.(速度应当在大纲规定的空速 ±５

节范围之内,但如果使用了自动油门,则不得低于计算的入口速

度).

(ii)航空器在３０米(１００英尺)决断高时进行的航迹修正,使

其驾驶舱位置始终处于跑道两侧边界延长线范围之内.

(iii)在飞离外指点标后,离开下滑道的偏差不大于在仪表着

陆系统指示器上显示的满刻度偏差的５０％.

(iv)在飞离中指点标后,没有不正常的剧烈起伏或过度的姿

态改变;

(v)对于装有进近耦合器的航空器,当耦合器在决断高断开以

便继续进行正常的进近和着陆时,航空器处于充分的配平状态.

(３)在执行评审大纲期间,申请人应当保留下列有关航空器每

次进近的资料,并按要求提供给局方.

(i)妨碍开始进近的机载仪表和设备的每项缺陷.

(ii)中断进近的原因,包括在跑道上方中断进近时的高度.

(iii)如使用了自动油门,在３０米(１００英尺)决断高的速度控

制.

(iv)在自动耦合器断开时,航空器对于继续拉平和着陆的配

平状态.

(v)在基本仪表着陆系统显示器的图像上和跑道延伸到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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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标的图上都予以标示航空器在中指点标和决断高的位置,估计

的接地点应当在跑道图上标出.

(vi)飞行指引仪与自动耦合器的兼容性,如适用时.

(vii)系统总体性能质量.

(４)飞行控制引导系统最终评审的依据是完成演示的成功率.

如未显示危险倾向或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不存在危险倾向,则该

系统即按安装状态获得批准.

４ 维修方案

(a)维修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１)在本附录第２条中规定的在航空器上安装并经批准供II

类运行使用的每一仪表和设备项目清单,清单中包括２(a)规定的

那些仪表和设备的制造商和型号.

(２)在前一次检查日期之后３个日历月内安排按照本款(５)的

检查活动的进度计划表.检查应当由CCAR ４３部批准的人员

实施,但是每隔一次的检查可以由功能飞行检查来代替.这项功

能飞行检查应当由持有受检查的航空器II类仪表运行许可的驾

驶员实施.

(３)对于在前一次台架校验日期之后１２个日历月内,对第２

条(a)中规定的每一仪表和设备项目进行台架校验作出规定的进

度计划表.

(４)对于在前一次试验与检查日期之后１２个日历月内,按照

CCAR ４３部附录 D对每一静压系统进行试验与检查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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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度计划表.

(５)实施定期检查和功能飞行校验的程序,用以确定本附录第

２条(a)中规定的每一仪表和设备项目按所批准的供II类仪表运

行使用的能力,包括记录功能飞行校验结果的程序.

(６)确保将每一列出的仪表和设备项目的所有缺陷通知驾驶

员的程序.

(７)对于已实施维修的每一列出的仪表和设备项目,确保在恢

复II类运行使用之前,使其状态至少相当于已批准的II类状态的

程序.

(８)填写CCAR ４３部第４３．１９条所需的维修记录的程序,

表明由于列出的仪表或设备项目故障而每次中断II类运行的日

期、机场和原因.

(b)本条需要的台架校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校验应当由持有相应等级的合格修理站实施.

(２)校准应当包括拆下仪表或设备并实施以下工作:

(i)目视检查:清洁度、可能发生的故障以及零件是否需要润

滑、修理、或更换;

(ii)该次目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的纠正;

(iii)除非在装有该仪表或设备项目的飞机经批准的II类手册

中另有规定,校准至少要达到制造商的规范.

(c)在１２个日历月的一个维修周期之后,如果某些设备的性能

表明有理由申请延长,可以批准延长校验、测试和检查周期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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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在最低导航性能规范空域内的运行

１ 在指定为最低导航性能规范(MNPS)的空域内运行的航

空器所需的导航行性能能力如下:

(a)侧向航迹误差的标准偏差应当低于１１．７千米(６．３海

里).标准偏差是对于平均值的数据的统计量度.平均值为零千

米(海里).对于该平均值±１的标准偏差包括了大约６８％的数

据,±２的标准偏差包括了大约９５％的数据.

(b)航空器偏离已放行的航迹５５．６千米 (３０海里)或以上的

飞行时间占飞行时间的比例应当低于５．３×１０－４(在１８８７飞行小

时中不到１小时).

(c)航空器偏离已放行的航迹９２．６千米与１２９．６千米(５０海

里与７０海里)之间的飞行时间占总飞行时间的比例应低于１３×

１０－５(在７６９３飞行小时中不到１小时).

２ 申报飞行计划时,如果空中交通管制能够确认可以为该航

空器配备适当的间隔,而使该次飞行不会干扰其他符合第９１．６０７

条要求的航空器运行或增加它们的负担时,空中交通管制可以允

许航空器运营人对于该次特定的飞行偏离第９１．６０７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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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在缩小垂直间隔标准空域内的运行

１ 定义

缩小垂直间隔标准(RVSM)空域:一般是指在飞行高度８９００

米(２９０００英尺)(含)和飞行高度１２５００米(４１０００英尺)(含)之间

使用３００米(１０００英尺)最小垂直间隔的任何空域.(我国国内实

施RVSM 运行的空域是飞行高度８９００米(２９１００英尺)(含)至

１２５００米(４１１００英尺)(含).RVSM 空域是特殊资格空域,运营

人及其运营的航空器应当得到局方的批准方可进入.空中交通管

制机构通过提供航线计划信息告知 RVSM 的运营人.本附录第

８条规定了RVSM 适用的空域.

RVSM 航空器组:经局方批准的一组航空器,其中每架航空

器都满足下列条件:

(a)航空器按相同的设计制造,并按相同的型号合格证、型号

合格证更改或补充型号合格证批准.

(b)每架航空器的静压源按相同的方式和位置安装.同组的

航空器应使用同样的静压源误差校正装置.

(c)为满足本附录对 RVSM 设备的最低要求,每架航空器上

安装的航空电子组件应当:

(１)按同一制造商的规范制造,并具有同样的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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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申请人证明该设备能达到同样的系统性能,可以是不

同的制造商或件号.

没有归组的RVSM 航空器:获得批准进行 RVSM 运行的单

个航空器.

RVSM 飞行包线:RVSM 飞行包线包括航空器在 RVSM 空

域内进行巡航飞行使用的马赫数范围、重量/大气气压比和高度值

的范围.RVSM 飞行包线的定义如下:

(a)完全RVSM 飞行包线的范围限定如下:

(１)高度飞行包线从飞行高度８９００米(２９０００英尺)(含)(国

内８９００米(２９１００英尺)(含))向上扩展至下列高度中的最低值:

(i)飞行高度 １２５００ 米(４１０００ 英尺)(含)(国内 １２５００ 米

(４１１００英尺)(含))(RVSM 高度的高限);

(ii)航空器的最大审定高度;

(iii)由巡航推力、抖颤或其他飞行限制的高度.

(２)空速飞行包线扩展范围:

(i)从缝翼和襟翼收起的最大续航(等待)空速或机动飞行空

速,二者中的较低值;

(ii)至最大的运行空速(Vmo/Mmo)或由巡航推力、抖颤或其

他飞行限制的空速,二者中的较低值.

(３)本定义的(１)和(２)规定的飞行包线范围内,各种可允许的

总重.

(b)基本RVSM 飞行包线的边界与完全 RVSM 飞行包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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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空速飞行包线不同;空速飞行包线的范围:

(１)从缝翼和襟翼收起的最大续航(等待)空速或机动飞行空

速,二者中的较低值;

(２)至完全RVSM 飞行包线规定的马赫/空速上限,或者某一

特定的较低值,但不低于远程巡航马赫数加０．０４马赫,除非又进

一步受到现有巡航推力、抖颤或其他飞行因素的限制.

２ 航空器的批准

(a)如果局方认为航空器符合本节的规定,可以批准该航空器

的运营人进行RVSM 运行.

(b)申请人应提交适当的数据包以取得航空器的批准.数据

包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１)RVSM 航空器组或没有归组航空器的识别;

(２)适用于该航空器的RVSM 飞行包线的定义;

(３)用于表明符合本节所适用的RVSM 航空器要求的文件;

(４)为确保获准使用该数据包的航空器满足RVSM 航空器要

求而进行的合格性检测.

(c)所有航空器的高度保持设备.为了批准一个航空器组或

者一个没有归组的航空器进行RVSM 运行,局方应当确认该航空

器符合下列要求:

(１)该航空器应当装备二个独立的高度测量系统;

(２)该航空器应当装备至少一个自动高度控制系统:

(i)当该航空器在无颠簸、无阵风的条件下进行直飞或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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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高度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高度在要求的高度±２０米(６５

英尺)的偏差范围内;

(ii)如果航空器在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之前(含)申请型号合格

证,装有高度自动控制系统,并带有管理/性能系统数据输入,该高

度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在无颠簸、无阵风的条件下,控制高度在要求

的高度±４０米 (１３０英尺)的偏差范围内.

(３)航空器应当装备有高度警告系统,当显示给机组人员的高

度偏离选定的高度超过下列值时,系统告警:

(i)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之前(含)申请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为

±９０米(３００英尺);

(ii)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之后申请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为±６０米

(２００英尺);

(d)高度测量系统误差.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之前(含)申请型号

合格证的航空器组,局方应当确认高度测量系统误差被控制在下

列范围内:

(１)在基本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当平均高度系统误差值

达到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２５米(８０英尺).

(２)在基本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当平均高度系统误差值

加上３个标准偏差达到其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６０米

(２００英尺).

(３)在完全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当平均高度系统误差值

达到其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４０米(１２０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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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完全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当平均高度系统误差值

加上３个标准偏差达到其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７５米

(２４５英尺).

(５)必要的运行限制.如果申请人表明,其航空器以其他方式

符合高度系统误差限制要求,局方则可以对申请人的航空器做出

运行限制,在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的绝对值大于２５米(８０英尺)

时,和/或在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加上３个标准偏差值的绝对值大

于６０米(２００英尺)时,限制该航空器在有关的基本 RVSM 飞行

包线区域内的运行,或者在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的绝对值大于４０

米(１２０英尺)时,和/或在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加上３个标准偏差

值的绝对值大于７５米(２４５英尺)时,限制该航空器在有关的完全

RVSM 飞行包线区域内的运行.

(e)高度系统误差限制.为了批准在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之后申

请型号合格证的航空器组,局方应当确认其高度系统误差值被限

制在下列范围内:

(１)在完全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当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

达到其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２５米(８０英尺).

(２)在完全RVSM 飞行包线内某点,在高度系统误差平均值

加上３个标准偏差值达到其最大绝对值时,该绝对值不得大于６０

米(２００英尺).

(f)没有归组航空器的高度测量系统误差限制.局方批准没

有归组航空器时,应当确认其高度测量系统误差值被限制在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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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１)对于基本 RVSM 飞行包线里的每种情况,其残余静压源

误差值加上航空电子设备误差最大绝对值,不得大于４９米(１６０

英尺).

(２)对于完全 RVSM 飞行包线里的每种情况,其残余静压源

误差值加上航空电子设备误差的最大绝对值,不得大于６０米(２００

英尺).

(g)实施缩小垂直间隔(RVSM)运行的航空器,应当具备空中

交通警戒与防撞能力.除经局方特殊批准外,航空器应当安装７．０

或更新版本的空中交通警戒与防撞系统(TCAS II).

(h)如果局方核实申请人的航空器满足本节的要求,应当以

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３ 运营人批准

(a)以运行规范或批准书的形式,批准运营人在 RVSM 空域

内运行.在批准RVSM 运行之前,局方应当核实运营人的航空器

已按照第２节或本附录的规定得到批准,该运营人应当遵守本节

的规定.

(b)申请人应当以局方规定的形式和方式提出在RVSM 空域

内批准运行的申请.

(c)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经批准的 RVSM 维修大纲,根据本附录的要求列出了

RVSM 航空器的维修程序.每个大纲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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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定期检查、功能飞行试验和维修检查程序,并有可接受的

维修方法,以保证持续达到RVSM 航空器的要求.

(ii)质量保证大纲,旨在确保航空器检测设备持续的精度和

可靠性,以确定其符合RVSM 航空器的要求.

(iii)航空器重新达到RVSM 要求的程序.

(２)对按照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运

行的申请人,应提交驾驶员初始和复训训练大纲.

(３)政策和程序.按照CCAR １２１部和其他公共航空运输

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申请人,应提交能确保安全运行RVSM 的政

策和程序.

(d)验证和演示.运营人以局方规定的方式,提供证据证明:

(１)有能力运行和维修其申请批准的在RVSM 空域里运行的

各航空器或航空器组.

(２)每个驾驶员充分了解RVSM 要求、政策和程序.

４RVSM 的运行

(a)申请批准在 RVSM 空域里运行的人员,应当在发给空中

交通管制的飞行计划里说明有关RVSM 运营人和航空器的状况.

各运营人应当通过适当的飞行计划,证明其对所飞航线的 RVSM

适用性.

(b)应当满足下列条件方可在发给空中交通管制的飞行计划

里说明运营人或航空器已获准进行 RVSM 运行,或能在要求批准

RVSM 的航线或地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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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运营人已得到局方的批准允许进行此类运行;

(２)该航空器已获批准,并符合本附录第２条的要求.

５ 偏离的批准

局方可以批准航空器的运营人偏离第９１．６０７条对RVSM 空

域内特定飞行的要求,当运营人未能按照本附录第３条的规定获

得批准,并且如果:

(a)运营人向管制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提出了适当的要

求(此要求应在运行前至少４８小时提出,除非由于特殊情况的限

制而无法提出);

(b)在发出该次飞行的飞行计划时,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应当

确定向航空器提供适当的飞行间隔,确定该飞行不会干扰或影响

已根据本附录第３条获准进行RVSM 运行的运营人的运行.

６ 高度保持误差的报告

当航空器出现下列高度保持状况时,应当向局方报告情况:

(a)垂直误差总值达到或超过９０米(３００英尺);

(b)高度系统误差总值达到或超过７４米(２４５英尺);

(c)偏离指定的高度达到或超过９０米(３００英尺).

７ 批准的取消或修改

局方认为运营人没有遵守或无法遵守本附录或本规章 G 章

里的规定,局方可以修改运行规范以取消或限制RSVM 批准.例

如,提出修改、取消或限制的理由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运营人:

(a)在 RVSM 空域内高度保持误差方面出现一次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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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

(b)未及时地做出有效的反应,查出并修正高度保持误差;

(c)未报告高度保持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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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飞机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１ 飞机的I和II型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１
时间(能得到时用世界协

调时,否则用经过的时间) ２４小时 ４ ±０．１２５％每小时

２ 气压高度

３００米( １０００英尺)

~飞机最大审定高度＋
１５００米(＋５０００英尺)

１
±３０米~±２００米(±
１００英尺~±７００英尺)

３ 指示空速

９５千米/小时(５０海里/
小时)~最大VS０(注１)

VS０~１．２VD(注２)
１

±５％
±３％

４ 航向 ３６０° １ ±２°

５ 垂直加速度 ３g~＋６g ０．１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不包

括原始数据误差的５％

６ 俯仰姿态 ±７５° １ ±２°

７ 横滚姿态 ±１８０° １ ±２°

８ 无线电发送键 通－断(离散量) １

９ 每台发动机功率(注３) 全程
１(每台

发动机) ±２％

１０
后缘襟翼或驾驶舱的控制

选择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２

±５％或按照驾驶员指

示器的读数

１１
前缘缝翼或驾驶舱的控制

选择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２

±５％或按照驾驶员指

示器的读数

１２ 反推位置 收回、过渡和展开
１(每台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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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１３
地面扰流板/速度刹车选

择
全程或每一离散位置 １

±２％,除非要求更高的

精度

１４ 外界大气温度 传感器范围 ２ ±２℃

１５

自动驾驶仪/自动油门/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方式和衔

接状态

离散量的适当组合 １

注:上述１５个参数满足II型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规范.

１６ 纵向加速度 ±１g ０．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５％,不
包括原始数 据 误 差 ±
５％

１７ 横向加速度 ±１g ０．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５％,不
包括原始数 据 误 差 ±
５％

１８

驾驶员的输入和/或控制

舵面位置－主控制(俯仰、
横滚、偏航)(注４)

全程范围 １
±２°,除非要求更高的

精度

１９ 俯仰配平位置 全程范围 １
±３％,除非要求更高的

精度

２０ 无线电高度
６米~７５０米(２０英

尺~２５００英尺) １

在低于１５０ 米(５００ 英

尺)时,±０．６米(±２英

尺)或 ±３％ (取 较 大

值);在高于１５０米(５００
英尺),±５％

２１ 下滑道偏离 信号作用范围 １ ±３％

２２ 航向道偏离 信号作用范围 １ ±３％

２３ 通过指点信标 离散量 １

２４ 主警告 离散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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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２５
导航１和２的频率选择

(注５)
全程 ４ 按照安装情况

２６
测距机１和２的距离(注

５和注６) ０~３７０千米 ４ 按照安装情况

２７ 起落架邻近电门状态 离散量 １

２８ GPWS(近地警告系统) 离散量 １

２９ 迎角 全程 ０．５ 按照安装情况

３０ 每一液压系统(低压) 离散量 ２

３１
导航数据(经度/纬度、地
速和偏流角)(注７)

按照安装情况 １ 按照安装情况

３２
起落架或起落架选择手柄

位置
离散量 ４ 按照安装情况

注:上述３２个参数满足I型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规范.

注１:VS０ 是指着陆构型下的失速速度或最小稳定飞行速度.

注２:VD 是指设计俯冲速度.

注３:记录足够的输入信息来确定功率.

注４:对于传统控制系统的飞机,采用“或”关系.对于非机械控制系统的飞机,则采用“和”关系.对于

采用了分裂式舵面的飞机,可以采用输入信息的适当组合来替代分别记录每一舵面的位置.

注５:如果有可用的数字形式信号.

注６:首选应记录来自惯性导航系统或其他导航系统的经度和纬度.

注７:如果信号易于采用.

如果有更多的记录容量,应当考虑记录下述附加信息:

(a)来自于电子显示系统如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航空

器中央电子监视系统(ECAM)和发动机指示和机组告警系统(E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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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的工作信息.采用下列优先顺序:

(１)如果没有记录来自其他信息源的相关信息,则应记录由飞

行机组选择的与预期飞行航迹相关的参数,如:气压高度设定,选

择高度,选择空速、决断高以及自动飞行系统衔接和方式的指示.

(２)显示系统的选择/状态,如航段(SECTOR)、计划(PLAN)、

３６０°罗盘(ROSE)、导航(NAV)、气象(WXR)、复合(COMPOSITE)、

拷贝(COPY)等.

(３)警告和告警.

(４)在执行应急程序和检查单情况下,所显示页面的识别.

(b)包括有关所施加刹车的制动信息,用于着陆时冲出跑道

和中断起飞的调查.

(c)附加发动机信息(发动机压力比、高压涡轮转速、排气温

度、燃油流量等)

２ 飞机的IA型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在下述规范中,没有(∗)标记的参数是强制要求记录的,对

于有(∗)标记的参数,如果飞机系统或操纵飞机的飞行机组使用

了该参数的信息数据源,则要求记录该参数.)

１．气压高度

２．指示空速或校准空速

３．空－地状态和每一起落架的空地传感器,如适用

４．全温或外部大气温度

５．航向 (飞行机组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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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垂直加速度

７．横向加速度

８．纵向加速度(机轴)

９．时间或相对时间计算

１０．导航数据∗:偏流角、风速、风向、纬度/经度

１１．地速∗

１２．无线电高度∗

１３．俯仰姿态

１４．横滚姿态

１５．偏航或侧滑角∗

１６．迎角∗

１７．发动机推力/功率:每台发动机的推力/功率,驾驶舱油门/

推力杆位置

１８．反推状态∗

１９．发动机推力指令∗

２０．发动机推力目标∗

２１．发动机引气活门位置∗

２２．附加发动机参数∗:发动机压气比(EPR),N１,指示的震

动级别,N２,发动机排气温度(EGT),油门杆角度(TLA),燃油

流量,燃油关断手柄位置,N３

２３．俯仰配平舵面位置

２４．襟翼∗:后缘襟翼位置,驾驶舱控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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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缝翼∗:前缘襟翼(缝翼)位置,驾驶舱控制选择

２６．起落架∗:起落架或起落架选择手柄的位置

２７．偏航配平舵面位置∗

２８．横滚配平舵面位置∗

２９．驾驶舱俯仰配平控制输入的位置 ∗

３０．驾驶舱横滚配平控制输入的位置 ∗

３１．驾驶舱偏航配平控制输入的位置 ∗

３２．地面扰流板和速度刹车∗:地面扰流板位置,地面扰流板

的选择,速度刹车位置,速度刹车的选择

３３．除冰和/或防冰系统的选择∗

３４．液压压力(每一系统)∗

３５．燃油量∗

３６．交流电汇流条状态∗

３７．直流电汇流条状态∗

３８．辅助动力装置引气活门位置∗

３９．计算重心∗

４０．警告

４１．主飞行控制舵面和驾驶员的主飞行控制输入:俯仰轴,横

滚轴,偏航轴

４２．通过指点信标

４３．每一导航接收机的频率选择

４４．人工无线电发射键控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飞行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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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同步基准

４５．自动驾驶仪/自动油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AFCS)方式

和接通状态∗

４６．选择的大气压力设定∗:机长、副驾驶

４７．选择高度(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４８．选择速度(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４９．选择马赫数(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５０．选择垂直速度(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５１．选择航向(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

５２．选择航迹(驾驶员可选择的所有工作模式)∗:航线/预期

航迹,航迹角

５３．选择决断高∗

５４．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显示格式∗:机长,副驾驶

５５．多功能/发动机/告警显示模式∗

５６．近地警告系统(GPWS)/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TAWS)/

地面避撞系统(GCAS)状态∗:地形显示模式的选择(包括自动显

示状态),地形告警,警戒和警告,以及咨询,开关电门位置

５７．低压警告∗:液压压力,气压压力

５８．计算机失效∗

５９．客舱失压∗

６０．空中交通防撞系统(TCAS)/机载防撞系统(ACAS)∗

６１．结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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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每台发动机的震动警告∗

６３．每台发动机的超温警告∗

６４．每台发动机的滑油低压警告∗

６５．每台发动机的超速警告∗

６６．风切变警告∗

６７．操纵失速保护,抖杆器和推杆器的触发∗

６８．驾驶舱内所有的飞行控制输入力∗:方向盘,操纵杆,方向

舵脚蹬的驾驶舱输入力

６９．垂直偏差∗:仪表着陆系统(ILS)下滑道,微波着陆系统

(MLS)倾角,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近进航道

７０．水平偏差∗:仪表着陆系统(ILS)航向道,微波着陆系统

(MLS)方位角,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近进航道

７１．测距装置(DME)１和２的距离∗

７２．主导航系统参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惯性导

航系统(INS),全向信标/测距装置(VOR/DME),微波着陆系统

(MLS),罗兰 C(LoranC),仪表着陆系统(ILS)

７３．刹车∗:左、右刹车压力,左、右刹车脚蹬位置

７４．日期∗

７５．事件记录标志∗

７６．平视显示使用中∗

７７．辅助目视显示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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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旋翼机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１ 旋翼机IV和V型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１
时间(能得到时用世界协

调时,否则用经过的时间) ２４小时 ４ ±０．１２５％每小时

２ 气压高度

３００米( １０００英尺)

~航空器最大审定高度

＋１５００米(＋５０００英尺)
１

±３０米~±２００米

(±１００英尺~±７００英

尺)

３ 指示空速 同安装的测量系统 １ ±３％

４ 航向 ３６０° １ ±２°

５ 垂直加速度 ３g~＋６g ０．１２５ ±１％

６ 俯仰姿态 ±７５° ０．５ ±２°

７ 横滚姿态 ±１８０° ０．５ ±２°

８ 无线电发送键 通－断(离散量) １

９ 每台发动机功率(注１) 全程
１(每台

发动机) ±２％

１０ 主旋翼转速 ５０~１３０％ ０．５ ±２％

１１

驾驶员的输入和/或控制

舵面位置－主控制(总桨

距、纵向桨距、横向桨距、
尾桨脚蹬)(注２)

全程范围 １
±２％,除非要求更高的

精度

１２ 每一液压系统(低压) 离散量 ２

１３ 外界大气温度 传感器范围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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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１４

自动驾驶仪/自动油门/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方式和衔

接状态

离散量的适当组合 １

１５ 增稳系统的接通 离散量 １

注:上述１５个参数满足 V型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规范.

１６ 主减速箱的滑油压力 按照安装情况 １ 按照安装情况

１７ 主减速箱的滑油温度 按照安装情况 ２ 按照安装情况

１８ 偏航加速度(或偏航速率) ±１g ０．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５％,不
包括原始数 据 误 差 ±
５％

１９ 吊挂负载力 审定负载的０~２００％ ０．５ 最大范围的±３％

２０ 纵向加速度 ±１g ０．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５％,不
包括原始数 据 误 差 ±
５％

２１ 横向加速度 ±１g ０．２５

最大范围的±１．５％,不
包括原始数 据 误 差 ±
５％

２２ 无线电高度
６米~７５０米(２０英

尺~２５００英尺) １

在低于１５０ 米(５００ 英

尺)时,±０．６米(±２英

尺)或 ±３％ (取 较 大

值);在高于１５０米(５００
英尺),±５％

２３ 下滑道偏离 信号作用范围 １ ±３％

２４ 航向道偏离 信号作用范围 １ ±３％

２５ 通过指点信标 离散量 １

２６ 主警告 离散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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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 数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记录间隔

(秒)

精度限制

(传感器输入与记录器

的读出相比较)

２７
导航１和２的频率选择

(注３)
全程 ４ 按照安装情况

２８
测距机１和２的距离(注

３和注４) ０~３７０千米 ４ 按照安装情况

２９
导航数据(经度、纬度、地
速)(注５)

按照安装情况 ２ 按照安装情况

３０
起落架或起落架选择手柄

位置
离散量 ４ 按照安装情况

注:上述３０个参数满足IV型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规范.

注１:记录足够的输入信息来确定功率.

注２:对于传统控制系统的旋翼机,采用“或”关系.对于非机械控制系统的旋翼机,则采用“和”关系.

注３:如果有可用的数字形式信号.

注４:首选应记录来自惯性导航系统或其他导航系统的经度和纬度.

注５:如果信号易于采用.

如果有更多的记录容量,应当考虑记录下述附加信息:

(a)来自于电子显示系统如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航空

器中央电子监视系统(ECAM)和发动机指示和机组告警系统

(EICAS)的工作信息.采用下列优先顺序:

(１)如果没有记录来自其他信息源的相关信息,则应记录由飞

行机组选择的与预期飞行航迹相关的参数,如:气压高度设定,选

择高度,选择空速、决断高以及自动飞行系统衔接和方式的指示.

(２)显 示 系 统 的 选 择/状 态,如 航 段 (SECTOR)、计 划

(PLAN)、３６０°罗盘(ROSE)、导航(NAV)、气象(WXR)、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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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E)、拷贝(COPY)等.

(３)警告和告警的数据.

(４)在执行应急程序和检查单情况下,所显示页面的识别.

(c)附加发动机信息(发动机压力比、高压涡轮转速、排气温

度、燃油流量等)

２ 旋翼机IVA型飞行数据记录器规范

(在下述规范中,没有(∗)标记的参数是强制要求记录的,对

于有(∗)标记的参数,如果旋翼机系统或操纵旋翼机的飞行机组

使用了该参数的信息数据源,则要求记录该参数)

１．气压高度

２．指示空速

３．外部大气温度

４．航向

５．垂直加速度

６．横向加速度

７．纵向加速度(机轴)

８．时间或相对时间计算

９．导航数据∗:偏流角、风速、风向、纬度/经度

１０．无线电高度∗

１１．俯仰姿态

１２．横滚姿态

１３．偏航率

—８４２—



１４．每台发动机的功率:自由动力涡轮转速(Nf),发动机扭

距,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速(Ng),驾驶舱功率控制的位置

１５．旋翼:主旋翼转速,旋翼刹车

１６．主减速箱滑油压力∗

１７．减速箱滑油温度∗:主减速箱滑油温度,中间减速箱滑油

温度,尾桨减速箱滑油温度

１８．发动机的排气温度(T４)∗

１９．涡轮入口温度(TIT)∗

２０．起落架或起落架选择手柄的位置∗

２１．燃油含量∗

２２．结冰传感器含水量∗

２３．液压压力低

２４．警告

２５．主飞行控制:驾驶员输入和/或操纵输出位置:总桨距,纵

向桨距,横向桨距,尾桨脚蹬,可控全动式水平尾翼,液压选择

２６．通过指点信标

２７．每一导航接收机的频率选择

２８．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方式和衔接状态∗

２９．增稳系统的衔接∗

３０．指示的吊挂负载力∗

３１．垂直偏差∗:仪表着陆系统(ILS)下滑道,微波着陆系统

(MLS)标高,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进近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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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水平偏差∗:仪表着陆系统(ILS)航向道,微波着陆系统

(MLS)方位角,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进近航道

３３．测距装置(DME)１和２的测量距离∗

３４．高度变化率∗

３５．旋翼机状况和使用监视系统(HUMS)∗:发动机数据,金

属屑探测器,桨叶同步,离散的超限值、宽带平均发动机振动

　分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３),
司法部(５),中国交通报社,本部领导,法制司存档(１５).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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